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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品部分 

第 46次（109年 10月）會議議程 

時間：109年 10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地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8樓大禮堂 

主席：陳昭姿主席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決定及結論辦理情形報告 

參、報告事項 

第 1案：  105年至 109年上半年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

報情形。 

第 2案：  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1) 同成分劑型新品項藥品之初核情形報告。 

(2) 生物相似性藥品之初核情形報告。 

(3) 含 deferasirox成分治療慢性鐵質沈著症之已收載成分劑型新規格品

項「解鐵定膜衣錠 180毫克，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

納入健保給付案。 

(4) 屬全民健康保險已給付各單方成分之複方新藥之初核情形報告。 

A. 含 dolutegravir/ lamivudine成分治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新複

方新藥「洛瓦梭膜衣錠，DOVATO film-coated tablets」納入健保給

付案。 

B. 含 glycopyrronium/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成分治療慢性阻

塞性肺病之新複方新藥「必肺宜氣化噴霧劑 7.2/5.0微克/劑量 ，

Bevespi Aerosphere 7.2/5.0 mcg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納入健保給付案。 

(5) 屬 ATC前 5碼相同之類似療效新藥之初核情形報告： 

含 damoctocog alfa pegol成分治療 A型血友病之新成分新藥「傑威

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Jivi 250 IU、500 IU、1,000 IU及 2,000 IU」

共 4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3案：  已給付藥品支付標準異動之初核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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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  藥品給付規定異動無明顯財務衝擊之初核情形報告： 

本署在受理有關藥品給付規定修訂之建議後，經函請各相關醫學會表

示意見，再徵詢醫、藥專家意見，始作成初核結果，本次合計 8案。 

(1) 有關修訂藥品給付規定之附表二十一之二（NSAID藥物副作用）案。 

(2) 有關修訂新生血管抑制劑藥品給付規定暨附表二十九案。 

(3) 有關訂定Botox及Dysport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肢痙攣之治療

效果評估表案。 

(4) 有關擬於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通則第四點之（二）「因病情需要，

經醫師指導使用方法由病人持回注射之藥品」，增列治療糖尿病藥品

GLP-1 agonists案。 

(5) 有關「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議修訂治療糖尿病之 GLP-1

類藥品給付規定案。 

(6) 有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建議修訂含 canagliflozin成分

藥品(如 Canaglu)之給付規定案。 

(7) 有關修訂血液治療藥物之給付規定案。 

(8) 有關「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擴增含 oxaliplatin成分

藥品（如 Oxalip）和 fluoropyrimidine併用於治療局部晚期及復發/

轉移性胃癌案。 

肆、討論提案 

第 1案：  有關「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擴增含 trifluridine/ 

tipiracil成分藥品(如 Lonsurf)使用於轉移性胃癌案。 

第 2案：  有關「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轉移性乳癌之含

trastuzumab emtansine新成分新藥「賀癌寧凍晶注射劑，Kadcyla 

100mg/vial及 160mg/vial」共 2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3案：  有關「台灣優時比貿易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局部癲癇發作之含

brivaracetam新成分新藥「必治顛膜衣錠，Briviact 50mg、100mg 

tablet」共 2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4案：  有關「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建議治療兒童及成人因囊

狀纖維化症(Cystic Fibrosis, CF)、慢性胰臟炎及胰臟手術等情況所

引起的胰液分泌不全之含 pancreatin新劑型新藥「卡利消腸溶微粒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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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Creon 25000、Creon 40000」共 2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5案：  有關「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乳癌之含 ixabepilone

新成分新藥「易莎平注射劑，Ixempra for injection」納入健保給付

案。 

第 6案：  有關「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含 blinatumomab

成分藥品（如 Blincyto）之給付規定案。 

第 7案：  有關「嬌生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不適合接受酵素療法之輕度至

中度第一型高雪氏症成人患者之含 miglustat已收載成分藥品

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由專案進口藥品改為具許可證藥品納入

健保給付案。 

第 8案：  有關「百特醫療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Baxter”Extraneal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with 7.5% Icodextrin共 1品項列為

特殊藥品案。 

第 9案：  有關「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建議調高抗微生

物用藥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 

(健保代碼 BC20266277)之健保支付價案。 

第 10案：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議事規範

研修案。 

 



貳、前次會議決定及結論辦理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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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前次會議決定及結論辦理情形報告 

項

次 

案由/ 

會議日期 
決定(結論)事項 辦理說明 

1 有關藥品給付規定

1.3.2.2. pregabalin 

(如 Lyrica)「限用於

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

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

發作之輔助性治療

(add on therapy)」是

否需訂定每日最大給

藥劑量為 600mg 案。

(109.08.20) 

1.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

同擬訂會議藥品部分第

45次(109年 8月) 報告

案第 3 案之(3)會議紀

錄辦理。 

2.本案依上開會議討論決

議，不需加以限制最大

劑量，惟其附帶建議

為，請各分區業務組於

該適應症進行審查時，

勿再因超過最大劑量每

日 600mg核刪。 

本案業於 109年 9月 21

日請辦本署各分區業務

組依本案前次會議之附

帶決議事項辦理。 

2 有關「台灣睡眠醫學學

會 」 建 議 修 訂 含

Modafinil 成分藥物

(如 Provigil Tablets 

200mg) 之 給 付 規 定

案。(109.08.20) 

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

同擬訂會議藥品部分第

45次(109年 8月)討論

提案第 9案之會議紀錄

辦理。 

2. 本案依上開會議討論結

論略以，修訂藥品給付

規定，惟附帶建議為：

「本件藥品之 HTA評估

報告係參考每日劑量為

300mg 所做，可能有高

估情形，且目前健保支

付價 166元，已高於國

1. 本案藥品之廠商函

復，不同意調降該藥

品之支付價格至國際

最低價 137元/錠，摘

述如下： 

(1) 本品屬「困難取得藥

品」，依據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第 35條

第 1項第 2款第 2目

及第 3目，罕見疾病

用藥之價格調整需

優先參考該品項或

國外類似品之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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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由/ 

會議日期 
決定(結論)事項 辦理說明 

際最低價 137.12元，請

健保署與廠商議價至國

際最低價。」。 

藥價，每月申報金額

>100萬者，以十國

藥價中位數為上限

價，而非國際最低

價。 

(2) 本品之現行支付價

格 166元/錠，已低

於國際藥價中位數

1,170元，且僅適用

於猝睡症患者，每年

僅 300多人，修訂後

之適用族群「合併肥

胖患者」之比例僅為

3.1%(約 13-16

人)，影響甚微。 

2. 爰此，本案擬維持原

支付價格 166元/

錠，並依左列會議之

結論，修訂藥物給付

規定。 

 



參、報告事項 

第 1案： 105年至 109年上半年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

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報情形 

 

 

 

 

 

 

 

 

 

 

 

 

 

 

  



105-109年年年年6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及
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報情形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報情形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報情形給付規定修訂後之費用申報情形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報告案第1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1

105-109年年年年6月新月新月新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
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1-6月

    第1類 4 31.6 391.2 468.8 490.7 272.9

    第2A類 12 209.6 1,193.5 2,400.0 2,983.4 1,522.2

    第2B類 10 10.3 233.7 591.5 958.7 555.1

合計 26 251.5 1,818.4 3,460.4 4,432.7 2,350.2

    第1類 6 239.4 714.9 962.8 590.6

    第2A類 14 49.6 381.1 735.6 463.3

品項數

105

申報金額(百萬元)

106

收載年度 分類

2*明細詳附件明細詳附件明細詳附件明細詳附件

    第2B類 22 22.6 321.1 854.6 594.1

合計 42 311.6 1,417.2 2,553.0 1,648.0

    第1類 2 9.6 83.3 39.5

    第2A類 13 163.0 497.2 343.3

    第2B類 36 170.2 1,682.2 1,476.6

合計 51 342.8 2,262.7 1,859.4

    第1類 9 53.0 370.5

    第2A類 20 1,272.7 1,526.1

    第2B類 22 305.5 550.6

合計 51 1,631.2 2,447.2

    第1類 6 72.0

    第2A類 13 423.4

    第2B類 7 1.7

合計 26 497.1

109年1-6月

106

107

108

報1-1



105-109年年年年6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
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分為分為分為分為4個層級別個層級別個層級別個層級別(1)

醫學中心 (單位：百萬元)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105年 26 109.0 - 890.4 717% 1,606.3 80% 1,939.8 21% 951.6 -

106年 42 . 186.6 - 857.9 360% 1,494.6 74% 942.7 -

107年 51 . . 183.1 - 1,167.4 538% 903.5 -

108年 51 . . . 989.4 - 1,395.7 -

109年1-6月107年 108年新藥收載

年度
品項數

105年 106年

3

108年 51 . . . 989.4 - 1,395.7 -

109年1-6

月

26

354.7 -

區域醫院 (單位：百萬元)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105年 26 74.7 - 566.2 658% 1,148.1 103% 1,482.9 29% 804.3 -

106年 42 . 101.0 - 446.2 342% 796.1 78% 517.9 -

107年 51 . . 94.2 - 723.8 669% 624.8 -

108年 51 . . . 517.1 - 782.9 -

109年1-6

月

26

129.3 -

109年1-6月106年 107年 108年新藥收載

年度
品項數

105年

105-109年年年年6月新月新月新月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
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申報情形―分為分為分為分為4個層級別個層級別個層級別個層級別(2)

地區醫院 (單位：百萬元)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105年 26 32.7 - 186.6 470% 377.1 102% 547.0 45% 318.8 -

106年 42 . 19.1 - 88.1 362% 204.7 132% 147.5 -

107年 51 . . 23.5 - 209.2 792% 200.0 -

108年 51 . . . 70.4 - 156.9 -

109年1-6 26

109年1-6月107年 108年新藥收載

年度
品項數

105年 106年

4

109年1-6

月

26

12.6 -

基層診所 (單位：百萬元)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申報費用 成長率

105年 26 35.1 - 175.1 400% 328.9 88% 463.1 41% 275.5 -

106年 42 . 5.0 - 25.0 403% 57.6 130% 39.8 -

107年 51 . . 42.1 - 162.2 285% 131.1 -

108年 51 . . . 54.4 - 111.7 -

109年1-6

月

26

0.5 -

109年1-6月106年 107年 108年新藥收載

年度
品項數

105年

報1-2



105-109年年年年6月歷年月歷年月歷年月歷年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1)

� 新藥申報情形係指於當年度而言新藥申報情形係指於當年度而言新藥申報情形係指於當年度而言新藥申報情形係指於當年度而言，，，，收載收載收載收載5年內之新藥於該年內之新藥於該年內之新藥於該年內之新藥於該
年之申報情形年之申報情形年之申報情形年之申報情形，，，，如如如如109年新藥申報費用係指年新藥申報費用係指年新藥申報費用係指年新藥申報費用係指，，，，105-109年收年收年收年收
載之新藥於載之新藥於載之新藥於載之新藥於109年之申報年之申報年之申報年之申報。。。。

(單位：百萬元)

5

註:本表格之替代率計算係採用健保署現行使用之替代率

年度 項目 醫院 基層 合計 占總藥費占率

總額成長率 5.672% 4.274% -

協商因素成長率 0.627% 0.390% -

新藥預算(C) 1,127.0 83.0 1,210.0 -

新藥申報費用(A) 12,530.5 599.2 13,129.7 7.7%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用(B) 1,499.6 25.3 1,524.9 -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 (D=B/C*100%) 133.1% 30.5% 126.0% -

105年

105-109年年年年6月間歷年新藥申報情形月間歷年新藥申報情形月間歷年新藥申報情形月間歷年新藥申報情形(2)

(單位：百萬元)

年度 項目 醫院 基層 合計 占總藥費占率

總額成長率 6.021% 5.157% -

協商因素成長率 0.382% 0.804% -

新藥預算(C) 1,148.0 62.0 1,210.0 -

新藥申報費用(A) 9,224.9 334.5 9,559.4 5.2%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106年

6

註1:本表格之替代率計算係採用健保署現行使用之替代率。
註2:自從107年起，PVA/MEA還款金額回歸總額。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用(B) 1,723.0 55.0 1,778.1 -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D=B/C*100%) 150.1% 88.7% 147.0% -

總額成長率 4.800% 4.053% -

協商因素成長率 0.934% 0.553% -

新藥預算(C) 2,430.0 116.0 2,546.0 -

新藥申報費用(A) 12,416.4 526.9 12,943.2 6.6%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用扣除PVA還款金額(B) 2,233.9 56.4 2,290.3 -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D=B/C*100%) 91.9% 48.6% 90.0% -

106年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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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9年年年年6月歷年月歷年月歷年月歷年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新藥申報情形(3)

(單位：百萬元)

年度 項目 醫院 基層 合計 占總藥費占率

總額成長率 4.428% 4.067% -

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8% 0.352% -

新藥預算(C) 1,934.0 42.0 1,976.0 -

新藥申報費用(A) 12,992.2 790.6 13,782.8 6.6%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108年

7

註1:本表格之替代率計算係採用健保署現行使用之替代率。
註2:自從107年起，PVA/MEA還款金額回歸總額。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用扣除PVA還款金額(B) 2,063.1 34.3 2,097.4 -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 (D=B/C*100%) 106.7% 81.6% 106.1%

總額成長率 5.438% 4.401% -

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4% 0.220% -

新藥預算(C) 2,335.0 100.0 2,435.0 -

新藥申報費用(A) 8,243.2 558.7 8,801.9 -

考慮替代率後之增加申報費

用扣除PVA還款金額(B) 1,583.2 37.1 1,620.3 -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率 (D=B/C*100%) 67.8% 37.1% 66.5%

109年

1-6月

105-109年年年年6月修訂藥品給付規定及月修訂藥品給付規定及月修訂藥品給付規定及月修訂藥品給付規定及
藥費申報情形藥費申報情形藥費申報情形藥費申報情形

1.明細詳附件。

8

1.明細詳附件。
2.依據共同擬訂會議藥品部分第16次（104年10

月）會議決定：爾後報告時，若表列申報金額
有超過2億之項目，將加列其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討論給付時之
財務預估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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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年年年-109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PVA/MEA還還還還款金額款金額款金額款金額

�107年年年年PVA/MEA還還還還款金額款金額款金額款金額:醫院醫院醫院醫院324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西醫基層西醫基層西醫基層西醫基層18.5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108年年年年PVA/MEA還還還還款款款款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醫院醫院醫院醫院969.4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108年年年年PVA/MEA還還還還款款款款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醫院醫院醫院醫院969.4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西醫基層西醫基層西醫基層西醫基層30.6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109年年年年1~6月月月月PVA/MEA還款金額還款金額還款金額還款金額:醫院醫院醫院醫院613.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西醫西醫西醫西醫基層基層基層基層6.1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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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2
59

,8
78

-
0.

5
10

8/
07

/0
1

V
IL

A
N

T
E

R
O

L
 2

2 
M

C
G

/D
O

SE
 +

 U
M

E
C

L
ID

IN
IU

M
 5

5 
M

C
G

/D
O

S
E

 +
FL

U
T

IC
A

SO
N

E
 F

U
R

O
A

T
E

 9
2 

M
C

G
/D

O
SE

 , 
口
鼻
噴
霧

/吸
入
劑

 , 
30

 D
O

SE
1

1,
77

0.
0

6.
2

28
.9

藥
費
申
報
金
額

(單
位

:百
萬
元

)
廠
商
預
估
費
用

(百
萬
元

)(
第

一
年
至
第
五
年

)

IO
藥
品
第
一
年
納
入
給
付
預

算
為

8億
元

給
付
價
格

(元
)

10
5-

10
9年

6月
新
藥
納
入
健
保
給
付
品
項
申
報
情
形

新
藥
收
載
年
度
：

10
8

收
載
年

生
效
日

新
藥
分
類

/分
組
名
稱

品
項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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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18

29
8.
6

55
0.
6

10
8/

11
/0

1
B

A
C

IT
R

A
C

IN
 , 
眼
耳
鼻
用
軟
膏

 , 
50

0 
U

/G
M

 , 
3.

5 
G

M
1

12
.1

-
-

10
8/

04
/0

1
B

R
O

D
A

L
U

M
A

B
 , 
注
射
劑

 , 
21

0 
M

G
1

16
,7

85
1.

0
9.

1
10

8/
01

/0
1

C
L

A
R

IT
H

R
O

M
Y

C
IN

 , 
注
射
劑

 , 
50

0 
M

G
1

36
9

2.
1

2.
5

10
8/

07
/0

1
D

E
FE

R
A

SI
R

O
X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36

0 
M

G
1

67
7

2.
8

42
.0

10
8/

01
/0

1
E

M
P

A
G

L
IF

L
O

Z
IN

 1
0-

25
 M

G
 +

 L
IN

A
G

L
IP

T
IN

 5
 M

G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2
35

.1
49

.8
87

.6
10

8/
07

/0
1

E
R

T
U

G
L

IF
L

O
Z

IN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5 

M
G

1
29

0.
2

1.
6

10
8/

02
/0

1
IM

M
U

N
O

G
L

O
B

U
L

IN
 , 
注
射
劑

 , 
1 

G
M

1
1,

80
0

-
-

10
8/

02
/0

1
IM

M
U

N
O

G
L

O
B

U
L

IN
 , 
注
射
劑

 , 
10

 G
M

1
18

,0
00

-
-

10
8/

02
/0

1
IM

M
U

N
O

G
L

O
B

U
L

IN
 , 
注
射
劑

 , 
2 

G
M

1
3,

60
0

1.
1

0.
4

10
8/

02
/0

1
IM

M
U

N
O

G
L

O
B

U
L

IN
 , 
注
射
劑

 , 
4 

G
M

1
7,

20
0

-
-

10
8/

07
/0

1
IN

SU
L

IN
 G

L
A

R
G

IN
E

 , 
30

0 
IU

 +
 L

IX
IS

E
N

A
T

ID
E

 1
50

 M
C

G
 , 

P
E

N
FI

L
L

 , 
注
射
劑

1
1,

21
5

20
.1

46
.5

49
；

14
9；

22
9；

26
1；

28
0

10
8/

03
/0

1
O

P
IN

E
R

C
E

P
T

 , 
注
射
劑

 , 
25

 M
G

1
2,

92
7

-
-

10
8/

03
/0

1
P

R
O

P
A

FE
N

O
N

E
 , 
緩
釋
錠
劑
膠
囊
劑

 , 
22

5 
M

G
1

9
0.

3
1.

0
10

8/
03

/0
1

P
R

O
P

A
FE

N
O

N
E

 , 
緩
釋
錠
劑
膠
囊
劑

 , 
32

5 
M

G
1

12
1.

0
2.

9
10

8/
03

/0
1

P
R

O
P

A
FE

N
O

N
E

 , 
緩
釋
錠
劑
膠
囊
劑

 , 
42

5 
M

G
1

16
<

0.
01

-
10

8/
11

/0
1

SA
X

A
G

L
IP

T
IN

 5
 M

G
 +

 D
A

P
A

G
L

IF
L

O
Z

IN
 1

0 
M

G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1
35

1.
4

21
.2

10
8/

05
/0

1
T

E
N

O
FO

V
IR

 A
L

A
FE

N
A

M
ID

E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25

 M
G

1
13

0
21

8.
8

33
5.

6
10

16
;1

47
9;

16
06

;1
73

8;
19

82

總
計

51
1,
63

1.
2

2,
44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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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費
申
報
金
額

(單
位

:百
萬
元

)
10

9年
1-

6月
10

9年
1

6
72
.0

10
9/

02
/0

1
M

ID
O

ST
A

U
R

IN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25

 M
G

1
3,

82
9

 1
3.

8
10

9/
04

/0
1

D
A

R
A

T
U

M
U

M
A

B
 , 
注
射
劑

 , 
10

0 
M

G
1

11
,9

30
 1

2.
3

10
9/

04
/0

1
D

A
R

A
T

U
M

U
M

A
B

 , 
注
射
劑

 , 
40

0 
M

G
1

47
,7

23
 4

4.
1

10
9/

06
/0

1
L

E
T

E
R

M
O

V
IR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24

0 
M

G
1

6,
31

9
-

10
9/

06
/0

1
L

E
T

E
R

M
O

V
IR

 , 
注
射
劑

 , 
24

0 
M

G
1

7,
42

4
-

10
9/

06
/0

1
C

E
FT

A
Z

ID
IM

E
 2

 G
M

 +
 A

V
IB

A
C

T
A

M
 5

00
 M

G
 , 
注
射
劑

1
3,

39
2

1.
8

2A
13

42
3.
4

10
9/

01
/0

1
A

L
IR

O
C

U
M

A
B

 , 
注
射
劑

 , 
75

-1
50

 M
G

2
4,

58
8

1.
8

10
9/

02
/0

1
C

A
R

FI
L

Z
O

M
IB

 , 
注
射
劑

 , 
30

 M
G

1
14

,3
07

13
.6

10
9/

03
/0

1
B

E
N

R
A

L
IZ

U
M

A
B

 , 
注
射
劑

 , 
30

 M
G

1
67

,1
73

1.
7

10
9/

03
/0

1
IX

A
Z

O
M

IB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3 

M
G

1
34

,5
39

1.
1

10
9/

03
/0

1
IX

A
Z

O
M

IB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4 

M
G

1
45

,0
48

4.
5

10
9/

04
/0

1
E

V
O

L
O

C
U

M
A

B
 , 
注
射
劑

 , 
14

0 
M

G
1

4,
58

8
0.

3
10

9/
04

/0
1

O
B

IN
U

T
U

Z
U

M
A

B
 , 
注
射
劑

 , 
1 

G
M

1
10

5,
17

0
5.

9

10
9/

04
/0

1
O

SI
M

E
R

T
IN

IB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4
0-

80
 M

G
2

5,
64

9
39

1.
8

18
1；

26
3；

34
2；

39
9；

43
0

10
9/

06
/0

1
A

V
E

L
U

M
A

B
 , 
注
射
劑

 , 
20

0 
M

G
1

31
,1

83
-

10
9/

06
/0

1
L

O
R

L
A

T
IN

IB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10

0 
M

G
1

5,
93

5
-

10
9/

06
/0

1
L

O
R

L
A

T
IN

IB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25

 M
G

1
1,

60
0

2.
8

2B
7

1.
7

10
9/

01
/0

1
B

R
E

X
P

IP
R

A
Z

O
L

E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1 

m
g

1
42

0.
1

10
9/

01
/0

1
B

R
E

X
P

IP
R

A
Z

O
L

E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 
2-

4 
m

g
3

75
0.

7

10
9/

03
/0

1
FO

R
M

O
T

E
R

O
L

 F
U

M
A

R
A

T
E

 D
IH

Y
D

R
A

T
E

 6
 M

C
G

/D
O

SE
 +

G
L

Y
C

O
P

Y
R

R
O

N
IU

M
 1

0 
M

C
G

/D
O

SE
 +

 B
E

C
L

O
M

E
T

H
A

SO
N

E
D

IP
R

O
P

IO
N

A
T

E
 1

00
 M

C
G

/D
O

SE
 , 
口
鼻
噴
霧

/吸
入
劑

 , 
12

0 
D

O
SE

1
1,

77
0

0.
4

10
9/

03
/0

1
Q

U
E

T
IA

P
IN

E
 , 
口
服
液
劑

 , 
25

 M
G

/M
L

, 1
20

 M
L

1
56

5
0.

1
10

9/
05

/0
1

SI
T

A
G

L
IP

T
IN

 1
00

 M
G

 +
 E

R
T

U
G

L
IF

L
O

Z
IN

 5
 M

G
 , 
一
般
錠
劑
膠
囊
劑

1
34

.8
0.

3

總
計

7
49
7.
1

10
5-

10
9年

6月
新
藥
納
入
健
保
給
付
品
項
申
報
情
形

新
藥
收
載
年
度
：

10
9

收
載
年

生
效
日

新
藥
分
類

/分
組
名
稱

品
項
數
給
付
價
格

(元
)

廠
商
預
估
費
用

(百
萬

元
)(
第
一
年
至
第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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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5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1
10

50
10

1
公
告
修
正
含
pr

eg
ab

al
in

 (
如
Ly

ri
ca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1.

7.
23
9.
3

29
4.
12

34
5.
70

39
0.
71

21
2.
77

2
10

50
20

1
公
告
修
正
抗
微
生
物
劑
用
藥
給
付
規
定
通
則
。

10
.1

.
9,
85
2.
2

9,
93
6.
30

10
,0
31
.2
5

9,
94
4.
57

4,
54
4.
69

3
10

50
20

1
公
告
修
正
含
du

lo
xe

ti
ne

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1.
1.

8.
46
3.
1

48
9.
39

49
6.
10

51
2.
89

27
1.
96

4
10

50
20

1
公
告
修
正
含
li

ne
zo

li
d藥

品
(如

Zy
vo

x)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0
.8

.3
.

17
2.
9

19
4.
38

16
2.
30

18
5.
19

94
.3
7

5
10

50
20

1
公
告
修
正
含
al

lo
pu

ri
no

l成
分
製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1

.2
.

59
.7

52
.2
1

47
.3
9

44
.9
0

20
.8
3

6
10

50
20

1
公
告
修
正
含
ge

mc
it

ab
in

e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9.
4.

41
4.
5

42
8.
80

39
3.
57

36
4.
88

19
9.
11

7
10

50
50

1
公
告
修
正
含
ri

va
ro

xa
ba

n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

4.
2.

1,
17
2.
1

1,
26
6.
48

85
7.
85

92
6.
07

46
7.
86

8
10

50
50

1
公
告
修
正
含
Bo

rt
ez

om
ib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28

.
48
8.
0

52
0.
04

55
6.
78

55
3.
96

22
1.
27

9
10

50
50

1
公
告
修
正
含
ci

lo
st

az
ol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

1.
5.

30
6.
4

31
9.
20

32
7.
37

32
4.
75

16
3.
19

10
10

50
50

1
公
告
修
正
含
cy

cl
os

po
ri

n成
分
眼
用
製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4
.9

.3
.

12
.4

20
.2
6

26
.3
4

30
.1
0

25
8.
54

11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Re

go
ra

fe
ni

b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9.
51

.
32
1.
4

30
6.
63

28
2.
57

43
6.
10

30
6.
97

12
10

50
80

1
公
告
9.

1.
1.

 E
xe

me
st

an
e 

(如
Ar

om
as

in
 S

ug
ar

 C
oa

te
d 

Ta
bl

et
s)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1.

1.
35
.9

37
.1
6

39
.8
9

44
.5
3

22
.3
0

13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an

id
ul

af
un

gi
n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0
.6

.9
.

11
6.
6

12
8.
79

14
8.
11

18
3.
62

94
.5
9

14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fe

bu
xo

st
at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1

.1
.

34
4.
2

49
5.
32

59
0.
13

62
9.
49

29
7.
49

15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mo

xi
fl

ox
ac

in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0
.8

.2
.1

.
23
4.
3

20
6.
02

19
1.
52

18
2.
98

73
.6
4

16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li

ra
gl

ut
id

e成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1.

3.
1.

19
.3

13
3.
30

36
9.
49

61
6.
71

-
17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li

ra
gl

ut
id

e成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1.

3.
2.

26
6.
0

42
6.
81

52
3.
17

57
1.
59

27
0.
79

18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de

xa
me

th
as

on
e成

分
眼
後
段
植
入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4
.9

.4
.

5.
7

18
.1
7

32
.4
6

43
.2
3

73
.0
6

19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el

tr
om

bo
pa

g及
ro

mi
pl

os
ti

m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4.
3.

2.
13
.6

35
.0
6

55
.3
0

11
6.
61

10
6.
55

20
10

5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高
單
位
免
疫
球
蛋
白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1.

3.
14
5.
1

11
8.
51

19
4.
52

27
0.
43

14
9.
33

21
10

50
90

1
公
告
修
正
含
go

li
mu

ma
b藥

品
(如

Si
mp

on
i)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4.
9.

67
9.
0

87
4.
10

99
9.
60

1,
12
8.
05

58
7.
60

22
10

50
90

1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en

za
lu

ta
mi

de
成
分
藥
品
（
如
Xt

an
di

）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暨
修
正
含

Ab
ir

at
er

on
e 

藥
品
(如

Zy
ti

ga
）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部
分
規
定

9.
49

.
31
7.
4

34
5.
67

53
2.
41

62
2.
63

29
4.
20

23
10

50
90

1
公
告
修
正
含
紅
血
球
生
成
素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4.
1.

1.
72
0.
5

80
7.
85

81
6.
67

82
0.
64

40
6.
53

24
10

51
00

1
公
告
修
正
慢
性
B型

肝
炎
治
療
藥
品
干
擾
素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6.
1.

62
6.
7

45
7.
93

15
4.
32

22
.6
3

4.
46

25
10

5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ad

al
im

um
ab

(如
Hu

mi
ra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4.
7.

、

8.
2.

4.
7.

1.
、

8.
2.

4.
7.

2.
1,
34
3.
3

1,
50
8.
29

1,
51
0.
56

1,
51
1.
36

81
2.
49

26
10

5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us

te
ki

nu
ma

b成
分
藥
品
(如

St
el

ar
a)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4.
4.

3,
82
4.
1

4,
20
1.
75

4,
31
1.
58

4,
26
0.
58

2,
31
5.
94

27
10

51
10

1
公
告
異
動
含
so

ra
fe

ni
b藥

品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34

.
1,
21
5.
4

1,
29
5.
24

1,
38
6.
81

1,
33
2.
42

58
7.
91

28
10

51
10

1
公
告
修
正
含
tr

as
tu

zu
ma

b(
如
He

rc
ep

ti
n)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18

.
1,
98
2.
3

2,
10
8.
77

2,
20
7.
02

2,
07
6.
88

98
5.
38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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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5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10
51

10
1

公
告
異
動
含
af

li
be

rc
ep

t藥
品
2品

項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10
51

20
1

公
告
修
正
眼
科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A

nt
i-

an
gi

og
en

ic
 a

ge
nt

s)
之
給
付
規
定
。

30
10

51
20

1
公
告
異
動
含
te

ga
fu

r/
gi

me
ra

ci
l/

ot
er

ac
il

複
方
製
劑
 (

如
TS

-1
)藥

品
2品

項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46

.
68
.1

13
6.
51

15
9.
86

16
4.
15

81
.3
5

26
,5
10
.7

28
,4
78
.2

29
,0
92
.2

29
,7
17
.0

14
,5
61
.2

1,
34
1.
54

合
計

1,
40
4.
38

63
6.
08

14
.9

.2
.

2 9
1,
05
1.
1

1,
31
5.
17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 ：：：

1. 1.1
.

1.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 ：：：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

2. 2.2
.

2.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3. 3.3
.

3.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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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6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1
10

60
10

1
公
告
修
正
含
so
ra
fe
ni
b成

分
(如

Ne
xa
va
r)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4

.
1,
21
5.
42

1,
29
5.
24

1,
38
6.
81

1,
33
2.
42

58
7.
91

2
10

60
20

1
公
告
修
正
含
Gn
-R
H 
an
al
og
ue
 等

製
劑
（
如
Bu
se
re
li
n；

Go
se
re
li
n；

Le
up
ro
re
li
n；

Tr
ip
to
re
li
n；

Na
fa
re
li
n(
ac
et
at
e)
）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5.

1.
51
6.
27

56
0.
74

61
6.
50

66
2.
43

34
3.
57

3
10

60
30

1
公
告
修
正
含
pr
eg
ab
al
in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1.

7.
23
9.
66

29
4.
12

34
5.
70

39
0.
71

21
2.
77

4
10

60
30

1
公
告
修
正
含
Me
th
yl
ph
en
id
at
e 
HC
l緩

釋
劑
型
（
如
Co
nc
er
ta
 E
xt
en
de
d 
Re
le
as
e

Ta
bl
et
s）

；
at
om
ox
et
in
e 
HC
l（

如
St
ra
tt
er
a 
Ha
rd
 c
ap
su
le
s）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3.

5.
25
4.
71

26
5.
64

28
8.
54

32
9.
25

18
0.
23

5
10

60
30

1
公
告
修
正
人
用
狂
犬
病
疫
苗
及
免
疫
球
蛋
白
(如

Ra
bi
pu
r)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1.

5.
15
.4
7

18
.2
1

12
.6
2

1.
88

0.
68

9.
36

.1
.

46
9.
30

50
1.
72

47
0.
69

35
2.
24

71
.8
1

9.
41

.
94
.1
0

13
9.
52

16
8.
52

15
2.
36

82
.1
7

7
10

60
40

1
公
告
異
動
含
pa
li
vi
zu
ma
b成

分
藥
品
(如

Sy
na
gi
s)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8.
21
2.
83

24
4.
73

24
0.
07

23
8.
21

12
0.
12

8
10

60
40

1
公
告
異
動
含
el
tr
om
bo
pa
g(
如
Re
vo
la
de
)及

ro
mi
pl
os
ti
m(
如
Ro
mi
pl
at
e)
成
分
藥
品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4.
3.

2.
13
.6
2

35
.0
6

55
.3
0

11
6.
61

10
6.
55

10
.7

.3
.

3,
01
8.
39

3,
20
7.
43

3,
36
4.
46

3,
45
1.
3

1,
53
2.
00

10
.7

.4
.

1,
11
4.
51

1,
26
9.
16

1,
44
3.
81

1,
36
6.
48

49
3.
20

8.
2.

6.
1.

62
6.
99

45
7.
93

15
4.
32

22
.6
3

4.
46

10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be
va
ci
zu
ma
b成

分
藥
品
(如

Av
as
ti
n)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7

.
80
0.
73

98
1.
10

1,
16
4.
30

1,
20
9.
03

62
0.
85

11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ev
er
ol
im
us
成
分
藥
品
(如

Vo
tu
bi
a)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6

.2
.

52
3.
00

57
0.
99

56
8.
89

43
4.
59

89
.1
6

9.
27

.
53
5.
91

94
7.
76

1,
05
4.
91

99
9.
25

48
7.
09

9.
56

.
13
.6
7

15
2.
54

15
1.
21

10
8.
59

62
.6
3

14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ap
ix
ab
an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

4.
3.

12
8.
07

22
2.
39

28
8.
31

37
4.
23

21
9.
63

13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de
xa

me
th

as
on

e成
分

之
眼

後
段

植
入

劑
(如

：
Oz

ur
de

x)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12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br
en

tu
xi

ma
b 

ve
do

ti
n及

ce
tu

xi
ma

b二
種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B型

肝
炎

治
療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6
10

60
30

1
公

告
修

正
含

ev
er

ol
im

us
(如

Af
in

it
or

)成
分

及
pa

zo
pa

ni
b（

如

Vo
tr

ie
nt

）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43
.2
3

32
.4
6

73
.0
6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14
.9

.4
.

5.
73

18
.1
7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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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6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15
10

60
70

1
公
告
修
正
含
ca
rg
lu
mi
c 
ac
id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3.
3.

14
.

0.
03

0.
01

0.
19

0.
34

0.
00

16
10

6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生
長
激
素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4.

1.
2.

56
.1
1

53
.3
1

46
.1
3

42
.6
4

16
.8
0

17
10

60
80

1
公
告
修
正
含
la
nr
eo
ti
de
 藥

品
 (
如
So
ma
tu
li
ne
）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4.

6.
67
.3
0

70
.1
4

63
.3
8

83
.0
6

43
.7
1

18
10

60
90

1
公
告
異
動
含
en
za
lu
ta
mi
de
成
分
藥
品
(X
ta
nd
i 
so
ft
 c
ap
su
le
s 
40
mg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54

.
5.
82

12
5.
43

42
9.
65

52
4.
81

29
9.
28

19
10

60
90

1
公
告
異
動
含
ab
ir
at
er
on
e 
ac
et
at
e成

分
藥
品
Zy
ti
ga
 t
ab
le
ts
 2
50
mg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49

.
31
7.
37

34
5.
67

53
2.
41

62
2.
63

29
4.
20

5.
2.

2.
1.

45
9.
04

49
6.
71

56
5.
82

51
1.
99

16
8.
78

5.
2.

2.
2.

4.
51

30
.0
8

36
.5
4

51
.5
2

34
.5
8

3.
3.

8.
32
5.
03

34
8.
18

34
7.
16

39
6.
80

20
0.
02

3.
3.

10
.

11
1.
77

12
0.
48

10
4.
55

84
.9
0

52
.7
3

3.
3.

15
.

22
0.
73

21
1.
92

17
9.
26

17
9.
28

86
.8
5

22
10

6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iv
ab
ra
di
ne
成
分
藥
品
（
如
Co
ra
la
n）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2

.
23
.8
2

46
.5
9

64
.8
5

82
.6
8

45
.8
7

5.
4.

8.
8.
25

7.
85

7.
54

8.
59

4.
22

8.
2.

3.
1.

14
7.
48

15
1.
20

16
1.
00

12
8.
19

52
.1
4

8.
2.

3.
2.

21
.8
1

18
.2
2

14
.6
4

11
.2
8

4.
03

8.
2.

11
.

22
.7
2

17
.1
5

18
.6
5

21
.6
5

12
.8
2

24
10

61
00

1
公
告
異
動
含
le
na
li
do
mi
de
成
分
藥
品
Re
vl
im
id
 c
ap
su
le
s 
5m
g、

10
mg
、
15
mg
及

25
mg
共
4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43

.
33
0.
11

35
7.
39

30
0.
26

27
3.
64

15
7.
31

25
10

6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do
ne
pe
zi
l 
hy
dr
oc
hl
or
id
e、

ga
la
nt
am
in
e 
hy
dr
ob
ro
mi
de
、

me
ma
nt
in
e 
hy
dr
oc
hl
or
id
e及

ri
va
st
ig
mi
ne
等
4種

失
智
症
治
療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1.
3.

3.
69
8.
44

79
7.
85

93
8.
04

1,
05
3.
04

57
0.
58

21
10

6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id
ur
su
lf
as
e成

分
藥
品
（
如
El
ap
ra
se
）
、
含
la
ro
ni
da
se
成
分
藥
品

（
如
Al
du
ra
zy
me
）
及
含
ga
ls
ul
fa
se
成
分
藥
品
（
如
Na
gl
az
ym
e）

之
給
付
規
定
。

23
10

61
00

1
公
告
修
正
pa
si
re
ot
id
e 
di
as
pa
rt
at
e、

in
te
rf
er
on
 b
et
a-
1a
、
in
te
rf
er
on

be
ta
-1
b及

pl
er
ix
af
or
等
4種

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20
10

61
00

1
公
告
修
正
含
te
st
os
te
ro
ne
 5
-a
lp
ha
 r
ed
uc
ta
se
 i
nh
ib
it
or
製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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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6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9.
9.

67
0.
95

73
7.
48

76
4.
80

76
6.
21

36
8.
16

9.
21

.
1.
67

1.
95

2.
58

1.
10

0.
81

9.
24

.
85
0.
37

71
7.
31

76
2.
98

74
1.
20

30
7.
82

9.
26

.
1,
40
0.
95

1,
45
8.
42

1,
58
0.
58

1,
54
2.
27

76
2.
47

9.
29

.
80
3.
34

78
3.
85

80
4.
95

82
4.
13

38
5.
88

9.
45

.
56
3.
66

77
1.
14

1,
01
9.
94

1,
20
9.
95

63
5.
71

9.
47

.
93
.8
8

98
.7
6

13
5.
83

14
7.
70

71
.8
4

9.
48

.
19
3.
13

27
4.
53

34
6.
93

33
9.
72

18
2.
19

27
10

61
10

1
公
告
修
正
含
cr
iz
ot
in
ib
成
分
藥
品
（
如
Xa
lk
or
i）

之
給
付
規
定
。

9.
50

.
20
2.
48

31
4.
62

45
2.
27

45
0.
17

22
3.
88

28
10

61
20

1
公
告
修
訂
含
ce
le
co
xi
b成

分
藥
品
(如

Ce
le
br
ex
)之

給
付
規
定
。

1.
1.

5.
1,
24
3.
00

1,
14
4.
29

1,
06
9.
83

1,
36
7.
41

40
1.
54

29
10

61
20

1
公
告
修
訂
消
化
性
潰
瘍
用
藥
給
付
規
定
。

7.
1.

3,
22
1.
78

3,
26
1.
21

3,
19
9.
61

3,
28
7.
67

1,
57
8.
12

10
61

20
1

公
告
異
動
含
ra
ni
bi
zu
ma
b成

分
(如

Lu
ce
nt
is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10
60

40
1

公
告
修
正
含
de
xa
me
th
as
on
e成

分
之
眼
後
段
植
入
劑
(如

：
Oz
ur
de
x)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0
61

20
1

公
告
異
動
含
af
li
be
rc
ep
t成

分
(如

Ey
le
a)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31
10

61
20

1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ri
se
dr
on
at
e成

分
藥
品
之
膜
衣
錠
Re
os
te
o 
15
0m
g 
ta
bl
et
s及

修

訂
相
關
給
付
規
定
。

5.
6.

1.
1,
14
3.
45

1,
24
7.
56

1,
38
1.
12

1,
54
6.
22

76
6.
43

24
,0
58
.5

26
,5
06
.9

28
,4
80
.4

29
,2
90
.6

13
,6
52
.7

26
10

61
10

1
公
告
修
訂
含
vi
no
re
lb
in
e、

fl
ud
ar
ab
in
e、

ge
fi
ti
ni
b、

pe
me
tr
ex
ed
、

er
lo
ti
ni
b、

af
at
in
ib
、
la
pa
ti
ni
b、

er
ib
ul
in
等
8成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4
.9

.2
.

合
計

1,
31
5.
17

1,
34
1.
54

30
63
6.
08

1,
40
4.
38

1,
05
1.
16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 ：：：

1. 1.1
.

1.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 ：：：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

2. 2.2
.

2.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3. 3.3
.

3.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 。。。

4. 4.4
.

4.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 ，，，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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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7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0
9年

1-
6月

1
10

7/
12

/1
公

告
修

訂
含

高
單

位
免

疫
球

蛋
白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1.

3.
14

5.
12

11
8.

51
19

4.
52

27
0.

43
14

9.
33

2
10

7/
11

/1
公

告
修

訂
含

 r
t-

PA
（

如
Ac

ti
ly

se
 ）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

2.
1.

2.
1.

2.
2.

53
.8

0
58

.2
0

69
.1

6
16

1.
13

45
.9

5

3
10

7/
9/

1
公

告
修

訂
含

da
bi

ga
tr

an
 (

如
Pr

ad
ax

a)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暨
支

付
價

格
異

動
共

1品
項

。
2.

1.
5.

52
1.

43
53

5.
57

59
6.

88
60

9.
09

30
5.

87

4
10

7/
5/

1
公

告
修

訂
含

cr
iz

ot
in

ib
成

分
藥

品
與

止
吐

劑
之

給
付

規
定

。
7.

2.

9.
50

.
20

2.
48

31
4.

62
45

2.
27

45
0.

17
22

3.
88

1.
3.

2.
2.

46
6.

53
56

3.
57

65
0.

23
72

6.
35

38
8.

10

1.
3.

2.
8.

32
.2

7
39

.3
5

44
.6

5
47

.4
9

25
.1

8

6.
2.

4.
35

5.
09

35
9.

68
35

8.
84

36
3.

16
18

2.
99

6.
2.

5.
93

.8
7

94
.3

4
90

.4
7

87
.7

6
40

.3
1

7
10

7/
2/

1
公

告
修

正
含

te
lb

iv
ud

in
e及

te
no

fo
vi

r成
分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10
.7

.3
.

3,
01

8.
39

3,
20

7.
43

3,
36

4.
46

3,
45

1.
34

1,
53

2.
00

1.
6.

2.
11

0.
15

12
6.

31
13

7.
70

14
5.

39
77

.1
2

1.
6.

2.
1.

92
.5

7
10

8.
01

12
2.

48
13

0.
19

70
.6

8

5,
09

1.
7

5,
52

5.
59

6,
08

1.
65

6,
44

2.
50

3,
04

1.
42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6
10

7/
2/

1
公

告
修

訂
含

mo
nt

el
uk

as
t成

分
(如

Si
ng

ul
ai

r)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10

7/
2/

1
公

告
修

訂
含

bo
tu

li
nu

m 
to

xi
n 

ty
pe

 A
成

分
藥

品
(如

Bo
to

x及

Dy
sp

or
t)

之
給

付
規

定
。

5
10

7/
2/

1
公

告
修

訂
含

zo
ni

sa
mi

de
成

分
藥

品
(如

Zo
ne

gr
an

)之
給

付
規

定
。

項
次

生
效

起
日

內
容

合
計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說
明

： ：：：

1. 1.1
.

1.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 ：：：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截
至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10
9.

9.
20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資
訊
倉
儲
系
統

。 。。。

2. 2.2
.

2.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 、、、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 。。。

3. 3.3
.

3.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章
節
所
涉
所
有
品
項
之
年
度
申
報

金
額

。 。。。

4. 4.4
.

4.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 ，，，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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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8

年

10
5 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8

年
10

9年
1-

6月

1
10

8/
1/

1
8.

2.
4.

1.
2,

88
7.

43
3,

05
7.

18
2,

96
4.

04
2,

86
5.

04
1,

47
6.

15

2
10

8/
1/

1
8.

2.
4.

8.
25

3.
55

24
6.

70
22

9.
03

23
0.

19
12

2.
15

3
10

8/
1/

1
公
告
修
訂
含

do
ce

ta
xe

l成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

81
2.

91
85

9.
76

79
7.

96
85

6.
10

41
8.

01

4
10

8/
2/

1
公
告
修
訂
降
血
脂
藥
物
之
給
付
規
定
。

( 影
響
章
節
碼

2.
6.

3.
之
給
付
規
定

)
2.

6.
1.

88
2.

99
91

1.
61

80
5.

56
72

7.
45

36
5.

33

5
10

8/
3/

1
公
告
異
動
含

de
xm

ed
et

om
id

in
e成

分
藥
品

P
R

E
C

E
D

E
X

IN
JE

C
T

IO
N

 1
00

M
C

G
/M

L
 之

支
付
價
格
及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1.
4.

5.
17

.0
3

34
.8

7
48

.0
6

51
.5

4
12

.6
5

6
10

8/
3/

1
公
告
修
訂
含

be
va

ci
zu

m
ab
成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7

.
80

0.
73

98
1.

10
1,

16
4.

30
1,

20
9.

03
62

0.
85

7
10

8/
5/

1
公
告
修
訂
含

le
ve

tir
ac

et
am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3.

2.
4.

1,
80

4.
45

1,
98

9.
54

2,
19

5.
13

2,
37

5.
01

63
1.

70
8

10
8/

5/
1

公
告
修
訂
含

ri
za

tr
ip

ta
n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3.

1.
96

.1
7

99
.7

9
10

9.
45

11
6.

40
30

.8
7

9
10

8/
5/

1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te
no

fo
vi

r 
al

af
en

am
id

e成
分
藥
品

V
em

lid
y 

fi
lm

-
co

at
ed

 T
ab

le
ts
品
項
暨
其
給
付
規
定
。

10
.7

.3
.

3,
01

8.
39

3,
20

7.
36

3,
36

4.
46

3,
45

1.
34

1,
53

2.
00

10
10

8/
6/

1
公
告
修
訂
含
高
單
位
免
疫
球
蛋
白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1.

3.
14

5.
12

11
8.

51
19

4.
52

27
0.

43
14

9.
33

11
10

8/
5/

1
公
告
修
訂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用
藥
之
給
付
規
定
。

8.
2.

4.
2.

4,
07

0.
60

4,
62

8.
66

4,
82

3.
68

5,
41

8.
10

2,
42

5.
00

12
10

8/
5/

1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pe
rt

uz
um

ab
成
分
藥
品

P
er

je
ta

 V
ia

l 4
20

m
g、

調
整

H
er

ce
pt

in
 V

ia
l 4

40
m

g支
付
價
共

3品
項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9.
18

.
1,

98
2.

36
2,

10
8.

83
2,

20
7.

02
2,

07
6.

88
98

5.
38

13
10

8/
6/

1
公
告
異
動
含

ac
yc

lo
vi

r成
分
藥
品

D
eh

er
p 

ta
bl

et
 2

00
m

g
"S

ta
nd

ar
d"

(a
cy

cl
ov

ir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其
給
付
規
定
。

10
.7

.1
.1

.
16

9.
31

16
9.

56
17

9.
16

20
8.

11
99

.9
7

15
4.

3.
2.

1.
12

.2
9

31
.9

1
46

.2
1

10
3.

31
10

6.
55

16
4.

3.
2.

2.
1.

34
3.

18
9.

09
26

.6
0

6.
27

17
10

8/
10

/1
公
告
修
訂
屬
第
二
級
管
制
藥
品
之
麻
醉
性
止
痛
藥
Fe

nt
an

yl

ci
tr

at
e口

頰
溶
片
或
口
頰
錠
之
藥
品
規
定
。

1.
1.

9.
46

.5
8

76
.9

4
13

0.
37

13
9.

37
96

.9
0

18
10

8/
10

/1
公
告
修
訂
治
療
帕
金
森
氏
症
含
ra

sa
gi

li
ne

成
分
藥
品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3.

4.
58

9.
42

61
7.

02
87

1.
36

93
5.

67
66

.7
0

19
10

8/
2/

1
公
告
修
訂
含
en

ox
ap

ar
in

成
分
藥
品
（
如
Cl

ex
an

e）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2.
1.

3.
2.

40
.5

8
39

.6
2

50
.6

3
41

.7
1

18
.2

2

1,
38

6.
81

1,
33

2.
42

公
告
修
訂
含

et
an

er
ce

pt
成
分
藥
品
（
如

E
nb

re
l）

、
含

ad
al

im
um

ab
成
分
藥
品
（
如

H
um

ir
a）

及
含

ab
at

ac
ep

t成
分
之
靜
脈
注
射
劑
藥
品

（
如

O
re

nc
ia

 I
V
）
之
給
付
規
定
。

項
次

生
效
日

期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14
10

8/
6/

1
公
告
異
動

N
ex

av
ar

 F
ilm

-C
oa

te
d 

T
ab

le
ts

 2
00

m
g及

St
iv

ar
ga

 F
ilm

-
C

oa
te

d 
T

ab
le

ts
 4

0m
g共

2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暨
修
訂
含

so
ra

fe
ni

b成
分

9.
34

.
1,

21
5.

42
58

7.
91

10
8/

6/
1

公
告
異
動
含

el
tr

om
bo

pa
g成

分
藥
品

R
ev

ol
ad

e 
Fi

lm
-C

oa
te

d 
T

ab
le

ts
25

m
g之

支
付
標
準
及
修
訂
其
給
付
規
定
。

1,
29

5.
50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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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8

年

10
5 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8

年
10

9年
1-

6月
項
次

生
效
日

期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20
10

8/
12

/1
公
告
含
fe

bu
xo

st
at

成
分
藥
品
（
如
Fe

bu
ri

c）
支
付
價
格
異
動
暨
修

訂
部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2.
11

.1
24

3.
86

35
5.

85
59

0.
92

62
9.

49
29

7.
49

21
10

8/
11

/1
公
告
修
訂
肝
庇
護
劑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3.
3.

1.
19

0.
55

19
2.

94
26

1.
97

26
1.

59
12

7.
83

22
10

8/
8/

1
公
告
異
動
「
“
Ba

xt
er

”
 E

xt
ra

ne
al

 P
er

it
on

ea
l 

Di
al

ys
is

So
lu

ti
on

 W
it

h 
7.

5%
 I

co
de

xt
ri

n」
藥
品
之
支
付
標
準
及
修
訂
其

給
付
規
定
。

3.
3.

6.
54

0.
61

56
1.

06
77

7.
44

81
2.

89
21

5.
77

23
5.

2.
2.

1.
67

7.
27

72
8.

44
1,

13
3.

68
1,

02
3.

99
20

3.
36

24
5.

2.
2.

2.
2.

55
44

.1
5

73
.1

7
10

3.
03

34
.5

8

25
10

8/
6/

1
公
告
修
訂
含
me

ge
st

ro
l成

分
藥
品
口
服
液
劑
之
給
付
規
定
。

5.
3.

6.
11

7.
56

13
2.

64
20

2.
20

21
5.

99
10

9.
91

27
10

8/
6/

1

公
告
異
動
含
er

lo
ti

ni
b成

分
藥
品
（
如
Ta

rc
ev

a）
及
含
af

at
in

ib

成
分
藥
品
（
如
Gi

ot
ri

f）
之
支
付
價
暨
修
訂
含
ge

fi
ti

ni
b成

分
藥

品
（
如
Ir

es
sa

）
、
含
er

lo
ti

ni
b成

分
藥
品
（
如
Ta

rc
ev

a）
及
含

af
at

in
ib

成
分
藥
品
（
如
Gi

ot
ri

f）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9.
24

.
85

0.
37

71
7.

31
76

2.
98

74
1.

20
30

7.
82

28
10

8/
10

/1
公
告
異
動
含
be

nd
am

us
ti

ne
成
分
藥
品
共
7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及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42

.
29

.1
3

35
.0

3
36

.6
6

45
.3

7
24

.8
7

29
10

8/
12

/1
公
告
異
動
含
er

ib
ul

in
成
分
藥
品
Ha

la
ve

n 
0.

5m
g/

mL
 S

ol
ut

io
n

fo
r 

In
je

ct
io

n之
支
付
價
格
及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48

.
19

3.
13

27
4.

53
34

6.
93

33
9.

72
18

2.
19

22
,1

80
.1

1
24

,1
59

.1
0

28
,2

09
.5

3
29

,3
48

.8
5

12
,6

52
.8

8
說
明
：

1.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

2.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所
有
相
關
藥
品

之
申
報
費
用
總
和
。

10
8/

12
/1

公
告
修
訂
含
te

st
os

te
ro

ne
 5

-a
lp

ha
 r

ed
uc

ta
se

 i
nh

ib
it

or
製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39

7.
14

2,
44

6.
73

2,
74

0.
90

合
計26

10
8/

10
/1

公
告
修
訂
治
療
克
隆
氏
症
及
潰
瘍
性
結
腸
炎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8.
2.

4.
9.

48
8.

39
63

9.
5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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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9

年

10
5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8

年
10

9年
1-

6月

1
10

9/
04

/0
1
公

告
異

動
含

Im
mu

no
gl

ob
ul

in
成

分
藥

品
修

訂
給

付
規

定
8.

1.
4.

15
3.

65
16

5.
22

25
5.

66
33

2.
79

17
0.

36

2
10

9/
02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tr
ip

to
re

li
n成

分
藥

品
（

如
Di

ph
er

el
in

e
）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5.

1.
51

6.
27

56
0.

74
61

6.
50

66
2.

43
34

3.
57

3
10

9/
06

/0
1

14
.9

.2
.

1,
05

1.
16

1,
31

5.
17

1,
34

1.
54

1,
40

4.
38

63
6.

08

4
10

9/
03

/0
1

14
.9

.4
.

5.
73

18
.1

7
32

.4
6

43
.2

3
73

.0
6

5
10

9/
02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br
en

tu
xi

ma
b 

ve
do

ti
n成

分
藥

品
(如

Ad
ce

tr
is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56

.
13

.6
7

15
2.

54
15

1.
21

10
8.

59
62

.6
3

6
10

9/
02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tr
as

tu
zu

ma
b成

分
藥

品
（

如
He

rc
ep

ti
n）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18

.
1,

98
2.

32
2,

10
8.

77
2,

20
7.

02
2,

07
6.

88
98

5.
38

7
10

9/
02

/0
1
公

告
修

訂
 1

.4
.1

.P
ro

po
fo

l 
部

分
給

付
規

定
。

1.
4.

1.
40

.2
0

36
.3

6
40

.6
0

38
.1

2
18

.9
0

8
10

9/
02

/0
1
公

告
含

de
no

su
ma

b成
分

藥
品

(如
Xg

ev
a)

支
付

價
格

異
動

暨
修

訂
部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5.
4.

59
8.

80
74

7.
18

1,
25

9.
19

1,
50

2.
06

79
1.

39

9
10

9/
02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b
ot

ul
in

um
 t

ox
in

 t
yp

e 
A 

成
分

藥
品

（
如

Dy
sp

or
t）

部
分

給

付
規

定
。

1.
6.

2.
2.

12
.8

7
13

.9
0

15
.2

3
15

.2
0

6.
44

10
10

9/
02

/0
1
公

告
異

動
含

te
ga

fu
r/

gi
me

ra
ci

l/
ot

er
ac

il
複

方
製

劑
成

分
藥

品
共

2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及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46
.

68
.0

7
13

6.
51

15
9.

86
16

4.
15

81
.3

5

11
10

9/
01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le
nv

at
in

ib
成

分
藥

品
（

如
Le

nv
im

a）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4
.

1,
21

5.
40

1,
29

5.
24

1,
38

6.
81

1,
33

2.
42

58
7.

91

12
10

9/
01

/0
1
公

告
修

訂
慢

性
B型

肝
炎

抗
病

毒
用

藥
之

給
付

規
定

。
10

.7
.3

.
3,

01
8.

39
3,

20
7.

43
3,

36
4.

46
3,

45
1.

34
1,

53
2.

00

13
10

9/
05

/0
1
公

告
異

動
含

ab
ir

at
er

on
e成

分
藥

品
（

如
Zy

ti
ga

）
支

付
價

暨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4

9.
31

7.
37

34
5.

67
53

2.
41

62
2.

63
29

4.
20

14
10

9/
05

/0
1
公

告
修

訂
糖

尿
病

用
藥

含
Li

ra
gl

ut
id

e 
(如

Vi
ct

oz
a)

、
du

la
gl

ut
id

e 
(如

Tr
ul

ic
it

y)
、

li
xi

se
na

ti
de

 (
如

Ly
xu

mi
a)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1

.3
.2

.
26

6.
05

42
6.

81
52

3.
17

57
1.

59
27

0.
79

15
10

9/
04

/0
1
公

告
異

動
含

ev
er

ol
im

us
 5

mg
及

10
mg

成
分

藥
品

（
如

Af
in

it
or

 5
mg

及
10

mg
）

共
2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及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6
.1

.
46

9.
30

50
1.

72
47

0.
69

35
2.

24
71

.8
1

項
次

生
效

日
期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公
告

修
訂

眼
科

製
劑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公
告

異
動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如

af
li

be
rc

ep
t(

Ey
le

a)
共

2品
項

、
ra

ni
bi

zu
ma

b(
Lu

ce
nt

is
)共

3品
項

支
付

價

格
暨

修
訂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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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0
9年

6月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藥
費

申
報

情
形

生
效

年
度

:1
09

年

10
5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8

年
10

9年
1-

6月

項
次

生
效

日
期

內
容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申
報

金
額

(百
萬

元
)

10
9/

04
/0

1

10
9/

06
/0

1

17
10

9/
04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高
單

位
免

疫
球

蛋
白

成
分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8.

1.
3.

14
5.

12
11

8.
51

19
4.

52
27

0.
43

14
9.

33

9.
24

.
85

0.
37

71
7.

31
76

2.
98

74
1.

20
30

7.
82

9.
29

.
80

3.
34

78
3.

85
80

4.
95

82
4.

13
38

5.
88

9.
45

.
56

3.
66

77
1.

14
1,

01
9.

94
1,

20
9.

95
63

5.
71

19
10

9/
05

/0
1
公

告
含

 p
re

ga
ba

li
n 

成
分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異
動

暨
修

訂
部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1.

7.
23

9.
66

29
4.

12
34

5.
70

39
0.

71
21

2.
77

8.
2.

4.
4.

8.
2.

4.
5.

21
10

9/
06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be
va

ci
zu

ma
b成

分
藥

品
（

如
Av

as
ti

n）
之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9.

37
.

80
0.

73
98

1.
10

1,
16

4.
30

1,
20

9.
03

62
0.

85

22
10

9/
06

/0
1
公

告
修

訂
 1

 .
 2

 .
 2

 .
 2

 .
 S

ec
on

d 
ge

ne
ra

ti
on

 a
nt

ip
sy

ch
ot

ic
s 

及
通

則
之

部
分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

2.
2.

2.
94

.5
5

87
.9

8
10

5.
18

94
.1

2
45

.9
5

17
,5

38
.7

9
19

,5
07

.2
5

21
,6

22
.7

4
22

,2
32

.1
6

10
,8

21
.3

5
說

明
：

1.
收

載
五

年
內

新
藥

、
已

列
專

款
及

代
辦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修

正
不

納
入

計
算

。

2.
若

該
章

節
碼

於
統

計
區

間
修

正
多

次
，

僅
列

出
最

新
修

正
之

項
目

；
申

報
費

用
係

指
該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所
有

相
關

藥
品

之
申

報
費

用
總

和
。

3,
82

4.
09

4,
20

1.
75

4,
31

1.
58

4,
26

0.
58

2,
31

5.
94

合
計

18 2016
9.

28
.

10
9/

06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os
im

er
ti

ni
b成

分
（

如
Ta

gr
is

so
）

、
含

ge
fi

ti
ni

b成
分

（
如

Ir
es

sa
）

、
含

er
lo

ti
ni

b成
分

（
如

Ta
rc

ev
a）

及
含

af
at

in
ib

成
分

（
如

Gi
ot

ri
f）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10
9/

06
/0

1
公

告
修

訂
含

to
fa

ci
ti

ni
b成

分
藥

品
(如

Xe
lj

an
z)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公
告

異
動

含
bo

rt
ez

om
ib

成
分

藥
品

（
Ve

lc
ad

e）
健

保
支

付
價

格
暨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及

暫
予

支
付

含
da

ra
tu

mu
ma

b成
分

藥
品

Da
rz

al
ex

 c
on

ce
nt

ra
te

 f
or

so
lu

ti
on

 f
or

 i
nf

us
io

n 
10

0m
g/

5m
L及

40
0m

g/
20

mL
共

2品
項

、
含

bo
rt

ez
om

ib
成

分
藥

品
共

3品
項

暨
其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48
8.

03
52

0.
04

55
6.

78
55

3.
96

22
1.

27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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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2案：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1)同成分、劑型新品項藥品之初核情形報告 

(詳後附同成分、劑型新品項初核品項表) 

共 26品項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1
X

C
9

9
9

9
9

1
0

0
E

Z
E

T
IT

Y
 T

A
B

L
E

T
S

1
0

M
G

E
Z

E
T

IM
IB

E
 1

0
M

G
1

0
M

G
中

化
新

豐

工
廠

--
1

0
.1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B

A
/B

E
學

名
藥

【
主

管
機

關
 1

0
9

 年
 4

 月
 2

0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
0

8
6

0
3

8
7

2
9

 號
核

備
函

】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或
B

A
/B

E
學

名
藥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0
.1

元

(1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9
0

%
(原

廠
藥

非
於

專
利

期
或

本
國

監
視

期
內

)：
1

0
.1

元

(1
1

.3
×

0
.9

=
1

0
.1

，
"美

商
默

沙
東

"E
Z

E
T

R
O

L 
T

A
B

LE
T

S
 1

0
M

G
/B

C
2

4
0

5
8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B

E
對

照
品

價
格

：
1

1
.3

元
 (

"美
商

默
沙

東
"E

Z
E

T
R

O
L 

T
A

B
LE

T
S

1
0

M
G

/B
C

2
4

0
5

8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1
.3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8
.9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8
.9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9
.0

元
(1

1
.3

×
8

0
%

=
9

.0
，

"美
商

默

沙
東

"E
Z

E
T

R
O

L 
T

A
B

LE
T

S
 1

0
M

G
/B

C
2

4
0

5
8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8

.9
元

("
吉

富
"E

Z
Z

IC
A

D
 (

E
Z

E
T

IM
IB

E
) 

1
0

M
G

 T
A

B
LE

T
S

/B
C

2
7

3
1

1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0

.1
元

。
5

.本
案

因
藥

事
法

第
4

8
-1

3
、

4
8

-1
5

條
尚

未
取

得
藥

品
許

可
證

，
本

署
依

衛
生

福
利

部
1

0
9

年
6

月
1

1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

0
8

6
0

4
0

2
1

5
號

函
受

理
核

價
建

議
案

，
惟

價

格
暫

不
予

生
效

，
俟

廠
商

檢
送

藥
品

許
可

證
後

，
再

予
重

新
依

相
關

核
價

原
則

核
算

生

效
。

「
高

膽
固

醇
血

症
、

E
ze

ti
m

ib
e

和
S

im
v

a
st

a
ti

n

4
0

m
g

併
用

於
近

1
0

日
之

內
因

急
性

冠
心

症
候

群

(a
cu

te
 c

o
ro

n
a

ry
 s

y
n

d
ro

m
e

)而
住

院
的

患
者

，

可
減

少
主

要
心

血
管

事
件

(m
a

jo
r 

ca
rd

io
v

a
sc

u
la

r

e
v

e
n

ts
)之

發
生

」
。

2
A

C
6

0
5

0
5

3
8

2
K

E
 T

E
N

G
 P

A
T

C
H

"Z
.F

"

L
ID

O
C

A
IN

E

7
0

0
.0

0
0

M
G

7
0

0
M

G
真

富
--

3
9

.5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B
A

/B
E

學
名

藥
【

主
管

機
關

 1
0

9
 年

 1
 月

 7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
0

8
0

0
2

5
1

6
1

 號
核

備
函

】
。

2
.未

收
載

不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或

原
廠

藥
品

，
因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品

有
國

際
藥

價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片
3

9
.5

元


(1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應

核
算

藥
價

(十
國

藥
價

中
位

數
)×

9
0

%
(原

廠
藥

非
於

專
利

期
或

本
國

監
視

期
內

)：
9

9
元

(1
1

1
×

9
0

%
=

9
9

)；
(2

)同
規

格
B

E
對

照
品

價
格

：
3

9
.5

元
 (

"美

時
"L

ID
O

P
A

T
 P

A
T

C
H

 5
%

/A
C

4
9

3
2

0
3

8
2

)；


(3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4

1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片

3
1

.6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3
1

.6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3

1
.6

元
(3

9
.5

×
8

0
%

=
3

1
.6

，
"美

時
"L

ID
O

P
A

T
 P

A
T

C
H

 5
%

/A
C

4
9

3
2

0
3

8
2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3
8

.6
元

("
得

生
"M

E
D

IS
U

P
E

R
 P

A
T

C
H

 5
%

/A
C

5
8

2
2

3
3

8
2

)】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片
3

9
.5

元
。

月
生

效
/

用
於

緩
解

皰
疹

後
神

經
痛

(P
o

st
-h

e
rp

e
ti

c

N
e

u
ra

lg
ia

)。
使

用
部

位
僅

限
於

未
受

損
的

皮
膚

。

3
A

C
6

0
4

8
0

1
0

0
G

O
LF

E
R

C
A

P
S

U
LE

S
 2

5
M

G

"S
IN

P
H

A
R

"

T
E

G
A

F
U

R

(=
F

T
O

R
A

F
U

R
)

2
5

.0
0

0
M

G
/

G
IM

E
R

A
C

IL

7
.2

5
0

M
G

/

O
T

E
R

A
C

IL

P
O

T
A

S
S

IU
M

2
4

.5
0

0
M

G

 
杏

輝
--

1
7

0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B
A

/B
E

學
名

藥
【

主
管

機
關

 1
0

9
 年

 2
 月

 4
 日

署
授

食
字

第

1
0

8
0

0
2

1
7

8
2

 號
核

備
函

】
。

2
.未

收
載

不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或

原
廠

藥
品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無
國

際
藥

價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7
0

.0
元



(1
) 

一
般

學
名

藥
同

規
格

最
高

價
為

：
1

7
0

.0
 元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5

M
G

/B
C

2
5

2
4

2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E

對
照

品
價

格
：

1
7

0
.0

元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5
M

G
/B

C
2

5
2

4
2

1
0

0
)；



(3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7
0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3
6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3

6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3

6
.0

元
(1

7
0

.0
×

8
0

%
=

1
3

6
.0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5
M

G
/B

C
2

5
2

4
2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7

0
.0

元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5

M
G

/B
C

2
5

2
4

2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7

0
.0

元
。

月
生

效
/

(一
)胃

癌
：

1
、

胃
癌

術
後

輔
助

性
化

療
，

本
品

用

於
罹

患
T

N
M

 S
T

A
G

E
 I

I 
(排

除
T

1
)、

II
IA

或
II

IB
胃

癌
且

接
受

過
胃

癌
根

除
性

手
術

的
成

年
患

者
。

2
、

本
品

適
用

於
治

療
無

法
切

除
的

晚
期

胃
癌

。
(二

)胰

臟
癌

：
本

品
適

用
於

治
療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胰
臟

癌
患

者
。

(三
)大

腸
直

腸
癌

：
本

品
與

Ir
in

o
te

ca
n

合
併

使
用

於
已

使
用

含
有

O
xa

li
p

la
ti

n
化

學
療

法
失

敗
之

轉
移

性
大

腸
直

腸
癌

患
者

。

報2(1)-1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4
B

C
2

7
8

8
6

2
4

0
D

O
X

LO
X

D
O

X
O

R
U

B
IC

IN

H
Y

D
R

O
C

H
L

O
R

ID
E

(L
IP

O
S

O
M

E
)

2
.0

0
0

M
G

/M
L

2
5

M
L

台
灣

瑞
迪

博
士

有
限

公
司

--
2

7
,1

8
6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未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7

1
8

6
.0

元


(1
)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2

7
5

0
8

.0
元

【
A

.低
規

格
換

算
：

2
7

5
0

8
.0

元
(1

2
2

2
6

.0
×

2
5

÷
1

0
×

0
.9

=
2

7
5

0
8

.0
"東

洋
"L

IP
O

-D
O

X
 L

IP
O

S
O

M
E

IN
JE

C
T

IO
N

 2
M

G
/M

L 
(D

O
X

O
R

U
B

IC
IN

 H
C

L)
/A

B
4

1
0

3
7

2
2

9
)；

B
.無

高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

；


(2
)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無

；


(3
)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無

；


(4
) 

原
廠

國
際

藥
價

中
位

數
：

2
7

1
8

6
.0

元
；



(5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0
5

6
5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1
0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無
；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無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無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0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2
7

1
8

6
元

。

月
生

效
/

用
於

治
療

C
D

4
數

量
低

下
(<

2
0

0
 D

4

LY
M

P
H

O
C

Y
T

E
S

/ 
M

M
3

)和
黏

膜
、

皮
膚

或
內

臟

有
病

變
的

A
ID

S
 R

E
LA

T
E

D
 K

A
P

O
S

I’
S

S
A

R
C

O
M

A
的

病
人

。
用

於
治

療
曾

接
受

第
一

線
含

鉑
類

藥
物

(P
LA

T
IN

U
M

-B
A

S
E

D
)化

學
治

療
而

失

敗
者

或
再

復
發

之
進

行
性

或
轉

移
性

卵
巢

癌
病

人
。

可
用

於
單

一
治

療
有

心
臟

疾
病

風
險

考
量

之
轉

移
性

乳
癌

患
者

。
可

與
b

o
rt

e
zo

m
ib

併
用

治
療

於
曾

接

受
過

至
少

一
種

治
療

方
式

且
已

經
接

受
或

不
適

宜
接

受
骨

髓
移

植
的

進
展

性
多

發
性

骨
髓

瘤
病

人
。

5
A

C
5

2
5

7
6

1
0

0
LO

T
E

P
IN

 S
.C

.

T
A

B
LE

T
S

 2
5

 M
G

Z
O

T
E

P
IN

E
 2

5
M

G
瑩

碩
--

3
.5

7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未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3
.5

7
元

(1
)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無

；

(2
)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5

.4
元

【
A

.無
低

規
格

B
E

學
名

藥
；

B
.高

規
格

換
算

：
5

.4
元

(9
.8

×
2

5
÷

5
0

÷
0

.9
=

5
.4

，
"瑩

碩
"L

O
T

E
P

IN
 S

.C
.

T
A

B
LE

T
S

 5
0

 M
G

/A
C

4
9

6
3

6
1

0
0

)】
；

(3
)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無

；

(4
) 

原
廠

藥
國

際
藥

價
中

位
數

之
8

5
%

：
3

.5
7

元
(4

.2
×

8
5

%
=

3
.5

7
)；

(5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0
.1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支

付
價

為
每

粒
1

.5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無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無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無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3
.5

7
元

。

月
生

效
/

精
神

分
裂

症

6
A

C
4

7
0

7
5

3
4

0
C

L
IN

D
A

C
IN

 G
E

L
C

LI
N

D
A

M
Y

C
IN

(P
H

O
S

P
H

A
T

E
)

1
0

M
G

/G
M

2
5

G
M

昱
任

--
7

7
.0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未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7
7

.0
元

(1
)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7

7
.0

元
【

A
.低

規
格

換
算

：
7

7
.0

元

(6
9

×
2

5
÷

2
0

×
0

.9
=

7
7

.0
，

"瑞
士

"B
.B

. G
E

L 
1

%

(C
LI

N
D

A
M

Y
C

IN
)/

A
C

3
7

1
3

4
3

3
8

)；
B

.高
規

格
換

算
：

1
7

2
.0

元
(1

8
6

.0
×

2
5

÷
3

0
÷

0
.9

=
1

7
2

.0
，

"臺
亞

勁
"D

E
M

A
C

LE
A

N
 G

E
L 

1
%

(C
LI

N
D

A
M

Y
C

IN
)/

A
C

4
8

1
9

3
3

4
3

)】
；

(2
)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無

；

(3
)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高
低

規
格

換
算

之
最

低
價

×
8

0
%

：
1

3
7

.0
元

(1
7

2
×

0
.8

=
1

3
7

.0
)，

【
A

.無
低

規
格

原
廠

藥
品

；
B

.高
規

格
換

算
：

1
7

2
.0

元
(1

8
6

.0
×

2
5

÷
3

0
÷

0
.9

=
1

7
2

.0

，
"輝

瑞
公

司
"C

LE
O

C
IN

 T
 G

E
L 

1
%

/B
C

2
0

2
4

9
3

4
3

)】
；

(4
) 

原
廠

國
際

藥
價

中
位

數
：

無
；

(5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8

5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1
0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0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無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無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0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7
7

.0
元

。

月
生

效
/

尋
常

性
痤

瘡
。

報2(1)-2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7
B

C
2

7
8

8
6

2
2

9
D

O
X

LO
X

D
O

X
O

R
U

B
IC

IN

H
Y

D
R

O
C

H
L

O
R

ID
E

(L
IP

O
S

O
M

E
)

2
.0

0
0

M
G

/M
L

1
0

M
L

台
灣

瑞
迪

博
士

有
限

公
司

--
1

2
,2

2
6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1
2

2
2

6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2

2
2

6
.0

元
("

東
洋

"L
IP

O
-D

O
X

 L
IP

O
S

O
M

E

IN
JE

C
T

IO
N

 2
M

G
/M

L 
(D

O
X

O
R

U
B

IC
IN

 H
C

L)
/A

B
4

1
0

3
7

2
2

9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2
2

2
6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9
7

8
0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9
7

8
0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9

7
8

0
.0

元
(1

2
2

2
6

.0
×

8
0

%
=

9
7

8
0

.0
，

"東
洋

"L
IP

O
-D

O
X

 L
IP

O
S

O
M

E
 I

N
JE

C
T

IO
N

 2
M

G
/M

L

(D
O

X
O

R
U

B
IC

IN
 H

C
L)

/A
B

4
1

0
3

7
2

2
9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2

2
2

6
.0

元
("

東
洋

"L
IP

O
-D

O
X

 L
IP

O
S

O
M

E
 I

N
JE

C
T

IO
N

 2
M

G
/M

L

(D
O

X
O

R
U

B
IC

IN
 H

C
L)

/A
B

4
1

0
3

7
2

2
9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0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1
2

2
2

6
.0

元
。

月
生

效
/

用
於

治
療

C
D

4
數

量
低

下
(<

2
0

0
 D

4

LY
M

P
H

O
C

Y
T

E
S

/ 
M

M
3

)和
黏

膜
、

皮
膚

或
內

臟

有
病

變
的

A
ID

S
 R

E
LA

T
E

D
 K

A
P

O
S

I’
S

S
A

R
C

O
M

A
的

病
人

。
用

於
治

療
曾

接
受

第
一

線
含

鉑
類

藥
物

(P
LA

T
IN

U
M

-B
A

S
E

D
)化

學
治

療
而

失

敗
者

或
再

復
發

之
進

行
性

或
轉

移
性

卵
巢

癌
病

人
。

可
用

於
單

一
治

療
有

心
臟

疾
病

風
險

考
量

之
轉

移
性

乳
癌

患
者

。
可

與
b

o
rt

e
zo

m
ib

併
用

治
療

於
曾

接

受
過

至
少

一
種

治
療

方
式

且
已

經
接

受
或

不
適

宜
接

受
骨

髓
移

植
的

進
展

性
多

發
性

骨
髓

瘤
病

人
。

8
A

C
6

0
5

0
3

5
3

3
P

R
E

M
A

R
E

V
A

G
IN

A
L

C
R

E
A

M
 "

H
.S

."

E
S

T
R

O
G

E
N

C
O

N
JU

G
A

T
E

D

0
.6

2
5

M
G

/G
M

1
4

G
M

黃
氏

--
2

1
9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1

9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2
1

9
.0

元
("

美
商

惠
氏

"P
R

E
M

A
R

IN
 V

A
G

IN
A

L

C
R

E
A

M
/B

C
1

9
4

8
9

5
3

3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2

1
9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1

7
5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7

5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7

5
.0

元
(2

1
9

.0
×

8
0

%
=

1
7

5
.0

，
"美

商
惠

氏
"P

R
E

M
A

R
IN

 V
A

G
IN

A
L 

C
R

E
A

M
/B

C
1

9
4

8
9

5
3

3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2
1

9
.0

元
("

美
商

惠
氏

"P
R

E
M

A
R

IN
 V

A
G

IN
A

L

C
R

E
A

M
/B

C
1

9
4

8
9

5
3

3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0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2
1

9
.0

元
。

月
生

效
/

萎
縮

性
陰

道
炎

及
更

年
期

性
外

陰
萎

縮
症

。

9
B

C
2

7
8

2
2

2
7

7
"H

E
T

E
R

O
"

P
E

M
E

T
R

E
X

E
D

F
O

R
 I

N
JE

C
T

IO
N

5
0

0
M

G
/V

IA
L

P
E

M
E

T
R

E
X

E
D

D
IS

O
D

IU
M

 2
.5

H
Y

D
R

A
T

E

5
0

0
.0

0
0

M
G

5
0

0
M

G
品

庠
--

2
4

4
4

5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4

4
4

5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2
4

9
6

8
.0

元
("

邁
蘭

"M
Y

P
R

E
X

IN
/B

C
2

7
7

4
4

2
7

7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2
4

4
4

5
.0

元
(3

0
5

5
7

.0
×

0
.8

=
2

4
4

4
5

.0
，

"臺
灣

禮

來
"A

LI
M

T
A

 (
P

E
M

E
T

R
E

X
E

D
 F

O
R

 I
N

JE
C

T
IO

N
) 

5
0

0
M

G
/B

C
2

4
0

8
4

2
7

7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1
5

1
3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4

4
4

5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2
4

4
4

5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2
4

4
4

5
.0

元
(3

0
5

5
7

.0
×

8
0

%
=

2
4

4
4

5
.0

，
"臺

灣
禮

來
"A

LI
M

T
A

 (
P

E
M

E
T

R
E

X
E

D
 F

O
R

 I
N

JE
C

T
IO

N
)

5
0

0
M

G
/B

C
2

4
0

8
4

2
7

7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2

4
9

6
8

.0
元

("
邁

蘭
"M

Y
P

R
E

X
IN

/B
C

2
7

7
4

4
2

7
7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2
4

4
4

5
.0

元
。

月
生

效
/

1
.併

用
C

is
p

la
ti

n
是

治
療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非
小

細
胞

肺
癌

（
顯

著
鱗

狀
細

胞
組

織
型

除
外

）
之

第
一

線
化

療
用

藥
。

2
.單

一
藥

物
是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非
小

細
胞

肺
癌

（
顯

著
鱗

狀
細

胞
組

織
型

除
外

）
病

人
接

受
4

個
週

期
含

鉑
藥

物
的

第
一

線
化

療
後

疾
病

並
未

惡
化

之
維

持
療

法
。

3
.單

一
藥

物
是

治
療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非
小

細
胞

肺
癌

（
顯

著
鱗

狀
細

胞
組

織
型

除
外

）
之

第
二

線
治

療
用

藥
。

4
.與

C
is

p
la

ti
n

併
用

於
治

療
惡

性
肋

膜
間

質
細

胞
瘤

。

報2(1)-3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1
0

A
C

6
0

4
8

8
2

2
1

U
-G

E
T

E
N

IN
JE

C
T

IO
N

1
0

0
M

G
/M

L

"A
S

T
A

R
"

L
E

V
E

T
IR

A
C

E
T

A
M

1
0

0
.0

0
0

M
G

/M
L

5
M

L
安

星
--

2
8

0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8

0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3
0

7
.0

元
("

南
光

"N
O

B
E

LI
N

 P
R

E
M

IX
E

D

S
O

LU
T

IO
N

 F
O

R
 I

N
JE

C
T

IO
N

 5
0

0
M

G
/1

0
0

M
L/

A
C

5
8

6
4

3
2

5
5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2
8

0
.0

元
(3

5
1

.0
×

0
.8

=
2

8
0

.0
，

"荷
商

葛
蘭

素
史

克
"K

E
P

P
R

A
 C

O
N

C
E

N
T

R
A

T
E

 F
O

R
 S

O
LU

T
IO

N
 F

O
R

 I
N

F
U

S
IO

N

1
0

0
M

G
/M

L/
B

C
2

5
3

1
6

2
2

1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4
7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2

8
0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2
8

0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2
8

0
.0

元
(3

5
1

.0
×

8
0

%
=

2
8

0
.0

，
"荷

商
葛

蘭
素

史
克

"K
E

P
P

R
A

 C
O

N
C

E
N

T
R

A
T

E
 F

O
R

 S
O

LU
T

IO
N

 F
O

R

IN
F

U
S

IO
N

 1
0

0
M

G
/M

L/
B

C
2

5
3

1
6

2
2

1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3
0

7
.0

元
("

南
光

"N
O

B
E

LI
N

 P
R

E
M

IX
E

D
 S

O
LU

T
IO

N
 F

O
R

 I
N

JE
C

T
IO

N

5
0

0
M

G
/1

0
0

M
L/

A
C

5
8

6
4

3
2

5
5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2
8

0
.0

元
。

月
生

效
/

暫
時

不
宜

或
無

法
口

服
抗

癲
癇

藥
物

治
療

之
下

列
癲

癇
患

者
：

十
六

歲
以

上
病

患
之

局
部

癲
癇

發
作

（
併

有
或

不
併

有
次

發
性

全
身

發
作

）
之

單
獨

治
療

。
四

歲
以

上
孩

童
或

成
人

病
患

之
局

部
癲

癇
發

作
（

併
有

或
不

併
有

次
發

性
全

身
發

作
）

，
十

二
歲

以
上

青
少

年
與

成
人

病
患

之
肌

抽
躍

性
癲

癇
發

作
，

以
及

十
六

歲
以

上
青

少
年

與
成

人
患

有
體

質
性

泛
發

性
癲

癇
的

原
發

性
泛

發
性

強
直

陣
攣

發
作

之
輔

助
治

療
。

1
1

V
C

0
0

0
6

2
1

0
0

A
N

A
L

ID
E

 0
.5

M
G

C
A

P
S

U
LE

A
N

A
G

R
E

LI
D

E
 H

C
L

0
.5

0
0

M
G

 
美

時
--

1
2

8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2

8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6

1
.0

元
("

臺
灣

武
田

"A
G

R
Y

LI
N

 0
.5

M
G

C
A

P
S

U
LE

S
/V

C
0

0
0

0
7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2
8

.8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2
8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2

8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2

8
.0

元
(1

6
1

.0
×

8
0

%
=

1
2

8
.0

，
"臺

灣
武

田
"A

G
R

Y
LI

N
 0

.5
M

G
 C

A
P

S
U

LE
S

/V
C

0
0

0
0

7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6

1
.0

元
("

臺
灣

武
田

"A
G

R
Y

LI
N

 0
.5

M
G

C
A

P
S

U
LE

S
/V

C
0

0
0

0
7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2

8
.0

元
。

月
生

效
/

原
發

性
血

小
板

過
多

症
。

1
2

B
C

2
7

9
2

0
1

0
0

D
U

T
A

S
T

E
R

ID
E

0
.5

M
G

D
O

U
G

LA
S

 S
O

F
T

C
A

P
S

U
LE

S

D
U

T
A

S
T

E
R

ID
E

0
.5

0
0

M
G

 
盛

益
--

1
3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3

.4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3

.4
元

("
西

海
生

技
"R

A
S

T
E

R
ID

E
 0

.5
M

G
 S

O
F

T

C
A

P
S

U
LE

/B
C

2
7

7
5

2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1
3

.4
元

(1
6

.8
×

0
.8

=
1

3
.4

，
"荷

商
葛

蘭
素

史

克
"A

V
O

D
A

R
T

 S
O

F
T

 C
A

P
S

U
LE

S
 0

.5
M

G
/B

C
2

3
9

5
2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3
.9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3

.4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3

.4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3
.4

元
(1

6
.8

×
8

0
%

=
1

3
.4

，
"荷

商
葛

蘭
素

史
克

"A
V

O
D

A
R

T
 S

O
F

T
 C

A
P

S
U

LE
S

 0
.5

M
G

/B
C

2
3

9
5

2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3
.4

元
("

西
海

生
技

"R
A

S
T

E
R

ID
E

 0
.5

M
G

 S
O

F
T

C
A

P
S

U
LE

/B
C

2
7

7
5

2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3

.4
元

。

月
生

效
/

治
療

具
有

症
狀

之
攝

護
腺

肥
大

症
。

而
有

緩
解

相
關

症
狀

、
降

低
急

性
尿

滯
留

之
發

生
率

、
減

少
攝

護
腺

肥
大

症
相

關
手

術
必

要
性

之
效

果
.

報2(1)-4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1
3

B
C

2
7

8
0

9
1

0
0

P
R

E
G

A
P

A
IN

C
A

P
S

U
LE

 7
5

M
G

P
R

E
G

A
B

A
L

IN

7
5

M
G

 
吉

富
--

1
3

.7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3

.7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3

.7
元

("
旌

宇
"P

R
E

G
A

B
A

LI
N

A
 K

E
R

N
 P

H
A

R
M

A

7
5

M
G

 C
A

P
S

U
LE

/B
C

2
7

0
5

4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4

.8
元

("
美

商
亞

培
"Z

E
R

O
P

IN
 H

A
R

D
 C

A
P

S
U

LE

7
5

M
G

/A
C

5
8

8
1

0
1

0
0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1
4

.9
元

(1
8

.7
×

0
.8

=
1

4
.9

，
"輝

瑞
"L

Y
R

IC
A

 H
A

R
D

C
A

P
S

U
LE

 7
5

M
G

/B
C

2
4

9
9

5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9
.3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3

.7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3

.7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4
.9

元
(1

8
.7

×
8

0
%

=
1

4
.9

，
"輝

瑞
"L

Y
R

IC
A

 H
A

R
D

 C
A

P
S

U
LE

 7
5

M
G

/B
C

2
4

9
9

5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3
.7

元
("

旌
宇

"P
R

E
G

A
B

A
LI

N
A

 K
E

R
N

 P
H

A
R

M
A

 7
5

M
G

C
A

P
S

U
LE

/B
C

2
7

0
5

4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3

.7
元

。

月
生

效
/

帶
狀

皰
疹

後
神

經
痛

。
成

人
局

部
癲

癇
的

輔
助

治

療
。

纖
維

肌
痛

(f
ib

ro
m

y
a

lg
ia

)。
糖

尿
病

周
邊

神

經
病

變
引

起
的

神
經

性
疼

痛
。

脊
髓

損
傷

所
引

起
的

神
經

性
疼

痛
。

1
4

A
C

6
0

4
8

2
1

0
0

G
O

LF
E

R

C
A

P
S

U
LE

S
 2

0
M

G

"S
IN

P
H

A
R

"

T
E

G
A

F
U

R

(=
F

T
O

R
A

F
U

R
)

2
0

.0
0

0
M

G
/

G
IM

E
R

A
C

IL

5
.8

0
0

M
G

/

O
T

E
R

A
C

IL

P
O

T
A

S
S

IU
M

1
9

.6
0

0
M

G

 
杏

輝
--

1
5

0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5

0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5

0
.0

元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0

M
G

/B
C

2
5

2
4

3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5
0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2
0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2

0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2

0
.0

元
(1

5
0

.0
×

8
0

%
=

1
2

0
.0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0
M

G
/B

C
2

5
2

4
3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5

0
.0

元
("

臺
灣

東
洋

"T
S

-1
 C

A
P

S
U

LE
S

 2
0

M
G

/B
C

2
5

2
4

3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5

0
.0

元
。

月
生

效
/

(一
)胃

癌
：

1
、

胃
癌

術
後

輔
助

性
化

療
，

本
品

用

於
罹

患
T

N
M

 S
T

A
G

E
 I

I 
(排

除
T

1
)、

II
IA

或
II

IB
胃

癌
且

接
受

過
胃

癌
根

除
性

手
術

的
成

年
患

者
。

2
、

本
品

適
用

於
治

療
無

法
切

除
的

晚
期

胃
癌

。
(二

)胰

臟
癌

：
本

品
適

用
於

治
療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胰
臟

癌
患

者
。

(三
)大

腸
直

腸
癌

：
本

品
與

Ir
in

o
te

ca
n

合
併

使
用

於
已

使
用

含
有

O
xa

li
p

la
ti

n
化

學
療

法
失

敗
之

轉
移

性
大

腸
直

腸
癌

患
者

。

1
5

B
C

2
7

9
0

9
1

0
0

Z
Y

C
E

L
 1

0
0

(C
E

L
E

C
O

X
IB

C
A

P
S

U
LE

S

1
0

0
M

G
)

C
E

LE
C

O
X

IB

1
0

0
.0

0
0

M
G

 
毅

有
--

2
.0

9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0

9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2
.0

9
元

("
永

信
"E

C
O

P
A

IN
 C

A
P

S
U

LE
S

1
0

0
M

G
/A

C
5

8
2

9
4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2

.1
7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1
.7

3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1
.7

3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1

.7
3

元
(2

.1
7

×
8

0
%

=
1

.7
3

，
"瑞

士
"C

E
LE

C
O

LE
N

 C
A

P
S

U
LE

S
 1

0
0

M
G

/A
C

6
0

1
7

6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2

.0
9

元
("

永
信

"E
C

O
P

A
IN

 C
A

P
S

U
LE

S
 1

0
0

M
G

/A
C

5
8

2
9

4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2
.0

9
元

。

月
生

效
/

緩
解

骨
關

節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緩

解
成

人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緩

解
成

人
急

性
疼

痛
及

治
療

原
發

性
經

痛
，

緩
解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報2(1)-5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1
6

B
C

2
7

7
8

9
1

0
0

T
H

R
O

M
B

A
N

 2
.5

(A
P

IX
A

B
A

N

T
A

B
LE

T
S

 2
.5

M
G

)

A
p

ix
a

b
a

n

2
.5

0
0

M
G

 
吉

富
--

2
4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4

.4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2
4

.4
元

(3
0

.5
×

0
.8

=
2

4
.4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2
.5

M
G

/B
C

2
6

1
2

4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1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4

.4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2
4

.4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2

4
.4

元
(3

0
.5

×
8

0
%

=
2

4
.4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2
.5

M
G

/B
C

2
6

1
2

4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3

0
.5

元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2
.5

M
G

/B
C

2
6

1
2

4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2
4

.4
元

。

月
生

效
/

用
於

成
人

非
瓣

膜
性

心
房

纖
維

顫
動

病
患

且
有

以
下

至
少

一
項

危
險

因
子

者
預

防
發

生
中

風
與

全
身

性
栓

塞
。

危
險

因
子

包
括

：
(1

)曾
發

生
腦

中
風

或
短

暫

性
腦

缺
血

發
作

 (
tr

a
n

si
e

n
t 

is
h

e
m

ic
 a

tt
a

ck
)，

(2
)年

齡
大

於
或

等
於

7
5

歲
，

(3
)高

血
壓

，
(4

)糖
尿

病
，

及
(5

)有
症

狀
之

心
衰

竭
 (

N
Y

H
A

 C
la

ss
 ≧

II
)。

在
成

人
中

治
療

深
靜

脈
血

栓
 (

D
V

T
)與

肺
栓

塞
 (

P
E

)

，
以

及
預

防
深

靜
脈

血
栓

與
肺

栓
塞

復
發

。

1
7

B
C

2
7

7
8

3
1

0
0

T
H

R
O

M
B

A
N

 5

(A
P

IX
A

B
A

N

T
A

B
LE

T
S

 5
M

G
)

A
p

ix
a

b
a

n

5
.0

0
0

M
G

 
吉

富
--

2
4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4

.4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2
4

.4
元

(3
0

.5
×

0
.8

=
2

4
.4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5
M

G
/B

C
2

6
1

3
3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1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支

付
價

為
每

粒
2

4
.4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2
4

.4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2

4
.4

元
(3

0
.5

×
8

0
%

=
2

4
.4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5
M

G
/B

C
2

6
1

3
3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3
0

.5
元

("
輝

瑞
公

司
"E

LI
Q

U
IS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5
M

G
/B

C
2

6
1

3
3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2
4

.4
元

。

月
生

效
/

用
於

成
人

非
瓣

膜
性

心
房

纖
維

顫
動

病
患

且
有

以
下

至
少

一
項

危
險

因
子

者
預

防
發

生
中

風
與

全
身

性
栓

塞
。

危
險

因
子

包
括

：
(1

)曾
發

生
腦

中
風

或
短

暫

性
腦

缺
血

發
作

 (
tr

a
n

si
e

n
t 

is
h

e
m

ic
 a

tt
a

ck
)，

(2
)年

齡
大

於
或

等
於

7
5

歲
，

(3
)高

血
壓

，
(4

)糖
尿

病
，

及
(5

)有
症

狀
之

心
衰

竭
 (

N
Y

H
A

 C
la

ss
 ≧

II
)。

在
成

人
中

治
療

深
靜

脈
血

栓
 (

D
V

T
)與

肺
栓

塞
 (

P
E

)

，
以

及
預

防
深

靜
脈

血
栓

與
肺

栓
塞

復
發

。

1
8

B
C

2
7

7
8

7
1

0
0

A
C

C
O

R
D

P
R

E
G

A
B

A
LI

N

1
5

0

(P
R

E
G

A
B

A
LI

N

C
A

P
S

U
LE

S

1
5

0
M

G
)

P
R

E
G

A
B

A
L

IN

1
5

0
M

G

 
吉

富
--

2
6

.7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6

.7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2
6

.7
元

("
生

達
二

廠
"L

Y
G

A
B

A
 H

A
R

D
 C

A
P

S
U

LE

1
5

0
M

G
 "

S
T

A
N

D
A

R
D

"/
A

C
5

8
2

9
3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3

1
.5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2
4

.9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2
4

.9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2

4
.9

元
(3

1
.2

×
8

0
%

=
2

4
.9

，
"永

信
"P

H
U

D
IA

LI
N

 H
A

R
D

 C
A

P
S

U
LE

S
 1

5
0

M
G

/A
C

5
9

4
1

6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2
6

.7
元

("
生

達
二

廠
"L

Y
G

A
B

A
 H

A
R

D
 C

A
P

S
U

LE
 1

5
0

M
G

"S
T

A
N

D
A

R
D

"/
A

C
5

8
2

9
3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2
6

.7
元

。

月
生

效
/

痛
。

纖
維

肌
痛

(f
ib

ro
m

y
a

lg
ia

)。
糖

尿
病

周
邊

神

經
病

變
引

起
的

神
經

性
疼

痛
。

脊
髓

損
傷

所
引

起
的

神
經

性
疼

痛
。

報2(1)-6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1
9

B
C

2
7

9
0

8
1

0
0

Z
Y

C
E

L
 2

0
0

(C
E

L
E

C
O

X
IB

C
A

P
S

U
LE

S

2
0

0
M

G
)

C
E

LE
C

O
X

IB

2
0

0
M

G

 
毅

有
--

3
.9

8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3
.9

8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3
.9

8
元

("
旌

宇
"C

E
LE

X
IB

 C
A

P
S

U
LE

2
0

0
M

G
/B

C
2

6
8

5
3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4
.1

8
元

("
永

信
"E

C
O

P
A

IN
 C

A
P

S
U

LE
S

2
0

0
M

G
/A

C
5

8
2

1
7

1
0

0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4
.0

8
元

(5
.1

×
0

.8
=

4
.0

8
，

"輝
瑞

公
司

"C
E

LE
B

R
E

X

C
A

P
S

U
LE

 2
0

0
M

G
/B

C
2

3
1

7
7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5

.1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3
.9

8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3
.9

8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4

.0
8

元
(5

.1
×

8
0

%
=

4
.0

8
，

"輝
瑞

公
司

"C
E

LE
B

R
E

X
 C

A
P

S
U

LE
 2

0
0

M
G

/B
C

2
3

1
7

7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3

.9
8

元
("

旌
宇

"C
E

LE
X

IB
 C

A
P

S
U

LE
 2

0
0

M
G

/B
C

2
6

8
5

3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3
.9

8
元

。

月
生

效
/

緩
解

骨
關

節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緩

解
成

人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緩

解
成

人
急

性
疼

痛
及

治
療

原
發

性
經

痛
，

緩
解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2
0

A
C

6
0

5
1

2
1

0
0

F
E

B
U

T
O

N
 F

.C
.

T
A

B
LE

T
S

 4
0

 M
G

(F
E

B
U

X
O

S
T

A
T

)

F
e

b
u

xo
st

a
t 

4
0

M
G

 
生

達
化

學
--

8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8
.4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8
.4

元
("

南
光

"F
O

R
L

IT
O

N
 F

.C
. T

A
B

LE
T

S
 4

0

M
G

/A
C

6
0

2
7

0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X

8
0

%
：

無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8

.5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6
.7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6
.7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6
.7

元
(8

.4
×

8
0

%
=

6
.7

，
"南

光
"F

O
R

L
IT

O
N

 F
.C

. T
A

B
LE

T
S

 4
0

 M
G

/A
C

6
0

2
7

0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8

.4
元

("
南

光
"F

O
R

L
IT

O
N

 F
.C

. T
A

B
LE

T
S

 4
0

 M
G

/A
C

6
0

2
7

0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8
.4

元
。

月
生

效
/

治
療

慢
性

痛
風

患
者

的
高

尿
酸

血
症

。
不

建
議

用
於

無
症

狀
的

高
尿

酸
血

症
者

。

2
1

A
C

6
0

5
1

5
1

0
0

H
E

P
A

T
O

-E
A

S
E

F
.C

. T
A

B
LE

T
S

0
.5

M
G

E
N

T
E

C
A

V
IR

0
.5

0
0

M
G

 
瑞

士
--

9
9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藥
品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9
9

.0
元



(1
) 

同
規

格
一

般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0

0
.0

元
("

台
灣

諾
華

"E
N

T
E

C
A

V
IR

 S
A

N
D

O
Z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S

 0
.5

M
G

/B
C

2
7

7
0

0
1

0
0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1
0

4
.0

元
("

意
欣

"B
A

R
A

V
IR

 F
.C

. T
A

B
LE

T
S

0
.5

M
G

/A
C

5
9

7
5

0
1

0
0

)；


(3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8
0

%
：

9
9

.0
元

(1
2

4
.0

×
0

.8
=

9
9

.0
，

"必
治

妥
"B

A
R

A
C

LU
D

E
 T

A
B

LE
T

S
 0

.5
M

G
 (

3
0

粒
鋁

箔
/盒

裝
)/

B
A

2
4

4
6

9
1

0
0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2
0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粒
9

9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9
9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9

9
.0

元
(1

2
4

.0
×

8
0

%
=

9
9

.0
，

"必

治
妥

"B
A

R
A

C
LU

D
E

 T
A

B
LE

T
S

 0
.5

M
G

 (
3

0
粒

鋁
箔

/盒
裝

)/
B

A
2

4
4

6
9

1
0

0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1
0

0
.0

元
("

台
灣

諾
華

"E
N

T
E

C
A

V
IR

 S
A

N
D

O
Z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S

 0
.5

M
G

/B
C

2
7

7
0

0
1

0
0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9
9

.0
元

。

月
生

效
/

治
療

有
B

型
肝

炎
病

毒
複

製
跡

象
之

成
人

及
2

歲
以

上
兒

童
之

慢
性

B
型

肝
炎

患
者

。

報2(1)-7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1

) 
同

成
分

劑
型

新
品

項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2
2

A
C

5
7

3
2

3
1

5
1

N
A

P
O

T
IN

 O
R

A
L

S
U

S
P

E
N

S
IO

N

"C
E

N
T

E
R

"

N
A

P
R

O
X

E
N

2
5

.0
0

0
M

G
/M

L

6
0

M
L

晟
德

大
藥

廠
　

台
北

公
司

--
4

7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予

支
付

每
瓶

4
7

.4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3
7

.9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3

7
.9

元
(4

7
.4

×
8

0
%

=
3

7
.9

，
"寶

齡
富

錦
"N

A
P

T
O

N
 S

U
S

P
E

N
S

IO
N

/A
C

4
6

4
4

4
1

5
1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4
7

.4
元

("
寶

齡
富

錦
"N

A
P

T
O

N
 S

U
S

P
E

N
S

IO
N

/A
C

4
6

4
4

4
1

5
1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2

5
.0

元
；



(3
) 

原
品

項
A

0
5

7
3

2
3

1
5

1
之

健
保

支
付

價
為

4
7

.4
元

。

月
生

效
/

急
慢

性
風

濕
關

節
炎

、
關

節
局

部
腫

脹
、

強
直

性
脊

椎
關

節
炎

、
脊

椎
炎

、
椎

關
節

炎
、

關
節

周
圍

炎
、

上
腕

肩
甲

骨
炎

及
骨

骼
肌

不
適

之
黏

液
囊

炎
、

腱
鞘

炎
之

消
炎

、
鎮

痛
、

解
熱

。

2
3

A
C

5
7

3
2

3
1

5
7

N
A

P
O

T
IN

 O
R

A
L

S
U

S
P

E
N

S
IO

N

"C
E

N
T

E
R

"

N
A

P
R

O
X

E
N

2
5

.0
0

0
M

G
/M

L

1
2

0
M

L
晟

德
大

藥

廠
　

台
北

公
司

--
8

4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一
般

學
名

藥
。

2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予

支
付

每
瓶

8
4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6
7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6

7
.0

元
(8

4
.0

×
8

0
%

=
6

7
.0

，
"寶

齡
富

錦
"N

A
P

T
O

N
 S

U
S

P
E

N
S

IO
N

/A
C

4
6

4
4

4
1

5
7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8
4

.0
元

("
寶

齡
富

錦
"N

A
P

T
O

N
 S

U
S

P
E

N
S

IO
N

/A
C

4
6

4
4

4
1

5
7

)】
；



(2
)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2

5
.0

元
；



(3
) 

原
品

項
A

0
5

7
3

2
3

1
5

7
之

健
保

支
付

價
為

8
4

.0
元

。

月
生

效
/

急
慢

性
風

濕
關

節
炎

、
關

節
局

部
腫

脹
、

強
直

性
脊

椎
關

節
炎

、
脊

椎
炎

、
椎

關
節

炎
、

關
節

周
圍

炎
、

上
腕

肩
甲

骨
炎

及
骨

骼
肌

不
適

之
黏

液
囊

炎
、

腱
鞘

炎
之

消
炎

、
鎮

痛
、

解
熱

。

2
4

A
C

5
9

3
7

9
1

G
0

M
O

G
R

A
C

E
 F

.C
.

T
A

B
LE

T
S

 5
M

G
(鋁

箔
/膠

箔
)

M
O

S
A

P
R

ID
E

  （

C
IT

R
A

T
E

D
IH

Y
D

R
A

T
E

）

5
.0

0
0

M
G

 
健

喬
信

元
--

2
1

.本
案

藥
品

之
劑

型
製

程
符

合
P

IC
/S

 G
M

P
及

具
標

準
包

裝
，

依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

，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2

.0
元

。

月
生

效
/

消
化

器
官

蠕
動

機
能

異
常

引
起

之
不

適
症

狀
，

包
括

心
窩

灼
熱

、
噁

心
、

嘔
吐

。

2
5

K
C

0
1

1
2

4
2

9
9

A
D

Y
N

O
V

A
T

E

2
5

0
IU

A
n

ti
h

e
m

o
p

h
il

ic

F
a

ct
o

r

(R
e

co
m

b
in

a
n

t)

P
E

G
y

la
te

d
 1

.0
0

0
IU

1
IU

臺
灣

武
田

--
2

3
.6

1
.本

案
藥

品
為

原
開

發
廠

藥
品

。
2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藥

品
部

分
第

3
3

次
（

1
0

7
年

8
月

）
會

議
紀

錄
辦

理
。

3
.給

付
規

定
:適

用
通

則
及

4
.2

.3
.第

八
、

第
九

凝
血

因
子

製
劑

給
付

規
定

辦
理

。

月
生

效
/

–
 控

制
及

預
防

A
型

血
友

病
病

人
之

出
血

事
件

。
 –

A
型

血
友

病
病

人
手

術
前

中
後

之
處

置
。

 –
 作

為
例

行
預

防
，

預
防

或
降

低
A

型
血

友
病

病
人

之
出

血
事

件
發

生
率

。

2
6

X
C

0
0

2
0

2
1

0
0

LO
R

B
R

E
N

A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S

 2
5

M
G

L
o

rl
a

ti
n

ib

2
5

.0
0

0
M

G

 
美

商
惠

氏
--

1
,6

0
0

1
.本

藥
品

屬
專

案
進

口
藥

品
，

原
已

收
載

同
成

分
、

同
含

量
、

同
劑

型
、

同
製

造
廠

LO
R

V
IQ

U
A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S
 2

5
M

G
藥

品
，

因
製

造
排

程
調

整
，

無
法

生
產

成
品

供
應

國
內

市
場

需
求

而
缺

藥
，

經
衛

生
福

利
部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同

意
專

案
進

口
，

為
保

障
病

患
用

藥
需

要
，

同
意

納
入

給
付

。
2

.本
藥

品
支

付
價

依
原

核
有

許
可

證
藥

品

LO
R

V
IQ

U
A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E
T

S
 2

5
M

G
(健

保
代

碼
:B

C
2

7
6

9
1

1
0

0
)之

藥
價

，

暫
予

支
付

每
粒

1
,6

0
0

元
，

於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生
效

，
並

於
1

1
0

年
1

0
月

1
日

停
止

給
付

。

專
案

生
效

/1
0

9
/1

0
/0

1

LO
R

V
IQ

U
A

適
用

於
A

LK
陽

性
之

晚
期

非
小

細
胞

肺

癌
(N

S
C

LC
)病

人
在

使
用

(1
)c

ri
zo

ti
n

ib
和

後
續

至

少
一

種
其

他
的

A
LK

抑
制

劑
或

(2
)以

a
le

ct
in

ib
或

ce
ri

ti
n

ib
做

為
第

一
種

A
LK

抑
制

劑
治

療
非

小
細

胞

肺
癌

發
生

惡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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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2案：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2)生物相似性藥品之初核情形報告 

(詳後附同成分、劑型新品項初核品項表) 

共 1品項 

  



報
告

案
第

2
案

之
(2

)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適
應

症

月
生

效
/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患

有
中

度
至

重
度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

並
且

曾
經

對
一

種
或

超
過

一
種

的
D

M
A

R
D

s藥
物

有
不

適

當
反

應
的

成
人

患
者

，
可

減
輕

症
狀

與
徵

兆
(包

括
主

要
臨

床
反

應
和

臨
床

緩
解

)、
抑

制
結

構
上

損
害

的
惡

化
。

 A
M

G
E

V
IT

A
可

單
獨

使
用

也
可

以
和

M
T

X
或

其
他

D
M

A
R

D
s 

藥
物

併
用

。
 乾

癬
性

關
節

炎
 適

用
於

對
疾

病
緩

解
型

抗
風

濕
藥

物
無

療
效

之
成

人
活

動
性

與
進

行
性

乾

癬
性

關
節

炎
。

 A
M

G
E

V
IT

A
可

單
獨

使
用

也
可

以
和

M
T

X
或

其
他

D
M

A
R

D
s 

藥
物

併
用

。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適

用
於

減
輕

患
有

活
動

性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的
患

者
之

症
狀

與
徵

兆
。

 克
隆

氏
症

 適
用

於
對

傳
統

治
療

無
效

之
成

人
中

度
至

重
度

克
隆

氏
症

，
可

減
輕

症
狀

與
徵

兆
及

誘

導
與

維
持

臨
床

緩
解

。
A

M
G

E
V

IT
A

亦
適

用
於

對
in

fl
ix

im
a

b
已

經
失

去
療

效
或

無
耐

受
性

之
成

人
中

度
至

重
度

克
隆

氏
症

，
可

減
輕

症
狀

與

徵
兆

及
誘

導
與

維
持

臨
床

緩
解

。
 乾

癬
 對

其
他

全
身

性
治

療
，

包
括

cy
c

lo
sp

o
ri

n
e

、
M

T
X

 或
其

他
光

化
學

療
法

無
效

、
有

禁
忌

或
無

法

耐
受

之
中

度
至

重
度

乾
癬

成
人

患
者

。
 潰

瘍
性

結
腸

炎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對

於
皮

質
類

固
醇

和
/或

6
-m

e
rc

a
p

to
p

u
ri

n
e

 (
6

-M
P

)或

a
za

th
io

p
ri

n
e

 (
A

Z
A

)等
傳

統
治

療
無

效
、

或
對

這
種

療
法

不
耐

受
或

有
醫

療
禁

忌
之

中
度

至
嚴

重
活

動
性

潰
瘍

性
結

腸
炎

成
人

患
者

。
 腸

道
貝

西
氏

症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治

療
對

傳
統

治
療

無
效

之
腸

道
貝

西
氏

症
 (

In
te

st
in

a
l 

B
e

h
c

e
t’

s 
D

is
e

a
se

)患
者

。
 化

膿
性

汗
腺

炎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對
傳

統
全

身
性

療
法

反
應

不
佳

的
進

行
性

中
到

重
度

化
膿

性
汗

腺
炎

(又
可

稱
作

a
cn

e
 i

n
v

e
rs

a
 )

 之
成

人
患

者
。

 葡

萄
膜

炎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治

療
對

類
固

醇
反

應
不

佳
，

或
不

適
合

使
用

類
固

醇
之

成
年

患
者

的
非

感
染

性
中

段
、

後
段

和
全

葡
萄

膜
炎

。

小
兒

適
應

症
 幼

年
型

自
發

性
多

關
節

炎
 A

M
G

E
V

IT
A

與

M
e

th
o

tr
e

xa
te

併
用

適
用

於
2

歲
及

以
上

患
有

活
動

性
幼

年
型

自
發

性

多
關

節
炎

，
並

且
曾

經
對

一
種

或
超

過
一

種
D

M
A

R
D

s 
藥

物
反

應
不

佳
之

患
者

。
A

M
G

E
V

IT
A

可
單

獨
用

於
對

M
e

th
o

tr
e

xa
te

無
法

耐
受

或
不

適
合

持
續

使
用

之
患

者
。

 小
兒

克
隆

氏
症

 A
M

G
E

V
IT

A
適

用
於

對
皮

質
類

固
醇

及
免

疫
調

節
劑

 (
Im

m
u

n
o

m
o

d
u

la
to

rs
) 

反
應

不
佳

之
6

歲
或

大
於

6
歲

中
度

至
重

度
克

隆
氏

症
患

者
，

可
減

輕
症

狀
與

徵

兆
及

誘
導

與
維

持
臨

床
緩

解
。

1
K

C
0

1
0

9
8

2
8

3
A

M
G

E
V

IT
A

S
O

L
U

T
IO

N
 F

O
R

IN
JE

C
T

IO
N

A
D

A
LI

M
U

M
A

B

5
0

.0
0

0
M

G
/M

L

8
0

0
M

C
L

安
進

--
9

,0
7

9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

2
.依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之

核
價

方
式

，
取

下
列

條
件

之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9

,0
7

9
元



(1
)本

標
準

已
收

載
原

開
發

廠
藥

品
支

付
價

×
8

5
%

：
1

1
,3

5
6

元

(1
3

,3
6

1
×

8
5

%
=

1
1

,3
5

6
，

"艾
伯

維
"H

U
M

IR
A

 4
0

M
G

S
O

L
U

T
IO

N
 F

O
R

 I
N

JE
C

T
IO

N
/K

C
0

1
0

3
9

2
7

1
)；

(2
)原

開
發

廠
藥

品
在

十
國

藥
價

中
位

數
×

8
5

%
：

1
3

,3
4

5
元

(1
5

,7
0

0
×

8
5

%
=

1
3

,3
4

5
艾

伯
維

"H
U

M
IR

A
 4

0
M

G

S
O

L
U

T
IO

N
 F

O
R

 I
N

JE
C

T
IO

N
/K

C
0

1
0

3
9

2
7

1
)；



(3
)該

藥
品

在
十

國
藥

價
中

位
數

×
8

5
%

：
9

,0
7

9
元

(1
0

,6
8

2
×

8
5

%
=

9
,0

7
9

)；

(4
)已

收
載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之

最
低

價
：

無
；

(5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1
0

,2
3

4
元

。

3
.綜

上
，

依
說

明
2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9
,0

7
9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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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2案：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3)含 deferasirox 成分治療慢性鐵質沈著症之已收載成

分劑型新規格品項「解鐵定膜衣錠 180 毫克，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納入健保給付案 

 

 

  



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 180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 

(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報告案第2案之(3)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藥品部分藥品部分藥品部分第第第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解鐵定膜衣錠180毫克 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027310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7/01/13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瑞士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eferasirox,膜衣錠 , 180毫克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eferasirox,膜衣錠 , 180毫克

ATC碼碼碼碼 V03AC03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因輸血而導致慢性鐵質沈著症(輸血性血鐵質沉積)的成
年人及2歲以上兒童患者。治療10歲以上非輸血依賴型(non-

transfusion dependent)海洋性貧血患者之慢性鐵質沉著症。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3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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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項與核價參考品比較新品項與核價參考品比較新品項與核價參考品比較新品項與核價參考品比較

本本本本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1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2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 180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

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 360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360 mg

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125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Exjade 125mg 

dispersible tablets

180mg 360mg 12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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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mg 360mg 125mg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劑劑劑劑型型型型 Deferasirox,膜衣錠 Deferasirox,可溶錠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ATC碼碼碼碼 V03AC03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因輸血而導致慢性鐵質沈著症(輸血性血鐵質沉積)的成年人及2歲以上兒童
患者。治療10歲以上非輸血依賴型(non-transfusion dependent)海洋性貧血患者之
慢性鐵質沉著症。

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 廠商建議價為338元。 每粒677元 每粒211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2)

�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28條第2款第2

目之2之2，劑量與國際藥價無一定比例關係，廠商建議價
不低於藥價比例法及原開發廠藥品最低價規格換算，提藥
物擬訂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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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2/2)

核價方式
本本本本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解鐵定膜解鐵定膜解鐵定膜解鐵定膜180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核價結果核價結果核價結果核價結果

參考品選取參考品選取參考品選取參考品選取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1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2

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解鐵定膜衣錠 360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每粒677元

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易解鐵可溶錠125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每粒2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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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粒677元

國際藥價比國際藥價比國際藥價比國際藥價比
例法例法例法例法

338元(677*0.5=338)
●

419元
(211*1.99=419)

●

規格量比例規格量比例規格量比例規格量比例
法法法法

376元
(677/360*180/0.9=376)

●

十國藥價最十國藥價最十國藥價最十國藥價最
低價低價低價低價

299元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338元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 mg

�美國：3117.40元，英國：328.44元，加拿大：486.75元，
德國：656.94元，法國：378.44元，比利時：430.29元，

瑞典：368.98元，瑞士：687.91元，澳洲：299.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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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368.98元，瑞士：687.91元，澳洲：299.27元。

�國際中位數：430.29元，國際最低價：299.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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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核價核價核價核價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藥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180mg為治療因輸血而導致
慢性鐵質沈著症的成年人及2歲以上兒童患者，和治療10歲
以上非輸血依賴型海洋性貧血患者之慢性鐵質沉著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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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非輸血依賴型海洋性貧血患者之慢性鐵質沉著症。健
保已給付Jadenu film-coated tablets 360mg（BC27309100）
在案。本藥品可方便臨床調劑使用，非屬新創產品，建議
以十國藥價最低價格給付，核予本案藥品支付價為每粒299

元。

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1 1,871顆 2,000顆 2,138顆 2,286顆 2,444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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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假設取代Jadenu 360 mg 20%的市場。
2.Jadenu 180mg每顆299元。
3.Jadenu 360mg每顆677元。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1 1,871顆 2,000顆 2,138顆 2,286顆 2,444顆

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2 56萬元 60萬元 64萬元 68萬元 73萬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3 63萬元 68萬元 72萬元 77萬元 83萬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 -7萬元 -8萬元 -8萬元 -9萬元 -10萬元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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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2案：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4) 屬全民健康保險已給付各單方成分之複方新藥之初

核情形報告 

A.含 dolutegravir/ lamivudine成分治療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之新複方新藥「洛瓦梭膜衣錠，DOVATO 

film-coated tablets」納入健保給付案 

B.含 glycopyrronium/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

成分治療慢性阻塞性肺病之新複方新藥「必肺宜氣化

噴霧劑 7.2/5.0 微克/劑量 ，Bevespi Aerosphere 

7.2/5.0 mcg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

納入健保給付案 

 

  



洛瓦梭膜衣錠洛瓦梭膜衣錠洛瓦梭膜衣錠洛瓦梭膜衣錠
Dovato film-coated tablets

(新複方新藥新複方新藥新複方新藥新複方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報告事項第2案之(4)之A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洛瓦梭膜衣錠 Dovato film-coated tablets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027860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9/04/22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Glaxosmithkline LLC.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美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olutegravir 50毫克/Lamivudine 300毫克,膜衣錠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olutegravir 50毫克/Lamivudine 300毫克,膜衣錠

ATC碼碼碼碼 J05AR25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複方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第一型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1)感染症的成人與12歲以上、體
重至少40公斤青少年，且對二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成分不具已知或疑
似抗藥性的病人。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每日一顆。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360元/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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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與參考品比較新藥與參考品比較新藥與參考品比較新藥與參考品比較
本品本品本品本品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Dovato Tivicay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劑型劑型劑型劑型 Dolutegravir/lamivudine 膜衣錠
Dolutegravir 50mg 膜衣錠

50mg/ 300mg

ATC碼碼碼碼 J05AR25 J05A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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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碼碼碼碼 J05AR25 J05AX12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第一型人類免疫不全病毒
(HIV-1)感染症的成人與12歲以上、
體重至少40公斤青少年，且對二
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成分不具已
知或疑似抗藥性的病人。

與其他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合併
用於治療成人及12歲以上青少
年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感
染症。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每日一顆 每日一顆

療程費用療程費用療程費用療程費用 每日藥費360元 每日藥費355元

註：Lamivudine 150mg 支付價 78元 用法用量每日2顆 每日藥費156元。
Lamivudine 300mg 支付價105元 用法用量每日1顆 每日藥費105元。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Dovato film-coated tablets

� 美 國：2,963.25元 ，英 國： 855.33元

加拿大：704.08元 ，德 國： 956.56元

法 國：623.79元 ，比利時： 779.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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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位數：817元，國際最低價：487元。

法 國：623.79元 ，比利時： 779.44元

瑞 士：903.39元 ，澳 洲： 487.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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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2)

�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根據本案藥品臨床試驗結果，對於初次治療或治療已達穩
定控制病人的病毒抑制效果，均不亞於對照品，納入給付
可提供病患多一種處方選擇，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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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第2B類新藥。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2)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建議以Tivicay film-coated tablets 50MG（dolutegravir，

BC26407100，每粒355元）為核價參考品，採單一主成分
價格核算本案藥品之藥價為每粒3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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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又本案藥品有執行國內藥物經濟學研究，經評估其報告品
質為「優良」，建議予以加算6%，加算後藥價為每粒376

元，因高於廠商建議價，故以廠商建議價核予本案藥品支
付價為每粒360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適用10.9.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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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財務影響如下整體財務影響如下整體財務影響如下整體財務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1,2

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 340人 780人 1,000人 1,200人 1,600人

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 1,700人 3,700人 6,100人 9,000人 12,200人

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 4,500萬元 1.0億元 1.2億元 1.6億元 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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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新用藥個案：自確診開始服藥後2年內之個案，藥費由疾管署支付；穩定用藥個案：用藥滿2年以上之個案，藥費由健保支付。
註2：依據疾管署2014至2018年公告之HIV/AIDS統計資料，推估新感染人數、累積感染人數，並參考廠商假設之轉換處方比例、市佔

率推估用藥人數。
註3：依仿單建議用法(每日口服1粒)以及核算支付價360元/粒計算。
註4：預估可取代第一線推薦處方Atripla (430元/粒)、Odefsey (440元/粒)、Triumeq (440元/粒)、Biktarvy (440元/粒) 。根據藥品使用量

分析推估各項第一線推薦處方之占比，加權計算後之取代藥費為每人約438元/天。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4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藥費藥費藥費藥費3
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 4,500萬元 1.0億元 1.2億元 1.6億元 2.0億元

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 2.2億元 4.8億元 8.0億元 11.6億元 15.8億元

被取代被取代被取代被取代
藥品藥費藥品藥費藥品藥費藥品藥費4

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 5,400萬元 1.2億元 1.5億元 1.9億元 2.5億元

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 2.7億元 5.8億元 9.7億元 14.2億元 19.2億元

藥費藥費藥費藥費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新用藥個案 -960萬元 -2,200萬元 -2,700萬元 -3,400萬元 -4,400萬元

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穩定用藥個案 -4,900萬元 -1.0億元 -1.7億元 -2.5億元 -3.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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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肺宜氣化噴霧劑必肺宜氣化噴霧劑必肺宜氣化噴霧劑必肺宜氣化噴霧劑7.2/5.0微克微克微克微克/劑量劑量劑量劑量
Bevespi Aerosphere 7.2/5.0 mcg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

(ATC前前前前5碼相同碼相同碼相同碼相同之新複方新之新複方新之新複方新之新複方新藥藥藥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報告案第2案之(4)之B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必肺宜氣化噴霧劑7.2/5.0微克/劑量
Bevespi Aerosphere 7.2/5.0 mcg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027524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7/10/29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Astrazeneca Dunkerque Production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法國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Astrazeneca Dunkerque Production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法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Glycopyrronium 7.2微克/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5.0微克, 

口腔氣化噴霧劑

ATC碼碼碼碼 R03AL07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複方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適用於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
氣流阻塞的長期維持治療。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每天2次，早晚各1次，每次吸入2下。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1,299元/瓶。

ATC前前前前5碼相同之碼相同之碼相同之碼相同之
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

R03AL03(Anoro Elli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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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
本品本品本品本品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Bevespi Aerosphere Anoro Ellipta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含量含量含量含量/劑劑劑劑型型型型
Glycopyrronium 7.2mcg/

Formoterol 5.0mcg,

口腔氣化噴霧劑

Umeclidinium 55mcg/

Vilanteriol 22mcg,

乾粉吸入劑

ATC R03AL07 R03AL03

3

ATC碼碼碼碼 R03AL07 R03AL03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適用於阻塞性肺病(COPD)病
人氣流阻塞的長期維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
之氣道阻塞症狀的維持治療。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每天2次，早晚各1次，
每次吸入2下。

每天吸入1次。

療程療程療程療程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每月1,299元註1 每月1,299元註2

註1：依據Bevespi初核之支付價(每瓶1,299元)及給付規定。
註2：依據據Anoro Ellipta支付價(每瓶1,299元)及其現行給付規定。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Bevespi Aerosphere 7.2/5.0 mcg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
�美國：14,159.8元，德國：2,536.3元，
瑞典：1,384.0元。

4

瑞典：1,384.0元。

�國際中位數：2,536.3元，國際最低價：1,3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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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1/2)

�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
�本案藥品為LAMA/LABA 複方支氣管擴張劑，療效和安全
性與健保已收載之同藥理分類藥品(如Ultibro、Anoro、
Spiolto)相似，且採用新一代的壓力定量吸入(pMDI)，可提

5

Spiolto) (pMDI)

高用藥方便和順從性，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新新新新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
�第2B類新藥。

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2/2)

�核價核價核價核價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建議以同類藥品中申報數量占率最大之Anoro Ellipta 55/22

mcg Inhalation Powder(BC26315143，每瓶1,299元)為核價參
考品，皆為每月使用1瓶，採療程劑量比例法，核算支付價

6

1

為每瓶1,299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適用6.1.吸入劑藥品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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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使用人數1 9,900人 19,800人 28,600人 33,000人 37,600人

7

註：
1.以2015年至2019年健保資料庫COPD診斷且使用「LABA/LAMA FDCs」或「LABA單方和LAMA

單方合併使用」的病人數推估，再依據建議者假設之本品市佔率推估本品使用人數。
2. 依本品仿單建議之用法用量，建議者建議給付價1,299元，並考量建議者假設病人服藥遵醫囑性約為30%推估。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6.24

使用人數 9,900人 19,800人 28,600人 33,000人 37,600人

新藥藥費2 4,600萬元 9,300萬元 1.33億元 1.54億元 1.76億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 4,900萬元 9,900萬元 1.43億元 1.65億元 1.88億元

新藥財務影響 -300萬元 -600萬元 -900萬元 -1,100萬元 -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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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2案：新增品項之初核情形報告 

(5)屬 ATC前 5碼相同之類似療效新藥之初核情形報告 

含 damoctocog alfa pegol 成分治療 A 型血友病之新成

分新藥「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Jivi 250 IU、500 IU、

1,000 IU及 2,000 IU」共 4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
Jivi 250, 500, 1000, 2000 IU

(ATC前前前前5碼相同之新成分新藥碼相同之新成分新藥碼相同之新成分新藥碼相同之新成分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報告案第2案之(5)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 Jivi 250 IU, 500 IU, 1000 IU, 2000 IU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001119,001120,001121,001122號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9/02/03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Bayer Healthcare LLC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美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amoctocog alfa pegol, , 250 500 1000 2000 IU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Damoctocog alfa pegol,凍晶乾燥注射劑, 250、500、1000、2000 IU

ATC碼碼碼碼 B02BD02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成分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用於12歲(含)以上曾接受治療的A型血友病病人的下列狀況：1.治療及
控制出血事件。2.手術前中後之出血處置。3.作為例行預防，以降低
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起始治療：每週2次，每次30-40 IU/kg；之後根據臨床出血狀況，每5

天注射1次，每次45-60 IU/kg或每週注射1次，每次60 IU/kg。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25.0元/IU。

ATC前前前前5碼相同之碼相同之碼相同之碼相同之
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已給付成分藥品

B02BD02(如lonoctocog alfa、antihemophilic factor (Recombinant), Fc 

fusion protein)等 2報2(5)-1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
本品本品本品本品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1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2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Jivi Eloctate Adynovate

250, 500, 1000, 2000 IU 250, 500, 1000, 2000 IU 500, 1000, 2000 IU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劑劑劑劑型型型型
Damoctocog alfa pegol,

凍晶乾燥注射劑

Antihemophilic Factor (Recombinant), 

Fc Fusion Protein,

凍晶注射劑

Antihemophilic Factor 

(Recombinant) PEGylated,

凍晶注射劑

3註1：依據Jivi初核之支付價(每IU 24.7元)及給付規定。
註2：依據據Eloctate支付價(為每IU 21.4元)及Adynovate支付價(為每IU 23.6元)及其現行給付規定。

ATC碼碼碼碼 B02BD02 B02BD02 B02BD02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用於12歲(含)以上曾接受治療的A型
血友病病人的下列狀況：1.治療及控
制出血事件。2.手術前中後之出血處
置。3.作為例行預防，以降低病人之
出血事件發生率。

「治療與預防A 型血友病患者(先天性第
八凝血因子缺乏)的出血。」說
明:ELOCTATE不適用於治療溫韋伯氏病
(von Willebrand disease)。

控制及預防A型血友病病人之出血事件。
- A型血友病病人手術前中後之處置。-

作為例行預防，預防或降低A型血友病
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起始治療：每週2次，每次30-40 

IU/kg；之後根據臨床出血狀況，
每5天注射1次，每次45-60 IU/kg

或每週注射1次，每次60 IU/kg。

每3天注射一次，每次25-35 IU/kg或每
4天注射一次，每次36-50 IU/kg或每5

天注射一次，每次51-65 IU/kg。每天
最大平均劑量不可超過15 IU/kg，單次
劑量不可超過65 IU/kg。

每週注射2 次，每次40-50 IU/kg。
每天最大平均劑量不可超過15 IU/kg，
單次劑量不可超過65 IU/kg。

療程療程療程療程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預防性治療)

每週1,482元/kg註1 每週1,528~1,947元/kg註2 每週1,888~2,360元/kg註2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1/2)

�Jivi 500 IU(每每每每IU)
�美國：81.82元，日本：42.45元，
比利時：29.77元，瑞典：24.98元，
瑞士：40.06元。

4

瑞士：40.06元。

�國際中位數：40.06元，國際最低價：24.98元。

�Jivi 1,000 IU(每每每每IU)
�美國：81.82元，日本：39.73元，
比利時：29.45元，瑞典：24.83元，
瑞士：38.78元。

�國際中位數：38.78元，國際最低價：24.83元。
註：本案藥品Jivi 250 IU規格，經查無國際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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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2/2)

�Jivi 2,000 IU(每每每每IU)
�美國：81.82元，日本：36.25元，
比利時：29.28元，瑞典：24.75元，
瑞士：38.14元。

5

瑞士：38.14元。

�國際中位數：36.25元，國際最低價：24.75元。

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1/2)

�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
�本案藥品為B-domain之基因重組第八凝血因子，在cysteine

1805位置進行pegylation，有較長之半衰期，建議納入健保
給付。

6

�新新新新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
�第2A類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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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2/2)

�核價核價核價核價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建議Jivi 2000 IU規格量之十國藥價最低價(瑞典)，核算本案

4品項藥品均為每IU 24.7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7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修訂藥品給付規定 4.2.3. 第八、九凝血因子製劑如附
表。

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註註註註1 175人 206人 238人 271人 304人

8

註：1.以重大傷病卡人數為基礎，利用建議者設定之市占率推估本品於預防性治療及需要時治療之人數。
2.人均用量為假設預防性治療每週65.4 IU/Kg，需要時治療年度出血次數ABR為23.4次、每次注射1次。
3.主要取代之Eloctate、Adynovate及Kovaltry之人均用量為依據健保給付規定推估每週75-90 IU/Kg 。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0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 175人 206人 238人 271人 304人

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註註註註2 6.24億元 7.35億元 8.48億元 9.63億元 10.81億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註註註註3 6.48億元 7.63億元 8.81億元 10.01億元 11.28億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 -0.24億元 -0.28億元 -0.33億元 -0.38億元 -0.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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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4節 血液治療藥物 Hematological drugs 

（自○年○月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4.2.3.第八、第九凝血因子製劑

（103/4/1、106/9/1、106/12/1、

107/11/1、108/10/1、109/3/1、

109/9/1、○/○/1）： 

用於 A型或 B型無抗體存在之血友

病人： 

1.~2.(略) 

3.預防性治療(primary  

prophylaxis)：限嚴重型(VIII:C小

於 1%)血友病病人。 

(1)嚴重 A型血友病病人： 

Ⅰ.Eloctate：(略) 

Ⅱ.Adynovate：(略) 

Ⅲ.Kovaltry、Afstyla：(略) 

Ⅳ.Jivi：(○/○/1） 

i. 每週注射 2次，每次 30-40 

IU/kg；每 5天注射 1次，每次

45-60 IU/kg；每週注射 1次，

每次 60 IU/kg。 

ii.限用於 12歲(含)以上且曾接受

治療之 A型血友病病人。 

Ⅴ.其他製劑：(略) 

(2)~(4) (略) 

4.2.3.第八、第九凝血因子製劑

（103/4/1、106/9/1、106/12/1、

107/11/1、108/10/1、109/3/1、

109/9/1）： 

用於 A型或 B型無抗體存在之血友

病人： 

1.~2.(略) 

3.預防性治療(primary  

prophylaxis)：限嚴重型(VIII:C小

於 1%)血友病病人。 

(1)嚴重 A型血友病病人： 

Ⅰ.Eloctate：(略) 

Ⅱ.Adynovate：(略) 

Ⅲ.Kovaltry、Afstyla：(略) 

 

 

 

 

 

 

 

Ⅳ.其他製劑：(略) 

(2)~(4) (略)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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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3 案：已給付藥品支付標準異動之初核情形報告 

(詳後附已給付藥品支付標準異動初核品項表) 

共 61 品項 

項次 1：BA/BE 學名藥藥品支付價格調整 

項次 2-3：專案進口藥品延長給付期限 

項次 4：依藥品給付協議調整健保支付價 

項次 5-6：品質改變，原代碼歸零 

項次 7-14：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 46 條，依藥價調整結果再調整藥價 

項次 15-17：廠商來文建議取消收載 

項次 18-33：藥品許可證註銷品項取消收載  

項次 34-61：藥品許可證逾期歸零 

 

 

 

 

 

 

 

  



報
告

案
第

3
案

  
已

給
付

藥
品

支
付

標
準

異
動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西

藥
)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1
A

C
6

0
1

5
5

2
2

1
O

K
M

IL
O

N
 I

N
JE

C
T

IO
N

P
A

LO
N

O
S

E
T

R
O

N

0
.0

5
0

M
G

/M
L

5
M

L
南

光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9

2
6

3
5

1
.本

品
項

之
藥

品
分

類
:B

A
/B

E
學

名
藥

【
主

管
機

關
1

0
9

年
5

月
1

1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
0

9
6

8
0

3
5

6
5

號
核

備
函

】
。

2
.有

收
載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或
B

A
/B

E
學

名
藥

，
依

藥

品
分

類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低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為

6
3

5
.0

元


(1
) 

同
規

格
原

廠
藥

最
低

價
×

9
0

%
(原

廠
藥

非
於

專
利

期
或

本
國

監
視

期
內

)：

6
3

5
.0

元
(7

0
6

.0
×

9
0

%
=

6
3

5
.0

，
"和

聯
生

技
"A

LO
X

I 
S

O
L

U
T

IO
N

 F
O

R

IN
JE

C
T

IO
N

/B
C

2
4

7
8

5
2

2
1

)；


(2
) 

同
規

格
B

A
/B

E
學

名
藥

最
低

價
：

無
；



(3
) 

同
規

格
B

E
對

照
品

價
格

：
7

0
6

.0
元

 (
"和

聯
生

技
"A

LO
X

I 
S

O
L

U
T

IO
N

 F
O

R

IN
JE

C
T

IO
N

/B
C

2
4

7
8

5
2

2
1

)；


(4
) 

廠
商

建
議

價
格

：
7

3
2

.0
元

。
3

.依
同

分
組

基
本

價
核

價
原

則
取

最
高

價
，

暫
核

為
每

支
5

9
2

.0
元



(1
)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及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二
項

方
式

取
其

低
者

：
5

6
4

.0
元

【
A

.同
分

組
最

高
價

藥
品

之
8

0
%

：
5

6
4

.0
元

(7
0

6
.0

×

8
0

%
=

5
6

4
.0

，
"和

聯
生

技
"A

LO
X

I 
S

O
L

U
T

IO
N

 F
O

R

IN
JE

C
T

IO
N

/B
C

2
4

7
8

5
2

2
1

)；
B

.同
分

組
P

IC
/S

 G
M

P
品

項
之

最
低

價
：

5
7

9
.0

元
("

費
森

尤
斯

卡
比

"P
A

L
O

N
O

S
E

T
R

O
N

 2
5

0
 M

IC
R

O
G

R
A

M
S

 S
O

L
U

T
IO

N

F
O

R
 I

N
JE

C
T

IO
N

 F
R

E
S

E
N

IU
S

 K
A

B
I/

B
C

2
7

6
1

5
2

2
1

)】
；

(2
)劑

型
別

基
本

價
：

1
5

.0
元

；
(3

)原
品

項
A

C
6

0
1

5
5

2
2

1
之

健
保

支
付

價
為

5
9

2
.0

元
。

4
.綜

上
，

依
說

明
2

及
3

暫
核

藥
價

之
最

高
價

格
暫

予
支

付
每

支
6

3
5

.0
元

。

月
生

效
/

2
X

C
0

0
1

6
6

2
6

5
F

IB
R

O
G

A
M

M
IN

 2
5

0
IU

H
u

m
a

n

co
a

g
u

la
ti

o
n

 f
a

ct
o

r

X
II

I 
2

5
0

.0
0

0
IU

2
5

0
IU

傑
特

貝
林

有
限

公
司

6
,0

0
0

0
1

.依
傑

特
貝

林
有

限
公

司
1

0
9

年
8

月
1

3
日

傑
藥

字
第

1
0

9
0

5
7

號
辦

理
。



2
.本

品
項

因
取

得
藥

品
許

可
證

衛
部

罕
菌

疫
輸

字
第

0
0

0
0

2
7

號
並

已
納

入
收

載
(健

保
代

碼
為

Y
C

0
0

0
2

7
2

6
5

)，
故

依
據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藥
品

部
分

第
4

4
次

(1
0

9
年

0
6

月
)會

議
結

論
，

取
消

專
案

進
口

藥
品

F
IB

R
O

G
A

M
M

IN
 2

5
0

IU
 (

健
保

代
碼

為
X

C
0

0
1

6
6

2
6

5
)之

健
保

給
付

，
並

於
1

1
0

年
1

月
1

日
生

效
。

3
.因

廠
商

反
映

具
藥

證
品

項
之

供
貨

時
程

恐
不

及
於

1
1

0
年

1
月

1

日
以

前
供

病
人

使
用

，
又

專
案

進
口

品
項

尚
有

庫
存

且
支

付
價

不
大

於
具

藥
證

品

項
，

故
同

意
廠

商
建

議
延

長
F

IB
R

O
G

A
M

M
IN

 2
5

0
IU

 專
案

進
口

藥
品

健
保

給
付

期
限

由
1

1
0

年
1

月
1

日
延

長
至

1
1

0
年

1
2

月
3

1
日

，
並

於
1

1
1

年
1

月
1

日
取

消
健

保

支
付

價
。

專
案

生
效

/1
1

1
/0

1
/0

1

3
X

C
0

0
2

0
2

1
0

0
LO

R
B

R
E

N
A

 F
IL

M
-

C
O

A
T

E
D

 T
A

B
L

E
T

S

2
5

M
G

Lo
rl

a
ti

n
ib

2
5

.0
0

0
M

G

美
商

惠
氏

1
,6

0
0

0
本

品
項

屬
尚

未
領

有
許

可
證

之
專

案
進

口
藥

品
，

其
供

應
僅

供
短

期
需

要
，

長
期

使
用

仍
應

回
歸

具
藥

品
許

可
證

之
品

項
，

故
本

品
項

目
自

收
載

日
起

算
給

予
一

年

給
付

期
間

，
於

1
1

0
年

1
0

月
1

日
取

消
健

保
支

付
價

。

專
案

生
效

/1
1

0
/1

0
/0

1

4
K

C
0

0
9

4
1

2
2

1
V

E
C

T
IB

IX
 S

O
LU

T
IO

N

F
O

R
 I

N
F

U
S

IO
N

P
A

N
IT

U
M

U
M

A
B

2
0

.0
0

0
M

G
/M

L

5
M

L
台

灣
安

進
藥

品

有
限

公
司

1
0

,4
7

3
9

,6
9

1
1

.依
本

署
與

廠
商

於
1

0
7

年
6

月
1

日
日

簽
訂

之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含

P
A

N
IT

U
M

U
M

A
B

成
分

（
商

品
名

：
V

E
C

T
IB

IX
）

給
付

協
議

書
」

辦
理

。


2
.查

1
0

9
年

第
3

季
，

本
藥

品
現

行
健

保
支

付
價

（
每

支
1

0
,4

7
3

元
）

高
於

十
國

藥

價
之

最
低

價
（

9
,6

9
1

元
，

澳
洲

）
，

依
協

議
應

調
整

藥
價

至
十

國
藥

價
最

低
價

為

每
支

9
,6

9
1

元
。

專
案

生
效

/1
0

9
/1

1
/0

1

5
A

0
5

7
3

2
3

1
5

1
N

A
P

O
T

IN
 O

R
A

L

S
U

S
P

E
N

S
IO

N
 "

C
E

N
T

E
R

"

N
A

P
R

O
X

E
N

2
5

.0
0

0
M

G
/M

L

6
0

M
L

晟
德

大
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7

.4
0

本
藥

品
為

符
合

P
IC

/S
 G

M
P

之
品

項
，

已
新

增
健

保
代

碼
為

A
C

5
7

3
2

3
1

5
1

，
原

代
碼

A
0

5
7

3
2

3
1

5
1

歸
零

。

專
案

生
效

/

6
A

0
5

7
3

2
3

1
5

7
N

A
P

O
T

IN
 O

R
A

L

S
U

S
P

E
N

S
IO

N
 "

C
E

N
T

E
R

"

N
A

P
R

O
X

E
N

2
5

.0
0

0
M

G
/M

L

1
2

0
M

L
晟

德
大

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4

0
本

藥
品

為
符

合
P

IC
/S

 G
M

P
之

品
項

，
已

新
增

健
保

代
碼

為
A

C
5

7
3

2
3

1
5

7
，

原

代
碼

A
0

5
7

3
2

3
1

5
7

歸
零

。

專
案

生
效

/

報3-1



報
告

案
第

3
案

  
已

給
付

藥
品

支
付

標
準

異
動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西

藥
)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7
K

C
0

0
9

1
4

2
1

6
V

IC
T

O
Z

A
LI

R
A

G
LU

T
ID

E

6
M

G
/M

L

3
M

L
台

灣
諾

和
諾

德

藥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

4
7

1
,4

5
8

依
本

署
1

0
9

年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年

度
例

行
調

整
結

果
，

本
藥

品
調

整
為

每
支

1
,5

4
5

元
，

惟
復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規
定

，
故

自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起
，

支
付

價
再

調
整

為
每

支
1

,4
5

8
元

1
0

9
/1

0
/0

1

8
B

C
2

5
7

5
6

1
0

0
E

D
A

R
B

I 
T

A
B

L
E

T
S

 4
0

M
G

A
Z

IL
S

A
R

T
A

N

M
E

D
O

X
O

M
IL

4
0

M
G

 
臺

灣
武

田
藥

品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2

.1
1

1
.1

依
本

署
1

0
9

年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年

度
例

行
調

整
結

果
，

本
藥

品
調

整
為

每
支

1
1

.7
元

，
惟

復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規

定
，

自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起

，
支

付
價

再
調

整
為

每
支

1
1

.1
元

。

1
0

9
/1

0
/0

1

9
A

C
5

8
1

5
6

2
0

9
B

R
O

S
Y

M
 F

O
R

I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5

0
0

M
G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5
0

0
M

G

1
G

M
台

灣
東

洋
藥

品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1

2
1

6
1

依
本

署
1

0
9

年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年

度
例

行
調

整
結

果
，

本
藥

品
調

整
為

每
支

2
0

8
元

，
惟

復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規

定
，

故
自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起

，
支

付
價

再
調

整
為

每
支

1
6

1
元

。

1
0

9
/1

0
/0

1

1
0

A
C

5
8

1
5

6
2

1
2

B
R

O
S

Y
M

 F
O

R

I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1

G
M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1
G

M

2
G

M
台

灣
東

洋
藥

品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3

9
4

0
5

依
本

署
1

0
9

年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年

度
例

行
調

整
結

果
，

本
藥

品
調

整
為

每
支

4
2

7
元

，
惟

復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規

定
，

故
自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起

，
支

付
價

再
調

整
為

每
支

4
0

5
元

。

1
0

9
/1

0
/0

1

1
1

A
C

5
8

1
5

6
2

1
9

B
R

O
S

Y
M

 F
O

R

I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2

G
M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2
G

M

4
G

M
台

灣
東

洋
藥

品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0

6
7

5
7

依
本

署
1

0
9

年
藥

品
支

付
價

格
年

度
例

行
調

整
結

果
，

本
藥

品
調

整
為

每
支

7
9

7
元

，
惟

復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規

定
，

故
自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起

，
支

付
價

再
調

整
為

每
支

7
5

7
元

。

1
0

9
/1

0
/0

1

1
2

A
C

6
0

2
7

8
2

1
2

Z
E

F
O

T
A

M
 P

O
W

D
E

R

F
O

R
 I

.V
. I

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1

G
M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1
G

M

2
G

M
中

國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南

三
廠

4
3

9
4

0
5

配
合

核
價

參
考

品
("

東
洋

"B
R

O
S

Y
M

 F
O

R
 I

N
JE

C
T

IO
N

/A
C

5
8

1
5

6
2

1
2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調

整
支

付
價

，
本

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與

核
價

參
考

品
之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藥

價
調

整
結

果
連

動
調

整
為

每
支

4
0

5
.0

元
。

1
0

9
/1

0
/0

1

1
3

A
C

6
0

2
7

8
2

1
9

Z
E

F
O

T
A

M
 P

O
W

D
E

R

F
O

R
 I

.V
. I

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2

G
M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2
G

M

4
G

M
中

國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南

三
廠

8
0

6
7

5
7

配
合

核
價

參
考

品
("

東
洋

"B
R

O
S

Y
M

 F
O

R
 I

N
JE

C
T

IO
N

/A
C

5
8

1
5

6
2

1
9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4
6

條
調

整
支

付
價

，
本

品
項

之
支

付
價

格
與

核
價

參
考

品
之

1
0

9
年

1
0

月
1

日
藥

價
調

整
結

果
連

動
調

整
為

每
支

7
5

7
.0

元
。

1
0

9
/1

0
/0

1

1
4

A
C

6
0

2
7

8
2

0
9

Z
E

F
O

T
A

M
 P

O
W

D
E

R

F
O

R
 I

.V
. I

N
JE

C
T

IO
N

C
E

F
O

P
E

R
A

Z
O

N
E

S
O

D
IU

M
 5

0
0

M
G

 S
U

LB
A

C
T

A
M

(S
O

D
IU

M
) 

5
0

0
M

G

1
G

M
中

國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南

三
廠

2
1

2
1

6
1

依
該

公
司

1
0

9
年

9
月

1
0

日
(1

0
9

)中
藥

總
字

第
0

0
0

6
號

函
辦

理
。

1
0

9
/1

0
/0

1

1
5

A
C

2
6

4
8

5
2

3
8

A
S

C
O

R
B

IC
 A

C
ID

IN
JE

C
T

IO
N

 2
5

0
M

G
/M

L

"S
.Y

."

A
S

C
O

R
B

IC
 A

C
ID

(=
V

IT
 C

)

2
5

0
.0

0
0

M
G

/M
L

2
0

M
L

壽
元

化
學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

0
廠

商
1

0
9

年
8

月
1

7
日

壽
藥

字
第

1
0

9
0

8
0

1
0

號
來

函
申

請
取

消
健

保
支

付
價

(因
市

場
考

量
)。

季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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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給
付

藥
品

支
付

標
準

異
動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西

藥
)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1
6

A
C

1
9

1
5

0
2

3
8

V
IT

A
P

LE
X

 I
N

JE
C

T
IO

N

"S
.Y

."

P
Y

R
ID

O
X

IN
E

 H
C

L

0
.0

5
0

M
G

/M
L

D
E

X
T

R
O

S
E

5
0

.0
0

0
M

G
/M

L

P
A

N
T

H
E

N
O

L 
D

-

0
.5

0
0

M
G

/M
L

N
IA

C
IN

A
M

ID
E

(=
N

IC
O

T
IN

A
M

ID
E

)

1
.2

5
0

M
G

/M
L

T
H

IA
M

IN
E

 H
C

L

(=
T

H
IA

M
IN

E

C
H

L
O

R
ID

E

H
Y

D
R

O
C

H
L

O
R

ID
E

)

0
.2

5
0

M
G

/M
L

R
IB

O
F

LA
V

IN
 (

=
V

IT

B
2

) 
0

.0
5

0
M

G
/M

L

2
0

M
L

壽
元

化
學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

0
廠

商
1

0
9

年
8

月
1

7
日

壽
藥

字
第

1
0

9
0

8
0

1
0

號
來

函
申

請
取

消
健

保
支

付
價

(因
市

場
考

量
)。

季
生

效
/

1
7

B
C

2
5

6
0

7
3

3
3

H
ir

u
d

o
id

 C
re

a
m

3
0

0
m

g
/1

0
0

g

H
E

P
A

R
IN

O
ID

(=
S

O
D

IU
M

P
O

LY
A

N
H

Y
D

R
O

M
A

N
N

U
R

O
N

IC
 A

C
ID

S
U

LF
A

T
E

)

3
.0

0
0

M
G

/G
M

1
4

G
M

台
灣

大
昌

華
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7

.5
0

1
.依

廠
商

1
0

9
年

7
月

1
日

嘉
北

字
第

1
0

9
-1

3
1

號
來

文
建

議
取

消
健

保
支

付
價

，
因

治
療

鈍
物

創
傷

後
之

血
腫

，
淺

層
性

靜
脈

炎
之

局
部

用
藥

尚
有

同
成

分
替

代
藥

品

，
不

影
響

民
眾

用
藥

權
益

。
2

.同
意

該
品

項
取

消
收

載
。

季
生

效
/

1
8

B
C

2
3

1
3

3
1

0
0

O
N

E
A

LF
A

 T
A

B
.

0
.2

5
M

C
G

A
LF

A
C

A
LC

ID
O

L

0
.2

5
 M

C
G

 
台

灣
安

斯
泰

來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8

1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1
9

A
C

4
1

0
6

3
1

0
0

A
M

A
D

IN
E

 C
A

P
S

U
LE

1
0

0
M

G
 "

K
O

JA
R

"

(A
M

A
N

T
A

D
IN

E

H
Y

D
R

O
C

H
L

O
R

ID
E

)

A
M

A
N

T
A

D
IN

E

1
0

0
.0

0
 M

G

 
國

嘉
製

藥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幼
獅

三
廠

4
.4

2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0

B
C

2
1

1
9

8
1

0
0

LE
S

C
O

L 
C

A
P

S
U

LE
S

2
0

M
G

F
LU

V
A

S
T

A
T

IN

2
0

.0
0

 M
G

 
臺

灣
諾

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4

.7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1

B
C

2
1

1
9

9
1

0
0

LE
S

C
O

L 
C

A
P

S
U

LE
S

4
0

M
G

F
LU

V
A

S
T

A
T

IN

4
0

.0
0

 M
G

 
臺

灣
諾

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8

.7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2

B
C

1
9

2
7

9
2

6
5

T
IE

N
A

M
 I

N
JE

C
T

IO
N

IM
IP

E
N

E
M

 2
5

0
M

G

 C
IL

A
S

T
A

T
IN

2
5

0
M

G

2
5

0
M

G
美

商
默

沙
東

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1
9

7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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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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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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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給
付

藥
品

支
付

標
準

異
動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西

藥
)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2
3

B
C

1
9

2
7

9
2

7
7

T
IE

N
A

M
 I

N
JE

C
T

IO
N

IM
IP

E
N

E
M

 5
0

0
M

G

 C
IL

A
S

T
A

T
IN

5
0

0
M

G

5
0

0
M

G
美

商
默

沙
東

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3
1

6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4

B
C

2
0

3
8

9
3

0
0

A
F

T
A

C
H

T
R

IA
M

C
IN

O
LO

N
E

2
5

.0
0

 M
C

G

 
台

灣
安

斯
泰

來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
.4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5

N
0

0
3

9
4

7
1

0
0

A
R

T
A

N
E

 T
A

B
L

E
T

S
 2

M
G

T
R

IH
E

X
Y

P
H

E
N

ID
Y

L

2
.0

0
 M

G

 
臺

灣
惠

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竹

廠

1
.5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6

N
0

0
3

9
4

4
1

0
0

A
R

T
A

N
E

 T
A

B
L

E
T

S
 5

M
G

T
R

IH
E

X
Y

P
H

E
N

ID
Y

L

5
.0

0
 M

G

 
臺

灣
惠

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竹

廠

1
.5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7

B
C

2
1

3
7

9
2

6
5

U
R

O
K

IN
A

S
E

-G
C

C

IN
JE

C
T

IO
N

 2
5

0
,0

0
0

 I
.U

.

U
R

O
K

IN
A

S
E

2
5

0
.0

0
 ，

 K
IU

2
5

0
K

IU
臺

灣
綠

十
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官

田
工

廠

3
,4

1
5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8

A
A

5
6

3
1

8
1

0
0

P
R

E
V

A
N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

E
T

S
 1

6
0

M
G

(2
8

粒
/

鋁
箔

盒
裝

)

V
A

LS
A

R
T

A
N

1
6

0
M

G

 
健

亞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2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1
/1

2
9

N
C

1
6

5
4

5
1

0
0

C
A

LO
M

ID
E

 S
.C

.

T
A

B
L

E
T

S
 2

5
0

U
G

V
IT

A
M

IN
 B

1
2

(=
C

O
B

A
M

A
M

ID
E

)

2
5

0
 M

C
G

 
台

灣
安

斯
泰

來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0
/1

3
0

N
C

1
6

5
4

5
1

G
0

C
A

LO
M

ID
E

 S
.C

.

T
A

B
L

E
T

S
 2

5
0

U
G

(鋁
箔

/膠

箔
)

V
IT

A
M

IN
 B

1
2

(=
C

O
B

A
M

A
M

ID
E

)

2
5

0
 M

C
G

 
台

灣
安

斯
泰

來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0

/1

3
1

A
C

4
4

6
3

1
1

0
0

F
E

LO
P

IN
E

- 
S

.R
 T

A
B

L
E

T
S

5
M

G

F
E

LO
D

IP
IN

E
  5

 M
G

 
健

亞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3

7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0

/1

3
2

B
C

2
1

1
4

9
1

0
0

P
L

E
N

D
IL

 E
X

T
E

N
D

E
D

R
E

LE
A

S
E

 T
A

B
L

E
T

S

2
.5

M
G

F
E

LO
D

IP
IN

E
  2

.5
0

M
G

 
臺

灣
阿

斯
特

捷

利
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3

7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0

/1

3
3

A
A

5
6

3
2

0
1

0
0

P
R

E
V

A
N

 F
IL

M
-C

O
A

T
E

D

T
A

B
L

E
T

S
 8

0
M

G
(2

8
粒

/鋁

箔
盒

裝
)

V
A

LS
A

R
T

A
N

 8
0

M
G

 
健

亞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
.2

0
許

可
證

註
銷

1
0

9
/1

0
/1

3
4

A
0

4
3

6
4

0
1

0
0

B
U

C
E

R
T

IN
 F

.C
.

T
A

B
."

R
O

Y
A

L"

B
IS

M
U

T
H

S
U

B
C

IT
R

A
T

E

C
O

LL
O

ID
A

L(
=

T
R

IP

O
T

A
S

S
IU

M

 
皇

佳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0

1
0

9
年

第
三

季
藥

品
許

可
證

逾
期

歸
零

1
0

9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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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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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品

支
付

標
準

異
動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西

藥
)

項
次

健
保

代
碼

藥
品

名
稱

成
分

及
含

量
規

格
量

藥
商

名
稱

原
支

付
價

初
核

價
格

初
核

說
明

生
效

方
式

/日
期

3
5

A
C

2
0

6
3

8
2

7
7

C
E

F
A

D
O

L 
IN

JE
C

T
IO

N

0
.5

G
M

(C
E

F
A

M
A

N
D

O
LE

)

C
E

F
A

M
A

N
D

O
LE

(N
A

F
A

T
E

) 
0

.5
0

G
M

5
0

0
M

G
優

良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2

.6
0

1
0

9
年

第
三

季
藥

品
許

可
證

逾
期

歸
零

1
0

9
/1

1
/0

1

3
6

A
C

2
0

6
3

8
2

0
9

C
E

F
A

D
O

L 
IN

JE
C

T
IO

N

1
G

M
 (

C
E

F
A

M
A

N
D

O
LE

)

C
E

F
A

M
A

N
D

O
LE

(N
A

F
A

T
E

) 
1

.0
0

G
M

1
G

M
優

良
化

學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6

0
1

0
9

年
第

三
季

藥
品

許
可

證
逾

期
歸

零
1

0
9

/1
1

/0
1

3
7

A
0

0
8

0
6

2
1

0
0

C
IN

N
A

R
IZ

IN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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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 4 案：藥品給付規定異動無明顯財務衝擊之初核情形報告。 

本署受理藥品給付規定修訂之建議，經函請各相關醫

學會表示意見，再徵詢醫、藥專家意見後，始作成初

核結果，本次合計 8 案。 

(1) 有關修訂藥品給付規定之附表二十一之二（NSAID 藥物

副作用）案。 

(2) 有關修訂新生血管抑制劑藥品給付規定暨附表二十九

案。 

(3) 有關訂定Botox及Dysport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

肢痙攣之治療效果評估表案。 

(4) 有關擬於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通則第四點之（二）

「因病情需要，經醫師指導使用方法由病人持回注射之

藥品」，增列治療糖尿病藥品 GLP-1 agonists 案。 

(5) 有關「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議修訂治療

糖尿病之 GLP-1 類藥品給付規定案。 

(6) 有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建議修訂含

canagliflozin 成分藥品(如 Canaglu)之給付規定案。 

(7) 有關修訂血液治療藥物之給付規定案。 

(8) 有關「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擴增含

oxaliplatin 成分藥品（如 Oxalip）和 fluoropyrimidine 併

用於治療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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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為
：
與
會
代
表
建
議
給
付
規
定
之
附
表
二
十
一
之
二

 

N
S

A
ID

藥
物
副
作
用
部
分
，
請
腎
臟
科
醫
學
會
等
相
關
醫
學
會
提

出
腎
功
能
不
良
病
人
使
用

N
S
A

ID
藥
物
之
禁
忌
規
定
，
供
本
署
作

為
給
付
規
定
修
訂
之
參
考
。

 

三
、

 查
 附
表
二
十
一
之
二
係
為
準
備
使
用

T
N

F

拮
抗
劑
治
療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與
乾
癬
性
關
節
炎
時
的
非
類
固
醇
類
消
炎
止
痛
劑

(N
S

A
ID

s)
毒
性
標
準
及
嚴
重
度
說
明
。

 

四
、

 本
案
經
諮
詢
相
關
學
會
意
見
如
下
：

 

(一
) 台

灣
腎
臟
醫
學
會
：
無
實
證
醫
學
相
關
修
訂
意
見
。

 

(二
) 中

華
民
國
骨
科
醫
學
會
：
無
意
見
。

 

(三
) 中

華
民
國
風
濕
病
醫
學
會
：
建
議
附
表
中
過
敏
品
項
應
分
成
二

項
，
一
為
過
敏
、
蕁
麻
疹
、
藥
物
熱
〉

38
。

C
，
毒
性
分
級

2(
或

更
高

)，
二
為
支
氣
管
痙
攣
，
毒
性
分
級

3(
或
更
高

)。
 

(四
) 台

灣
內
科
醫
學
會
：

 

1.
 
表
列
已
涵
蓋
幾
乎
可
能
的
副
作
用
，
但
臨
床
實
務
上
需
個
別

案
例
釐
清
藥
物
的
關
聯
性
，
因
許
多
副
作
用
多
屬
非
特
異
性

表
現
，
無
法
簡
單
確
認
藥
物
的
關
聯
性
。
因
此
需
由
處
方
醫

師
提
出
佐
證
，
由
審
查
醫
師
個
別
認
定
。

 

2 
. 
N

S
A

ID
有
多
種
不
同
結
構
，
每
種
結
構
有
多
種
藥
物
，
當
對

某
結
構
或
某
特
定
藥
物
不
耐
受
，
不
表
示
對
所
有

N
S

A
ID

不
適
用
，
因
此
需
個
別
釐
清
臨
床
上
病
人
使
用

N
S
A

ID
因
不

耐
受
或
毒
性
反
應
的
不
能
使
用
該
類
藥
物
的
可
能
性
。

 

3.
 
 
雖
有
該
參
考
表
格
，
但
臨
床
實
務
上
少
以
該
表
格
為
參
考
審

查
依
據
，
還
是
以
處
方
醫
師
提
供
的
臨
床
證
據
作
為
審
查
藥

物
關
連
性
及
不
適
用
性
的
基
準
。

 

4.
 
 
總
結
：
因
臨
床
實
務
上
無
法
單
一
表
列
的
可
能
副
作
用
作
為

病
人
是
否
不
適
用
所
有
或
特
定

N
S

A
ID
的
依
據
，
因
此
該
表

格
的
臨
床
應
用
有
限
。

 

附
表
二
十
一
之
二

 

N
S

A
ID
藥
物
副
作
用
。

 

如
附
表

 
無
異
動

 
本
案
經
綜
合
相
關
學
會
及
臨
床
專
家
意

見
，
建
議
不
予
修
訂
，
理
由
如
下
：

 

一
、

 附
表
二
十
一
之
二
所
列
之

N
S
A

ID
藥

物
副
作
用
，
係
做
為
臨
床
醫
師
於
僵

直
性
脊
椎
炎
與
乾
癬
性
關
節
炎
申
請

生
物
製
劑
前
，
說
明
為
何
無
法
使
用

至
某

N
S

A
ID
之
最
高
建
議
劑
量
參
考

使
用
。

 

二
、

  本
案
表
列
已
涵
蓋
幾
乎
可
能
的
副
作

用
，
但
臨
床
實
務
上
仍
需
個
別
案
例

釐
清
藥
物
的
關
聯
性
，
因
許
多
副
作

用
多
屬
非
特
異
性
表
現
，
無
法
簡
單

確
認
藥
物
的
關
聯
性
。
因
此
需
由
處

方
醫
師
提
出
佐
證
，
由
審
查
醫
師
個

別
認
定
。

 

三
、

 另
，

N
S
A

ID
有
多
種
不
同
結
構
，
每

種
結
構
有
多
種
藥
物
，
當
對
某
結
構

或
某
特
定
藥
物
不
耐
受
，
不
表
示
對

所
有

N
S
A

ID
不
適
用
，
因
此
需
個
別

釐
清
臨
床
上
病
人
使
用

N
S
A

ID
因
不

耐
受
或
毒
性
反
應
的
不
能
使
用
該
類

藥
物
的
可
能
性
。

 

四
、

 綜
上
，
考
量
臨
床
實
務
上
仍
需
個
別

案
例
釐
清
無
法
使
用

N
S

A
ID
藥
物
的

原
因
，
建
議
該
表
暫
無
需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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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之二  NSAID藥物副作用：  

準備使用TNF拮抗劑治療僵直性脊椎炎與乾癬性關節炎時的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劑

(NSAIDs)毒性標準及嚴重度說明 

 

ULN =正常值上限  LLN =正常值下限 

不良事件 最低等級簡述 毒性分級 

消化道 

厭食 食量改變，但無體重明顯減輕的現象。需使用口服營養補充劑。 2 (或更高) 

便秘 症狀會對日常生活(ADLs)造成干擾，需按時使用緩瀉劑或使用灌腸

劑。 

3 (或更高) 

腹瀉 比治療之前，每日排便次數增加 4-6次。 2 (或更高) 

噁心 食量明顯降低。 2 (或更高) 

非潰瘍性消化不良 每 24小時發作大於 2次，至少連續 5天，且無法對同時施行的標準

消化不良治療產生反應。重新使用 NSAID治療至少一次，結果仍然

失敗。 

2 (或更高) 

口腔炎 出現疼痛性紅斑、水腫或潰瘍，但仍可進食或吞嚥。 2 (或更高) 

嘔吐 24小時內發生兩次(含)以上。 1 (或更高) 

體重增加/減輕 體重增加或減輕 20% 3 (或更高) 

血液 

凝血酶原時間(PT) PT > 2 x ULN 3 (或更高) 

貧血 Hb < 8.0 g/dL 3 (或更高) 

溶血現象 有證據顯示紅血球破壞程度且 Hb下降  2gm/dL，但不需輸血。 2 (或更高) 

出血 出現症狀，需進行輸血/手術或內視鏡治療。 3 (或更高) 

白血球減少症 WBC < 3,000/mm3 3 (或更高) 

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 嗜中性白血球計數<1,500/mm3 2 (或更高) 

靜脈炎 發生靜脈炎。 2 (或更高) 

血小板減少症 血小板計數 < 100,000/mm3。 3 (或更高) 

心血管 

心律不整 出現症狀且需接受治療。 3 (或更高) 

心臟功能 對治療產生鬱血性心臟衰竭。 3 (或更高) 

高血壓 收縮壓上升 20 mmHg，或原本正常的血壓升高至>150/100。 2 (或更高) 

局部缺血 需接受手術治療。 3 (或更高) 

心包積水/心包炎 心包炎(心包摩擦音、ECG出現變化、或胸痛)。 2 (或更高) 

中樞神經系統 

運動失調 出現輕度症狀，會干擾身體功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2 (或更高) 

意識程度降低 出現嗜睡或鎮靜反應，會干擾身體功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2 (或更高) 

頭痛(嚴重) 嚴重頭痛(需使用複合鎮痛劑)，且疼痛程度或鎮痛劑的使用會對日常

生活造成干擾。非細菌性腦膜炎。 

3 (或更高) 

聽力 耳鳴或聽力減弱，但不需治療。 2 (或更高) 

失眠 經常難以入睡，並會對日常生活造成干擾。 3 (或更高) 

情緒轉變 情緒轉變，會干擾身體功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2 (或更高) 

感覺(神經病變) 深部肌腱反射減弱或出現感覺異常的現象，但不影響身體功能。 1 (或更高) 

動作協調不良 出現輕度症狀，會干擾身體功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2 (或更高) 

視力 出現症狀並會干擾身體功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3 (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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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 

禿髮 毛髮明顯減少。 2 (或更高) 

發癢 症狀強烈且分佈範圍廣泛，並會對日常生活造成干擾。 3 (或更高) 

光敏感 出現疼痛性紅斑及(或)水泡。 2 (或更高) 

皮疹/脫皮 出現分散的斑狀或丘狀皮疹或紅斑，並有搔癢或其它相關症狀，分佈

範圍<50%體表面積；或出現局部脫皮的現象或其它病變，分佈範圍

<50%體表面積。 

2 (或更高) 

蕁麻疹 需接受< 24小時的藥物治療。 3 (或更高) 

血管炎 需使用類固醇治療。 3 (或更高) 

肝臟 

血清鹼性磷酸酶 2.5 x ULN 2 (或更高) 

膽紅素升高 > 1.5 x ULN 3 (或更高) 

轉胺酶升高 一次檢查的結果顯示 ALT 及(或)AST > 2.5 x ULN，或 3次檢查的結

果顯示>1.5 x ULN。 

2 (或更高) 

呼吸道 

咳嗽(嚴重) 嚴重咳嗽或咳嗽性痙攣，且治療控制效果不佳或無法對治療產生反

應。證據顯示停止治療後可恢復正常。 

3 (或更高) 

呼吸困難 用力時會出現呼吸短促的現象，進行一般的日常活動時也會出現症

狀。 

2 (或更高) 

肺炎/肺浸潤 X 光檢查發現變化，且需使用類固醇或利尿劑治療。 2 (或更高) 

肺纖維化 需使用類固醇或利尿劑治療。 2 (或更高) 

腎臟 

尿素  2.5 x ULN 2 (或更高) 

膀胱炎 經常排尿困難；有肉眼可見的血尿現象；細菌培養呈陰性反應。重新

治療仍會再度發生。 

2 (或更高) 

血鉀升高  6.0 mmol/L 3 (或更高) 

血尿 血尿現象肉眼明顯可見。 2 (或更高) 

水腫 膝部或較高的部位出現凹陷性水腫。 3 (或更高) 

蛋白尿 2+級(含)以上(或 1.0–3.5克/24小時) 2 (或更高) 

腎功能損害 肌酸酐廓清率<30毫升/分鐘。 3 (或更高) 

其它 

過敏 蕁麻疹、藥物熱>38°C、或支氣管痙攣。 2 (或更高) 

發燒(未出現嗜中性

白血球減少的現象) 

體溫>39°C (口溫或耳溫)。 2 (或更高) 

感染 嚴重的全身性感染，需接受 IV抗菌治療或住院治療。 3 (或更高) 

冒汗 經常發生，並會汗濕全身，72小時內發生> 4次。 2 (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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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2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修
訂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暨
附
表
二
十
九
案

 

一
、

  依
據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藥
品
部
分
第

43
次

(1
09
年

4
月

)會
議
之
附
帶
建
議

辦
理
。

 

二
、

 本
案
係
討
論
訂
定
眼
科
血
管
抑
制
劑
用
於

w
A

M
D
及

P
C

V

之
給
付
針
數
，
附
帶
建
議
。

 

三
、

 本
署
徵
詢
眼
科
相
關
學
會
，
擬
訂
續
用
申
請
治
療
有
改
善
之

療
效
評
估
表
，
訂
定
於
給
付
規
定
中
，
以
釐
清
病
眼
治
療
後

確
實
有
療
效
，
及
可
再
次
申
請
藥
物
續
用
之
標
準
。

 

四
、

 本
案
經
徵
詢
相
關
醫
學
會
建
議
如
下
：

 

(一
) 
中
華
民
國
眼
科
醫
學
會
及
中
華
民
國
視
網
膜
醫
學
會

 

建
議
經
評
估
需
續
用
者
，
再
次
申
請
時
須
檢
附
第
一
次
申

請
資
料
及
再
次
申
請
前
一
個
月
內
之
相
關
資
料
，
如
有
下

列
任
一
情
況
者
得
以
繼
續
治
療

: 

1.
病
眼
最
佳
矯
正
視
力
與
前
次
申
請
之
治
療
期
間
比
較
穩
定

(減
退
不
超
過

1
行

)或
改
善
。

 

2.
解
剖
學
出
現
新
出
血
點
或
出
血
點
增
加
及
病
灶
尺
寸
或
活

性
與
前
次
申
請
之
治
療
期
間
明
顯
增
加

(如
視
網
膜
內
積

液
、
視
網
膜
下
積
液
、
視
網
膜
色
素
上
皮
層
下
積
液
、
中

心
視
網
膜
厚
度
增
加

)。
 

3.
其
他
仍
需
持
續
治
療
之
理
由

(請
敘
明

)。
 

(二
) 
中
華
民
國
黃
斑
部
醫
學
會

 

1.
w

A
M

D
:經
評
估
需
續
用
者
，
再
次
申
請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

時
需
檢
附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申
請
資
料
及
有
改
善
證
明
之

相
關
資
料

(如
矯
正
視
力
、

co
lo

r 
fu

nd
us
、

O
C

T
、

F
A
和

/

或
O

C
T

A
)，

並
檢
附
申
請
前
一
個
月
內
有
效
之
矯
正
視

 
14

.9
.2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A
nt

i-
an

gi
og

en
ic

 

ag
en

ts
) 

: 
A

nt
i-

V
E

G
F
 

如
ra

ni
bi

zu
m

ab
 

(L
uc

en
ti

s)
、

af
li

be
rc

ep
t 

(E
yl

ea
) 

如
附
表

 
如
附
表

 
一
、

 本
案
為
釐
清
病
眼
使
用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治
療
後
確
實
有
療

效
，
再
次
申
請
續
用
，
建
議
依
中

華
民
國
眼
科
醫
學
會
、
中
華
民
國

視
網
膜
醫
學
會
及
中
華
民
國
黃

斑
部
醫
學
會
共

3
學
會
之
意
見
，

將
給
付
規
定
中
加
入
續
用
及
排

除
條
件
。

 

二
、

 另
附
表
二
十
九
修
改
為
附
表
二

十
九
之
一
事
前
審
查
申
請
表

(D
M

E
、

C
R

V
O
、

C
N

V
、

B
R

V
O

)

及
附
表
二
十
九
之
二
事
前
審
查

申
請
表

(w
A

M
D
、

P
C

V
)，
應
檢
附

之
資
料
詳
附
表
。

 

三
、

 本
次
修
訂
僅
文
字
修
改
及
增
訂

附
表
，
不
增
加
健
保
支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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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力
、

co
lo

r 
fu

nd
us
及

O
C

T
。

 

2.
P
C

V
:必
須
排
除

P
C

V
進
展
至
視
網
膜
下
纖
維
化
或
者
反

應
不
佳
。

 

3.
經
評
估
續
用
者
，
再
次
申
請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時
需
檢
附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申
請
資
料
及
有
改
善
證
明
之
相
關
資
料

( 
如
矯
正
視
力
、

co
lo

r 
fu

nd
us
、

O
C

T
、

IC
G

A
、

F
A
和
或

O
T

C
A

)，
並
檢
附
申
請
前
一
個
月
內
有
效
之
矯
正
視
力
、

co
lo

r 
fu

nd
us

 
及

O
C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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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14節 眼科製劑 Ophthalmic preparation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4.9.2.新生血管抑制劑 

(Anti-angiogenic agents) : 

Verteporfin (如 Visudyne)及

Anti-VEGF 如 ranibizumab 

(Lucentis)、aflibercept (Eylea) 

(100/1/1、 101/5/1、102/2/1、

103/8/1、104/5/1、105/2/1、

105/7/1、105/11/1、105/12/1、

106/4/1、106/12/1、108/4/1、

109/2/1、109/3/1、109/6/1、○/

○/1) 

  本類藥品使用須符合下列條件: 

1.~6.(略) 

7.依疾病別另規定如下： 

(1)50歲以上血管新生型濕性年齡

相關性黃斑部退化病變(wAMD): 

(101/5/1、105/12/1、 

109/2/1、109/6/1、○/○/1) 

I.第一次申請時以 8支為限，第

二次申請為 3支，第三次申請

3支，每眼給付以 14支為限。 

(105/12/1、109/2/1、 

109/6/1) 

II.必須排除下列情況： 

(109/2/1) 

14.9.2.新生血管抑制劑 

(Anti-angiogenic agents) : 

Verteporfin (如 Visudyne)及

Anti-VEGF 如 ranibizumab 

(Lucentis)、aflibercept (Eylea) 

(100/1/1、 101/5/1、102/2/1、

103/8/1、104/5/1、105/2/1、

105/7/1、105/11/1、105/12/1、

106/4/1、106/12/1、108/4/1、

109/2/1、109/3/1、109/6/1)(附表

二十九) 

  本類藥品使用須符合下列條件: 

1.~6.(略) 

7.依疾病別另規定如下： 

(1)50歲以上血管新生型濕性年齡

相關性黃斑部退化病變(wAMD): 

(101/5/1、105/12/1、 

109/2/1、109/6/1) 

 

I.第一次申請時以 8支為限，第

二次申請為 3支，第三次申請

3支，每眼給付以 14支為限。 

(105/12/1、109/2/1、 

109/6/1) 

II.必須排除下列情況：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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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血管新生型 wAMD 進展至

視網膜下纖維化或 

advanced geographic 

atrophy 者反應不佳。 

ii高度近視，類血管狀破裂

症 angioid streaks)，或

其他非 wAMD所造成視網

膜中央窩（ fovea ）下之

脈絡膜新生血管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101/5/1)。 

Ⅲ.符合下列任一情況者方得以

繼續治療: 

i患眼最佳矯正視力與前次

申請之治療期間比較維持

穩定(減退不超過 1行或改

善)。 

ii 解剖學上仍有疾病活性者

(如視網膜內積液、視網膜

下積液、視網膜色素上皮

層下積液、中心視網膜厚

度增加)。 

iii 其他仍需要持續治療之理

由(應敘明理由)。 

iv第二次及第三次申請時，需

檢附有改善證明之相關資

料：最佳矯正視力、彩色

眼底照片及 OCT(或 OCTA)。 

(109/2/1) 

i.血管新生型 wAMD 進展至

視網膜下纖維化或 

advanced geographic 

atrophy 者反應不佳。 

ii高度近視，類血管狀破裂症 

angioid streaks)，或其

他非 wAMD所造成視網膜

中央窩（ fovea ）下之脈

絡膜新生血管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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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FAG事前審查時要求補附才

需檢附。 

(2)(略) 

(3)多足型脈絡膜血管病變型黃斑部病

變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PCV) 之用藥：

(104/5/1 、 105/11/1 、 

105/12/1 、106/12/1 、 

109/2/1 、 109/6/1、○/○/1) 

 

I.第一次申請時以 8 支為限，

第二次申請為 3 支，第三次

申請 3 支，每眼給付以 14 

支為限。 (106/12/1 、 

109/2/1 、 109/6/1) 

Ⅱ.必須排除 PCV進展至視網膜下

纖維化或者反應不佳。 

Ⅲ.符合下列任一情況者方得以

繼續治療: 

i患眼最佳矯正視力與前次

申請之治療期間比較維持

穩定(減退不超過 1行或改

善)。 

ii 解剖學上仍有疾病活性者

(如視網膜內積液、視網膜

下積液、視網膜色素上皮

層下積液、中心視網膜厚

度增加)。 

iii 其他仍需要持續治療之理

 

 

(2)(略) 

(3)多足型脈絡膜血管病變型黃斑部病

變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PCV) 之用藥：

(104/5/1 、 105/11/1 、 

105/12/1 、106/12/1 、 

109/2/1 、 109/6/1) 

I.第一次申請時以 8 支為限，第二

次申請為 3 支，第三次申請 3 

支，每眼給付以 14 支為限。 

(106/12/1 、 109/2/1 、 

109/6/1) 

II.每次申請時需另檢附一個月內有

效之 ICGA 照片、治療紀錄及病

歷等資料。(108/4/1) 

 

 

 

 

 

 

 

 

 

 

 

 

報4(2)-5



 

由(應敘明理由)。 

iv 第二次及第三次申請時，

需檢附有改善證明之相關

資料：最佳矯正視力、彩

色眼底照片及 OCT(或

OCTA)。 

v ICGA、FAG事前審查時要求

補附才需檢附。 

(4)~(6)(略) 

備註 1:DME、CRVO、CNV及 BRVO事前審

查申請表以附表二十九之一。 

備註 2:wAMD及 PCV事前審查申請表以

附表二十九之二。 

 

 

 

 

 

 

 

(4)~(6)(略) 

備註：劃線部份為新修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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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二

十
九
之
一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A
n
ti
-a

n
g

io
g

e
n

ic
 a

g
e

n
ts

) 

 
事

前
審

查
申
請
表

(D
M

E
、

C
R

V
O
、

C
N

V
、

B
R

V
O

) 

□
送
核

 

 □
申
覆

 

受 理
 

日
期

 
 

 

編
號

 
 

 

醫
 

療
 

機
 

構
 

名
稱

  
保

 

險
 

對
 

象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原
受
理
編

號
 

 
預
定
實
施

日
期

 
 
  
  
年
  
  
月
  
  
日

 
 

代
號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科

 

別
 

 
□
 門

診
  

 

□
 住

院
 

病
歷

號
碼

 
 

申
請
醫
師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IC
D

-1
0

-C
M

代

碼
 

□
D

M
E

: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
 
 

 
□

C
N

V
:_
__
__
__
_
__
__
__
__
__
_
 

□
C

R
V

O
: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

B
R

V
O

:_
_
__
__
_
__
__
__
__
__
__
  
 
 

使
用
日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藥
品
名
稱
及
代

碼
 

申
請
適
應
症
、
類
別
及
數
量

 
檢
附
資
料

 
用
法

 

用
量

 
健
 保

 署
 核

 定
 欄

 
 

□
ra

n
ib

iz
u

m
a

b
 

  □
a
fl
ib

e
rc

e
p
t 

   

□
D

M
E
：
限

ra
n

ib
iz

u
m

a
b
及

a
fl
ib

e
rc

e
p
t
擇
一
申
請
。
第
一

次
申
請
以

5
支
為
限
，
每
眼
上

限
為

8
支
，
須
於
第
一
次
申
請

核
准
後

5
年
內
使
用
完
畢

 

□
 第

一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復

 

 □
C

N
V
：
限

ra
n

ib
iz

u
m

a
b
及

a
fl
ib

e
rc

e
p
t
擇
一
申
請

。
申
請

以
一
次
為
限
，
每
眼
最

多
給
付

3
支
，
申
請
核
准
後
有
效
期
限

□
右
眼
  
  
  
  
  
  
 □

左
眼
 

一
、

 病
眼
最
佳
矯
正
視
力
：
 

二
、

 1
個
月
內
有
效
之
 

□
fl
uo
re
sc
ei
n 
an
gi
og
ra
ph
y 
(F
AG
)
 

□
op
ti
ca
l 
co
he
re
nc
e 
to
mo
gr
ap
hy
 

(O
CT
) 

□
彩
色
眼
底
照
片
 

三
、

 D
ME
需
另
行
檢
附
：
 

□
中
央
視
網
膜
厚
度
: 
  
  
  
  
 

 
□

 同
意
備
查
。

 

□
 使

用
劑
量
不
符
合
常
規
，
核
定
量
為

  
  
  
  
  
  
  
 

 

□
不
同
意

 

□
 不

符
合
適
應
症
。

 

□
 不

符
給
付
規
定
。

 

□
 下

列
需
排
除
之
情
況
未
排
除
：

 

   

□
 相

關
檢
驗
、
檢
查
報
告
不
全
，
補
附
資
料
再

審
，
請
補
充
以
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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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
年
。
 

□
C

R
V

O
：
限

ra
n

ib
iz

u
m

a
b
及

a
fl
ib

e
rc

e
p
t
擇
一
申
請
，
且
未

曾
申
請
給
付

d
e

x
a

m
e

th
a
s
o

n
e

眼
後
段
植
入
劑
者
。
第
一
次
申

請
以

3
支
為
限
，
每
眼
上
限
為

7

支
，
須
於
第
一
次
申
請
核
准
後

5

年
內
使
用
完
畢
 

□
 第

一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復
 

 □
B

R
V

O
：
限

ra
n

ib
iz

u
m

a
b
及

a
fl
ib

e
rc

e
p
t
申
請
。
第

一
次
申

請
以

3
支
為
限
，
每
眼
上
限
為

7
支
，
須
於
第
一
次
申
請
核
准

後
5
年
內
使
用
完
畢

 

□
 第

一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復

 

μ
m。

 

□
近

3
個
月
之

Hb
A1
c
數
值
：
__
__
__
_
 

四
、

 C
RV
O、

BR
VO
需
另
行
檢
附
：
 

□
中
央
視
網
膜
厚
度
: 
  
  
  
  
 
μ
m 

五
、

 C
NV
需
另
行
檢
附
：
 

  
□
近
視
度
數
__
__
__
_。

 

  
□
眼
軸
長
__
__
__
_m
m。

 

  
□
因

CN
V
病
變
而
導
致
動
態
滲
漏
或
中

央
視
網
膜
內
或
視
網
膜
下
液
。

 

六
、

 前
次
申
請
資
料
(已

核
准

1
次
之
後

申
請
者
)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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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
. 
本
申
請
書
限
一
人
一
案
，
由
本
保
險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填
報
，
不
必
備
文
，
請
逕
向
健
保
署
各

分
區
業
務
組
申
請
審
核
。

 

2
. 
「
原
受
理
編
號
」
申
復
時
填
寫
，
初

次
送
核
不
須
填
寫
。

 

3
. 
應
事
前
審
查
之
項
目
未
依
規
定
事
前

申
請
核
准
者
，
不
予
給
付
費
用
；
事
前
申
請
核
准
之
個
案
，

日
後
如
經
審
定
保
險
對
象
或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有
不
符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給
付
規
定
者
，
亦
不
予
給
付
費

用
。

 

4
. 
對
核
定
結
果
如
有
異
議
，
得
於
收
到

核
定
通
知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
重
行
填
寫
乙
份
申
請
書

(應
勾

註
申
復
，
並
填
明
原
受
理
編
號
)向

原
核
定
單
位
申
請
複
核
。

 

5
. 
對
複
核
結
果
如
有
異
議
，
得
於
收
到

複
核
通
知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向
全
民
健
保
爭
議
審
議
委
員
會

申
請
審
議
。

 

6
. 
對
核
定
結
果
有
異
議
者
，
應
循
上
述

申
複
及
爭
議
審
議
途
徑
申
請
複
核
或
審
議
，
不
得
以
新
個
案

重
新
申
請
送
核
，
否
則
不
予
受
理
。
 

7
.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如
因
事
出
緊
急

，
得
以
書
面
說

明
電
傳
保
險
人
報
備
後
，
先
行
處
理
治
療
，

並
立
即
備
齊
應
附
文
件
備
查
。
 

8
. 
經
核
准
使
用
者
，
醫
令
申

報
請
選

擇
符
合
適
應
症
之

IC
D-
10
-C
M
代
碼
申
報
，
以
利
檢
討
及
統
計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日
期
章
戳

 

審 查 醫 師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負
責
醫
師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印
信
 
 
  
  
  
  
  
  
  
  
  
  
  
  
  
  
  
  
  

文
號
：

 

承 辦 人
 

 
複 核

 

 
科 長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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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二
十
九

之
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新
生
血
管

抑
制

劑
(A

n
ti
-a

n
g

io
g

e
n

ic
 a

g
e

n
ts

)

事
前

審
查
申

請
表

(w
A

M
D
、

P
C

V
)

□
送
核

□
申
覆

受 理
 

日
期

 

編
號

 

醫
 

療
 

機
 

構
 

名
稱

 
保

 

險
 

對
 

象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原
受
理
編

號
 

預
定
實
施

日
期

 

  
  
年
  
  
月
  
  

日
 

代
號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科
 

別
 

□
門
診
  

 

□
住
院

病
歷

號
碼

 

申
請
醫
師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IC
D

-1
0

-C
M

代

碼
 

□
w

A
M

D
:_
__
__
__
__
__
_
__
__
__

□
P

C
V

:_
_
__
_
__
__
__
__
__
__
__

使
用

日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藥
品
名
稱
及
代

碼
 

申
請
適
應
症
、
類
別
及
數

量
 

檢
附
資
料

 
用
法

 

用
量

 
健
 保

 署
 核

 定
 欄

 

□
ra

n
ib

iz
u

m
a

b

□
a
fl
ib

e
rc

e
p
t

□
w

A
M

D
：

ra
n

ib
iz

u
m

a
b
及

a
fl
ib

e
rc

e
p
t
擇
一
申
請
。
第
一

次
申
請
時
以

8
支
為
限
，
第
二

次
申
請
為

3
支
，
第
三
次
申
請

3
支
，
每
眼
給
付
以

1
4
支
為

限
，
須
於
第
一
次
申
請
核
准
後

5
年
內
使
用
完
畢

□
第
一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復
( 
 支

)
□

P
C

V
：
限

v
e

rt
e
p

o
rf

in
、

a
fl
ib

e
rc

e
p
t
及

ra
n

ib
iz

u
m

a
b

擇
一
申
請
。

v
e

rt
e
p

o
rf

in
每
次

申
請
給
付

1
支
，
每
眼
上
限
為

3
支
；

a
fl
ib

e
rc

e
p

t
及

□
右
眼

□
左
眼

第
一
次
: 

1.
 申

請
前
一
個
月
內
有
效
之
矯
正
視
力

(介
於

0.
05
-0
.5
(含

)之
間
)

2.
 彩

色
眼
底
照
片

3.
 F
lu
or
es
ce
in
 a
ng
io
gr
ap
hy
 (
FA
G)

4.
 O
pt
ic
al
 c
oh
er
en
ce
 t
om
og
ra
ph
y

(O
CT
)

5.
 I
nd
oc
ya
no
ne
 g
re
en
 a
ng
io
gr
ap
hy
 

(I
CG
A)
，
PC
V患

者
檢
附
。

6.
 相

關
病
歷
紀
錄
資
料

第
二
次
以
後
:需

檢
附
先
前
之
完
整
申
請

資
料
 

□
 同

意
備
查
。

□
 使

用
劑
量
不
符
合
常
規
，
核
定
量
為

□
不
同
意

□
 不

符
合
適
應
症
。

□
 不

符
給
付
規
定
。

□
 下

列
需
排
除
之
情
況
未
排
除
：

□
 相

關
檢
驗
、
檢
查
報
告
不
全
，
補
附
資
料

再
審
，
請
補
充
以
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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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n

ib
iz

u
m

a
b
第
一
次
申
請
時

以
8
支
為
限
，
第
二
次
申
請
為

3
支
，
第
三
次
申
請

3
支
，
每

眼
給
付
以

1
4
支
為
限

 

□
第
一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請
( 
 支

)
□
第
__
次
申
復
( 
 支

)

1.
申
請
前
一
個
月
內
有
效
之
矯
正
視
力

(介
於

0.
05
-0
.5
(含

)之
間
)

2.
 彩

色
眼
底
照
片

3.
 O
CT
(或

OC
TA
)

4.
 相

關
病
歷
紀
錄
資
料

5.
 I
CG
A、

FA
G事

前
審
查
時
要
求
補

附
才

需
檢
附
。

□
 其

他
：

注
  

意
  

事
  

項
 

1
. 本

申
請
書
限
一
人
一
案
，
由
本
保
險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填
報
，
不
必
備
文
，
請
逕
向
健
保
署
各
分

區
業
務
組
申
請
審
核
。

2
. 「

原
受
理
編
號
」
申
復
時
填
寫
，
初
次
送
核
不
須
填
寫
。

3
. 應

事
前
審
查
之
項
目
未
依
規
定
事
前
申
請
核
准
者
，
不
予
給
付
費
用
；
事
前
申

請
核
准
之
個
案
，
日

後
如
經
審
定
保
險
對
象
或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有
不
符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給
付
規
定
者
，
亦
不
予
給

付
費

用
。

4
. 對

核
定
結
果
如
有
異
議
，
得
於
收
到
核
定
通
知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
重
行
填
寫
乙
份
申
請
書

(應
勾

註
申
復
，
並
填
明
原
受
理
編
號
)向

原
核
定
單
位
申
請
複
核
。

5
. 對

複
核
結
果
如
有
異
議
，
得
於
收
到
複
核
通
知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向
全
民
健
保
爭
議
審
議
委

員
會
申

請
審
議
。

6
. 對

核
定
結
果
有
異
議
者
，
應
循
上
述
申
複
及
爭
議
審
議
途
徑
申
請
複
核
或
審
議
，
不
得
以
新
個
案
重

新
申
請
送
核
，
否
則
不
予
受
理
。

7
.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如
因
事
出
緊
急
，
得
以
書
面
說

明
電
傳
保
險
人
報
備
後
，
先
行
處
理
治
療
，
並

立
即
備
齊
應
附
文
件
備
查
。

8
. 經

核
准
使
用
者
，
醫
令
申

報
請
選

擇
符
合
適
應
症
之

IC
D-
10
-C
M
代
碼
申
報
，
以

利
檢

討
及

統
計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日
期
章
戳

 

審 查 醫 師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負
責
醫
師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印
信
 
 

文
號
：

 

承 辦 人
 

複 核
 

科 長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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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之

(3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訂
定

B
ot

ox
及

D
ys

po
rt
使
用

於
成
人
中
風

後
之
手
臂
或

下
肢
痙
攣
之

治
療
效
果
評

估
表
案

 

一
、

 依
據
本
會
議
藥
品
部
分
第

41
次

(1
08
年

12

月
)會

議
討
論
案
第

8
案
之
附
帶
建
議
辦
理
。

 

二
、

 本
案
建
議
事
項
為
：
針
對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1.
6.

2.
1.

 B
ot

ox
及

1.
6.

2.
2.

 D
ys

po
rt
條
文
中
使

用
於
成
人
中
風
後
手
臂
或
下
肢
痙
攣
之

(5
)

再
次
申
請
時
，
需
提
出
使
用
效
果
評
估
結
果
」

部
分
，
請
本
署
諮
詢
相
關
學
會
提
供
評
估
之

方
法
及
量
化
指
標
作
為
給
付
規
定
之
附
表
，

以
供
臨
床
醫
師
遵
行
。

 

三
、

 本
案
經
諮
詢
相
關
學
會
意
見
如
下
：

 

(一
)台

灣
神
經
外
科
醫
學
會
：

1.
B

ot
ox
及

D
ys

po
rt
兩
者
的
健
保
使
用
皆
須

先
經
過
事
前
審
查
申
請
。
申
請
時
需
附
上

臨
床
評
估
的
影
片
及
治
療
計
畫
書
，
若
健

保
通
過
，
效
期
為
一
年
。
通
常
分
三
次
注

射
，
因
兩
次
注
射
期
間
最
好
超
過

4 
個

月
，
以
免
產
生
抗
體
，
減
低
藥
效
。

2.
治
療
計
畫
書
內
有
兩
項
量
化
指
標
，
分
別
為

M
od

if
ie

d 
A

sh
w

or
th

 S
ca

le
及

 
R

O
M
。
注
射

後
的
前
兩
個
月
藥
效
最
好
，
此
時
應
紀
錄

下
最
佳
狀
況
時
的

M
A

S、
R

O
M
數
字
，
此

可
與
第
一
次
申
請
時
的
數
字
比
較
，
當
作

效
果
評
估
的
量
化
指
標
。

3.
效
果
評
估
的
量
化
指
標
只
要
有
進
步
就
是

有
效
。

4.
最
好
能
再
附
上
最
佳
狀
況
時
的
臨
床
影
片

當
作
佐
證
。

1.
6.

2.
1.

 B
ot

ox
 

1.
6.

2.
2.

 D
ys

po
rt

 

1.
6.

2.
1.

 
B

ot
ox

(9
0/

1/
1
、

93
/1

/1
、

94
/6

/1
、

98
/3

/1
、

98
/5

/1
、

10
0/

8/
1
、

10
4/

5/
1
、

10
4/

9/
1、

10
7/

2/
1、

10
9/

2/
1)

 

1.
~
3.

(略
) 

4.
使
用
於
成
人
中
風
後
之
手
臂
痙
攣
：

（
93

/1
/1
、

94
/6

/1
、

98
/3

/1
、

10
0/

8/
1、

10
9/

2/
1）

 

 
 
(1

)~
(4

)(
略

) 

(5
)再
次
申
請
時
需
提
出
使
用
效
果
評
估

結
果
。

 

(6
)

(略
)

 
5.

~
7.

(略
) 

1.
6.

2.
2.

 D
ys

po
rt

 (
91

/2
/1
、

93
/1

/1
、

94
/6

/1
、

98
/3

/1
、

98
/5

/1
、

10
0/

8/
1
、

10
7/

2/
1
、

10
9/

2/
1)

 

1.
~
3.

(略
) 

4.
使
用
於
成
人
中
風
後
之
手
臂
或
下
肢

痙
攣
：
（

93
/1

/1
、

94
/6

/1
、

98
/3

/1
、

10
0/

8/
1、

10
9/

2/
1）

(1
)~

(4
)(
略

)

(5
)再
次
申
請
時
需
提
出
使
用
效
果
評

估
結
果
。

 
 
 
 
(6

)(
略

) 

◎
前
開
注
射
劑
量
單
位
僅
適
用
於

D
ys

po
rt

劑
量
計
算
。

◎
S
pa

sm
 I

nt
en

si
ty

 S
ca

le
：

(略
)

◎
M

od
if

ie
d 

A
sh

w
or

th
 S

ca
le
：

(略
)

詳
如

1.
6.

2.
1.

 

B
ot

ox
及

1.
6.

2.
2.

 

D
ys

po
rt
給
付
規

定
對
照
表
及
肉

毒
菌
素
再
次
申

請
治
療
效
果
評

估
表
。

 

本
案
經
綜
合
台
灣
神
經
外
科
醫
學
會

及
台
灣
神
經
學
會
及
臨
床
專
家
意

見
，
建
議
修
訂
意
見
如
下
：

 

一
、
本
案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1.
6.

2.
1.

 

B
ot

ox
及

1.
6.

2.
2.

 D
ys

po
rt
條
文

中
，
使
用
於
成
人
中
風
後
手
臂

或
下
肢
痙
攣
之

(5
)再

次
申
請

時
，
需
提
出
使
用
效
果
評
估
結

果
部
分
，
除
應
符
合
原
給
付
規

定
條
文
，
宜
具
體
說
明
治
療
效

果
，
建
議
以
統
一
格
式
表
格
呈

現
，

M
od

if
ie

d 
A

sh
w

or
th

 S
ca

le

及
R

O
M
當
作
效
果
評
估
的
量

化
指
標
，
只
要
有
改
善
就
是
有

效
，
並
以
治
療
前
後
照
片
或
影

片
佐
證
，
本
效
果
評
估
的
量
化

指
標
表
作
為
再
次
申
請
時
的
必

備
文
件
。

 

二
、
本
案
修
訂
給
付
規
定

1.
6.

2.
1.

 

B
ot

ox
、

1.
6.

2.
2.

 D
ys

po
rt
及
治

療
效
果
評
估
表
如
附
表
。

 

報4(3)-1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5.
效
果
評
估
的
量
化
指
標
表
要
當
作
再
次
申

請
時
的
必
備
文
件
。

 

 
(二

)台
灣
神
經
學
學
會
：

 

1.
再
次
申
請
時
須
提
供
過
去
一
年
施
打
次
數
及

施
打
之
總
劑
量

 
(包

含
上
肢
總
劑
量
與
下
肢

總
劑
量

)，
並
檢
附
病
歷
，
治
療
紀
錄
及
治
療

計
畫
以
供
參
考
。
唯
來
年
申
請
之
施
打
次
數

與
施
打
之
總
劑
量
，
仍
得
依
病
人
之
肢
體
痙

攣
程
度
與
痙
攣
部
位
變
化
，
在
給
付
規
範
的

總
劑
量
上
限

(B
ot

ox
上
肢
每
年

1,
08

0
單
位
、

下
肢

1,
20

0
單
位
；

D
ys

po
rt
上
肢
每
年

3,
00

0

單
位
、
下
肢

4,
50

0
單
位

)內
進
行
調
整
。

 

2.
再
次
申
請
時
須
檢
附
前
次
及
本
次
病
人
之
照

片
或
影
片
，
如
病
人
已
呈
現
『
意
識
不
清
合

併
臥
床
』
、
『
手
部
或
下
肢
肌
肉
攣
縮
或
關
節

固
定
不
可
逆
者
（

M
od

if
ie

d 
A

sh
w

or
th

 S
ca

le
 4

分
) 
』，

該
明
顯
不
可
逆
攣
縮
肌
肉
與
固
定
關

節
部
位
得
不
予
給
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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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1節 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6.2.1.Botox(90/1/1、93/1/1、94/6/1、

98/3/1、98/5/1、100/8/1、104/5/1、

104/9/1、107/2/1、109/2/1、○/○/1) 

   1.~3.(略) 

   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 

     肢痙攣：（93/1/1、94/6/1、 

     98/3/1、100/8/1、109/2/1、 

     ○/○/1) 

(1)~(4)(略)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

結果(如附表○)、病歷、治療紀錄

及治療計畫以供參考，並檢附前次

及本次病人之照片或影片，如病人

已呈現「意識不清合併臥床」、「手

部或下肢肌肉攣縮或關節固定不

可逆者（Modified Ashworth Scale 

4分) 」，該明顯不可逆攣縮肌肉與

固定關節部位得不予給付。

(○/○/1)。 

(6)(略) 

   5.~7.(略) 

1.6.2.2.Dysport (91/2/1、93/1/1、

94/6/1、98/3/1、98/5/1、100/8/1、

107/2/1、109/2/1、○/○/1) 

  1.~3.(略) 

1.6.2.1.Botox(90/1/1、93/1/1、

94/6/1、98/3/1、98/5/1、100/8/1、

104/5/1、104/9/1、107/2/1、109/2/1) 

   1.~3.(略) 

   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痙 

     攣：（93/1/1、94/6/1、98/3/1、 

     100/8/1、109/2/1） 

(1)~(4)(略)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

結果。 

 

 

 

 

 

 

 

 

 

 (6) (略) 

   5.~7.(略) 

1.6.2.2.Dysport (91/2/1、93/1/1、

94/6/1、98/3/1、98/5/1、100/8/1、

107/2/1、109/2/1) 

  1.~3.(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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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肢痙

攣：(93/1/1、94/6/1、98/3/1、

100/8/1、109/2/1、○/○/1） 

(1)~(4)(略)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

結果(如附表○) 、病歷、治療紀

錄及治療計畫以供參考，並檢附前

次及本次病人之照片或影片，如病

人已呈現「意識不清合併臥床」、

「手部或下肢肌肉攣縮或關節固

定不可逆者（Modified Ashworth 

Scale 4分) 」，該明顯不可逆攣

縮肌肉與固定關節部位得不予給

付(○/○/1)。 

(6)(略) 

◎前開注射劑量單位僅適用於 

Dysport 劑量計算。 

◎Spasm Intensity Scale：(略) 

◎Modified Ashworth Scale：(略) 

◎附表○：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肢

痙攣肉毒桿菌素再次申請治療效果評

估表(○/○/1)。 

 

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肢痙

攣：（93/1/1、94/6/1、98/3/1、

100/8/1、109/2/1） 

(1)~(4)(略)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

估結果。 

 

 

 

 

 

 

 

 

(6)(略) 

◎前開注射劑量單位僅適用於 

Dysport 劑量計算。 

◎Spasm Intensity Scale：(略) 

◎Modified Ashworth Scale：(略)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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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成人中風後之手臂或下肢痙攣  

肉毒桿菌素再次申請治療效果評估表 
姓名              病歷號碼              一年施打總劑量： 手臂      units, 下肢       units 

注射部位 □左側 □右側 □上肢 □下肢   注射藥物 □ Botox   □ Dysport 

U
p

p
er

 
 
L

im
b

 
 

Clinical Pattern Potential Muscle involved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注射相關 

部位必填) 

ROM (R1/R2)  

(依需要填寫) 
是否改善 擬注

射劑

量

(units) 

Initial  

Angle  

Review  

Angle  
是 否 

Adducted/ 

Internally Rotated 

Shoulder 

Pectoralis complex  
    

 

Latissimus dorsi  
    

 

Teres major  
    

 

Subscapularis  
    

 

Flexed Elbow 

Brachioradialis  
    

 

Biceps  
    

 

Brachialis  
    

 

Pronated Forearm 
Pronator quadratus  

    
 

Pronator teres  
    

 

Flexed Wrist 
Flexor carpi radialis  

    
 

Flexor carpi ulnaris  
    

 

Thumb-in -Palm 

Flexor pollicis longus  
    

 

Adductor pollicis  
    

 

Flexor pollicis brevis/ opponens  
    

 

Clenched Fist 

Flexor digitorum superficialis (per 

fascicle) 

 

    

 

Flexor digitorum profundus (per 

fascicle) 

 

    

 

Intrinsic plus hand 
Lumbricales/interossei (per 

lumbrical) 

 

    

 

Others  
 

    
 

 
 

    
 

L
o

w
er

 L
im

b
 

Equinovarus Foot 

Gastrocnemius medial/lateral  
    

 

Soleus  
    

 

Tibialis posterior  
    

 

Flexor digitorum longus  
    

 

Flexor hallucis longus  
    

 

Others  
 

    
 

 
 

    
 

以下條件均須為是: 

□ 腦中風經藥物/復健治療六個月後，仍有手臂痙攣或腦中風經藥物/復健治療三個月後，仍有下肢痙攣         

□ 已排除意識不清且合併臥床 

□ 已排除手部或下肢注射部位呈現明顯不可逆攣縮肌肉或固定關節 

以下條件任一符合: 

□ 改善病患清潔   □ 降低輔具穿戴困難度  □ 減低肢體痙攣所致之疼痛  □ 改善關節活動度或活動能力 

□ 其他因肉毒桿菌素注射所改善之功能，如:                                                       

Additional Comments : 

主治醫師：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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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之

(4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擬
於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通
則
第
四

點
之
（
二
）「
因

病
情
需
要
，
經

醫
師
指
導
使

用
方
法
由
病

人
持
回
注
射

之
藥
品
」，

增

列
治
療
糖
尿

病
藥
品

G
L

P
-1

 

ag
on

is
ts
案

 

一
、

 本
保
險
目
前
給
付
治
療
糖
尿
病
之

G
L

P
-1
受

體
促
效
劑
目
前
有

ex
en

at
id

e(
如

B
ye

tt
a)
、

L
ir

ag
lu

ti
de

 (
如

V
ic

to
za

)、
du

la
gl

ut
id

e(
如

T
ru

li
ci

ty
)、

li
xi

se
na

ti
de

 (
如

L
yx

um
ia

)及

se
m

ag
lu

ti
de

(如
O

ze
m

pi
c)
等

6
種
單
方
成
分

及
含

li
xi

se
na

ti
de
及

in
su

li
n 

gl
ar

gi
ne
之
複
方

製
劑

 
(如

S
ol

iq
ua

)，
劑
型
均
為
注
射
劑
，
適

用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第

5.
1.

3.
1.
、

5.
1.

3.
2.
及

5.
1.

3.
3.
規
定
。

 

二
、

 門
診
病
人
經
醫
師
處
方
前
揭
藥
品
後
，
多
為

攜
回
自
行
或
由
照
顧
者
注
射
，
惟
因
前
揭
藥

品
僅

ex
en

at
id

e
及

li
ra

gl
ut

id
e
列
於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通
則
之
可
攜
回
之
注
射
劑
品
項
，
其
他

成
分
藥
品
則
未
於
納
入
健
保
給
付
時
一
併
修

訂
通
則
，
故
屢
經
本
保
險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詢
問
，
為
利
本
保
險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及
醫
療
費
用
審
查
系
統
之
作
業
，
建
議
明
列

於
通
則
中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通

則
 

通
則

 

一
、

~
三
、（

略
）

 

四
、
注
射
藥
品
之
使
用
原
則
：

 

（
一
）

(略
) 

（
二
）
因
病
情
需
要
，
經
醫
師

指
導
使
用
方
法
由
病
人
持

回
注
射
之
藥
品
包
括
：

 

1.
In

su
li

n。
 

 2.
~
19

. 
(略

) 

20
.含

ex
en

at
id

e
成
分
注
射

劑
。

(1
03

/9
/1

) 

21
.含

li
ra

gl
ut

id
e
成
分
注
射

劑
。

(1
03

/9
/1

) 

22
.~

25
. 
(略

) 

（
三
）

(略
) 

（
四
）

(略
) 

五
、

~
十
、（

略
）

 

通
則

 

一
、

~
三
、（

略
）

 

四
、
注
射
藥
品
之
使
用
原
則
：

 

（
一
）

(略
) 

（
二
）
因
病
情
需
要
，
經
醫
師

指
導
使
用
方
法
由
病
人
持

回
注
射
之
藥
品
包
括
：

 

1.
治
療
糖
尿
病
之

In
su

li
n
及

G
L

P
-1
受
體
促
效
劑
。

 

2.
~
19

. 
(略

) 

20
.(
刪
除

)（
〇

/〇
/〇
）

 

 21
.(
刪
除

)（
〇

/〇
/〇
）

 

 22
.~

25
. 
(略

) 

（
三
）

(略
) 

（
四
）

(略
) 

五
、

~
十
、（

略
）

 
 

一
、

 考
量
與
本
案
相
同
藥
理
類
別

之
藥
品
仍
將
有
新
成
分
或
新

複
方
之
品
項
納
入
健
保
給

付
，
故
建
議
以
藥
理
名
稱
列

入
給
付
規
定
條
文
，
不
詳
列

成
分
及
藥
品
名
稱
。

 

二
、

 建
議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通

則
第
四
點
之
（
二
）「

因
病
情

需
要
，
經
醫
師
指
導
使
用
方

法
由
病
人
持
回
注
射
之
藥

品
」
如
左
方
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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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之

(5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
部
分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台
灣
諾

和
諾
德
藥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建
議
修
訂

治
療
糖
尿
病

之
G

L
P
-1
類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5.
1.

3.
2.
部

分
規
定
案

 

一
、

 依
據
台
灣
諾
和
諾
德
藥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

9
年

8
月

7
日
諾
字
第

10
9H

07
號

函
辦
理
。

 

二
、

 台
灣
諾
和
諾
德
藥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稱
諾
和
諾
德
公
司
）
建
議
事
項

如
下
：

 

(一
) 
se

m
ag

lu
ti

de
已
有
足
夠
臨
床
證
據
支
持

可
減
少
主
要
不
良
心
血
管
事
件
之
風

險
，
故
應
適
用

5.
1.

3.
2.
第

3
點
：「

發

生
重
大
心
血
管
事
件
，
如
心
肌
梗
塞
、

接
受
冠
狀
動
脈
或
其
他
動
脈
血
管
再

通
術

(r
ev

as
cu

la
ri

za
ti

on
)、
動
脈
硬
化
相

關
之
缺
血
性
腦
中
風
等
之
病
人
，
於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後
，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可
考
慮
不
須
使
用
其
他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品
而
考
慮
使
用

li
ra

gl
ut

id
e
或

du
la

gl
ut

id
e。

」。

(二
) 
另
建
議
修
訂
原
給
付
規
定
第

1
點
，
糖

尿
病
人
於
併
用

m
et

fo
rm

in
與
其
他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物
持
續

6
個
月
之
後
，
可

使
用

G
L

P
-1
促
效
劑
類
藥
品
之
糖
化
血

色
素
數
值
由

8.
5%
修
訂
為

7.
5%
。

5.
1.

3.
2.

 

L
ir

ag
lu

ti
de

 (
如

V
ic

to
za

)、

du
la

gl
ut

id
e 

(如

T
ru

li
ci

ty
)、

li
xi

se
na

ti
de

(如

L
yx

um
ia

) 
、

se
m

ag
lu

ti
de
（
如

O
ze

m
pi

c）

(1
01

/1
0/

1、

10
5/

5/
1、

10
5/

8/
1、

10
7/

4/
1、

10
7/

7/
1、

10
9/

5/
1、

10
9/

8/
1、

10
9/

9/
1)

 

5.
1.

3.
2.

 L
ir

ag
lu

ti
de

 (
如

V
ic

to
za

)、
du

la
gl

ut
id

e 
(如

T
ru

li
ci

ty
)、

li
xi

se
na

ti
de

(如

L
yx

um
ia

) 
、

se
m

ag
lu

ti
de
（
如

O
ze

m
pi

c）
(1

01
/1

0/
1、

10
5/

5/
1、

10
5/

8/
1、

10
7/

4/
1、

10
7/

7/
1、

10
9/

5/
1、

10
9/

8/
1、

10
9/

9/
1)

 

1.
（
略
）

 

2.
（
略
）

 

3.
發
生
重
大
心
血
管
事
件
，
如
心

肌
梗
塞
、
接
受
冠
狀
動
脈
或
其

他
動
脈
血
管
再
通
術

(r
ev

as
cu

la
ri

za
ti

on
)、

動
脈
硬
化

相
關
之
缺
血
性
腦
中
風
等
之
病

人
，
於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後
，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可
考
慮
不
須
使
用
其
他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品
而
考
慮
使
用

li
ra

gl
ut

id
e
或

du
la

gl
ut

id
e。

4.
（
略
）。

 

5.
（
略
）。

 

5.
1.

3.
2.

 L
ir

ag
lu

ti
de

 (
如

V
ic

to
za

)、
du

la
gl

ut
id

e 
(如

T
ru

li
ci

ty
)、

li
xi

se
na

ti
de

(如

L
yx

um
ia

) 
、

se
m

ag
lu

ti
de
（
如

O
ze

m
pi

c）
(1

01
/1

0/
1、

10
5/

5/
1、

10
5/

8/
1、

10
7/

4/
1
、

10
7/

7/
1、

10
9/

5/
1、

10
9/

8/
1
、

10
9/

9/
1)

 

1.
（
略
）

 

2.
（
略
）

 

3.
發
生
重
大
心
血
管
事
件
，
如
心

肌
梗
塞
、
接
受
冠
狀
動
脈
或
其

他
動
脈
血
管
再
通
術

(r
ev

as
cu

la
ri

za
ti

on
)、

動
脈
硬
化

相
關
之
缺
血
性
腦
中
風
等
之
病

人
，
於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後
，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可
考
慮
不
須
使
用
其
他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品
而
考
慮
使
用

li
ra

gl
ut

id
e
或

du
la

gl
ut

id
e
或

se
m

ag
lu

ti
de
。

4.
（
略
）。

 

5.
（
略
）。

 

一
、
考
量
已
有
足
夠
臨
床
證
據
支
持

se
m

ag
lu

ti
de
可
減
少
主
要
不
良

心
血
管
事
件
之
風
險
，
且
其
每

月
藥
費
相
較
於
目
前
已
給
付
之

同
類
藥
品
稍
低
，
故
建
議
可
適

用
5.

1.
3.

2.
第

3
點
：「
發
生
重
大

心
血
管
事
件
，
如
心
肌
梗
塞
、

接
受
冠
狀
動
脈
或
其
他
動
脈
血

管
再
通
術

(r
ev

as
cu

la
ri

za
ti

on
)、

動
脈
硬
化
相
關
之
缺
血
性
腦
中

風
等
之
病
人
，
於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後
，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可
考
慮
不
須
使

用
其
他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品
而
考

慮
使
用

li
ra

gl
ut

id
e
或

du
la

gl
ut

id
e。

」。
 

二
、
有
關
廠
商
建
議
修
訂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人
於
併
用

m
et

fo
rm

in
最

大
劑
量
與
其
他
降
血
糖
藥
物

6

個
月
之
後
，
適
用
本
類
藥
品
之

糖
化
血
色
素

(H
bA

1c
)由

8.
5%

調
降
至

7.
5%
部
分
，
考
量
社
團

法
人
糖
尿
病
醫
學
會
亦
另
案
提

出
相
同
建
議
，
將
併
案
討
論
，

本
次
會
議
暫
不
處
理
。

 

三
、
建
議
修
訂
給
付
規
定
如
左
方

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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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之

(6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
不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糖
尿
病
學
會

建
議
修
訂
含

ca
na

gl
if

lo
zi

n

成
分
藥
品

(如

C
an

ag
lu

)之
給

付
規
定
案

 

一
、

 依
據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糖
尿
病
學
會

10
9

年
1
月

6
日
、

3
月

19
日
及

4
月

16
日
中
華

糖
尿
病

(寧
)字

第
10

90
06

4
號
、
第

10
90

07
0

號
及
第

10
90

07
5
號
函
辦
理
。

 

二
、

 糖
尿
病
學
會
建
議
對
於
合
併
有
腎
病
變
之
病

患
，
得
合
併
使
用

ca
na

gl
if

lo
zi

n
與

D
P

P
-4
抑

制
劑
，
以
延
後
患
者
洗
腎
的
時
間
，
且
表
示

目
前

S
G

L
T

-2
 
抑
制
劑
類
藥
品
，
僅

ca
n
ag
li
fl
o
zi
n
於

20
19
年
經

C
R

E
G

E
N

C
E
試

驗
證
實
具
延
緩
相
關
腎
臟
及
心
血
管
風
險
的

臨
床
證
據
，
其
他
同
類
藥
品
則
尚
缺
乏
降
低

腎
病
變
病
人
腎
臟
風
險
的
證
據
。
建
議
修
訂

糖
尿
病
用
藥
給
付
規
定
之

2.
使
用
條
件
如

下
：

 

5.
1.
糖
尿
病
用
藥

 
D

ru
gs

 u
se

d 
in

 d
ia

be
te

s 

1.
藥
品
種
類

(1
05

/5
/1

) 
(略

) 

2.
使
用
條
件
：

(1
05

/5
/1

) 

(1
)略
。

 

(2
) 

T
Z

D
製
劑
、

D
P

P
-4
抑
制
劑
、

S
G

L
T

-2
抑

制
劑
、
以
及
含
該

3
類
成
分
之
複
方
製
劑
，

限
用
於
已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5.
1.
糖
尿
病
用
藥

 

D
ru

gs
 u

se
d 

in
 

di
ab

et
es

 

 

5.
1.
糖
尿
病
用
藥

 
D

ru
gs

 u
se

d 
in

 

di
ab

et
es

 

1.
藥
品
種
類

(1
05

/5
/1

) 
(略

) 

2.
使
用
條
件
：

(1
05

/5
/1

) 

(1
)原
則
上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治
療
應

優
先
使
用

m
et

fo
rm

in
，
或
考
慮

早
期
開
始
使
用
胰
島
素
。
除
有

過
敏
、
禁
忌
症
、
不
能
耐
受
或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的
情
形

下
，
可
使
用
其
他
類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物
。

 

(2
)T

Z
D
製
劑
、

D
P

P
-4
抑
制
劑
、

S
G

L
T

-2
抑
制
劑
、
以
及
含
該

3

類
成
分
之
複
方
製
劑
，
限
用
於

已
接
受
過
最
大
耐
受
劑
量
的

m
et

fo
rm

in
仍
無
法
理
想
控
制
血

糖
之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病
人
，
且

S
G

L
T

-2
抑
制
劑
與

D
P

P
-4
抑
制

劑
及
其
複
方
製
劑
宜
二
種
擇
一

種
使
用
。

 

 

無
異
動

 
一
、

 依
據
健
保
糖
尿
病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有
腎
病
變
之
糖
尿
病
病
人

可
使
用
任
一

S
G

L
T

-2
抑
制
劑

單
方
（
含
本
藥
），

若
療
效
不

足
，
尚
可
併
用
其
他
口
服
糖
尿

病
用
藥
（

D
P

P
-4
抑
制
劑
單
方

與
G

L
P
-1
作
用
劑
除
外
），
或
改

用
含

S
G

L
T

-2
抑
制
劑

+
D

P
P
-4

抑
制
劑
之
複
方
藥
品
（
如

G
ly

xa
m

bi
、

Q
te

rn
及

S
te

gl
uj

an
）

或
G

L
P
-1
作
用
劑
等
藥
品
，
足

供
臨
床
醫
師
與
合
併
腎
功
能
不

佳
之
病
人
選
擇
。

 

二
、

 本
案
藥
品
健
保
支
付
價

28
.8

元
，
若
合
併
任
一
單
方

D
P
P

-4

抑
制
劑
，
則
每
日
藥
費
約
為

S
G

L
T

-2
抑
制
劑

+
D

P
P

-4
抑
制

劑
之
複
方
藥
品
之

1.
5
倍
，
對

健
保
藥
費
支
出
將
有
明
顯
衝

擊
。

 

三
、

 雖
有
大
型
臨
床
研
究
支
持
本
案

藥
品
有
延
緩
腎
功
能
惡
化
之
效

果
，
惟
依
據

C
an

ag
lu
中
文
仿

單
之
用
藥
注
意
事
項
，
則
註
明

病
人
的

eG
F
R
如
果
持
續
低
於

45
 m

L
/m

in
/1

.7
3 

m
2 ，
不
建
議
使

用
ca

na
gl

if
lo

zi
n，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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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型
糖
尿
病
病
人
，
且

S
G

L
T

-2
抑
制
劑
與

D
P

P
-4
抑
制
劑
及
其
複
方
製
劑
宜
二
種
擇
一

種
使
用
；
惟

U
C

R
>

30
0m

g/
g
或
是

eG
F

R
 

30
-6

0m
L

/m
in

/1
.7

3m
2
的
二
型
糖
尿
病
腎
病

變
病
人
（
病
人
需
加
入
糖
尿
病
共
照
網
或
是

C
K

D
前
期
照
護
網
）
，
處
方

S
G

L
T

-2
抑
制

劑
（
根
據
實
證
醫
學
的
原
則
，
僅
限
處
方

ca
na

gl
if

lo
zi

n）
，
不
受
前
項
規
定
限
制
。（

畫

線
部
為
建
議
修
訂
條
文
）

 

ca
na

gl
if

lo
zi

n
亦
禁
止
用
於

eG
F
R

 
低
於

30
 m

L
/m

in
/1

.7
3 

m
2
的
病
人
，
故
暫
不
建
議
修
訂

ca
na

gl
if

lo
zi

n
得
與

D
P
P
-4
抑
制

劑
單
方
藥
品
併
用
，
使
用
於
腎

功
能
不
佳
之
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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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案
第

4
案
之

(7
)：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無
明
顯
財
務
衝
擊
之
初
核
情
形
報
告
（
同
意
修
訂
）

 

案
由

 
案
件
經
過

 
給
付
規
定
章
節
碼
及
成

分
類
別

 

原
給
付
規

定
 

異
動
後
給
付

規
定

 
說
明

 

有
關
修
訂
血
液

治
療
藥
物
之
給

付
規
定
案
。

 

一
、
按
現
行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
病
人

使
用
第
八

/第
九
凝
血
因
子
血
液

製
劑
、
繞
徑
治
療
藥
物
、
雙
特

異
性
單
株
抗
體
藥
物

(如

H
em

lib
ra

)及
第
十
三
凝
血
因
子

等
，
需
填
寫
附
表
十
八
之
五
─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

 

二
、
為
完
整
蒐
集
血
友
病
相
關
藥
物

的
使
用
情
形
，
以
利
加
強
控
管

及
了
解
血
友
病
患
的
使
用
後
真

實
世
界
中
的
療
效
，
擬
酌
修
上

述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將
原
需

填
寫
附
表
十
八
之
五
─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
修
正
為
需
登

錄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

 

4
.2

.2
.繞
徑
治
療
藥
物

（
活
化
的
第
七
因
子

 

rV
II

a,
 
如

N
o
v
o
S

ev
en

和
活
化
的
凝
血
酶
原
複

合
物
濃
縮
劑

 
A

P
C

C
, 

如
F

ei
b
a）
、

4
.2

.3
.第
八
、

第
九
凝
血
因
子
製
劑
、

4
.2

.6
.H

u
m

an
 p

la
sm

a 

co
ag

u
la

ti
o
n
 f

ac
to

r 
X

II
I

（
如

F
ib

ro
g
am

m
in
）
及

4
.2

.7
.雙
特
異
性
單
株
抗

體
藥
物
（
如

H
em

li
b
ra
）

 

詳
附
表

1
 

詳
附
表

1
 

一
.
為
完
整
蒐
集
血
友
病
相
關
藥
物
的
使

用
情
形
，
以
利
加
強
控
管
及
了
解
血
友

病
患
的
使
用
後
真
實
世
界
中
的
療

效
，
建
議
修
訂
相
關
藥
品
之
給
付
規

定
，
將
原
需
填
寫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
修
訂
為
須
登
錄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

二
.
建
議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4
.2

.2
.繞
徑

治
療
藥
物
（
活
化
的
第
七
因
子

 r
V

IIa
,

如
N

o
vo

Se
ve

n
和
活
化
的
凝
血
酶
原

複
合
物
濃
縮
劑

 A
P

C
C

, 
如

Fe
ib

a）
、

4
.2

.3
.第
八
、
第
九
凝
血
因
子
製
劑
、

4
.2

.6
.H

u
m

an
 p

la
sm

a 
co

ag
u

la
ti

o
n

fa
ct

o
r 

X
II

I（
如

Fi
b

ro
ga

m
m

in
）
及

4
.2

.7
.雙
特
異
性
單
株
抗
體
藥
物
（
如

H
em

lib
ra
）
如
附
表

1
。

三
.
為
使
醫
療
評
估
追
蹤
紀
錄
表
內
容
之

文
意
更
為
明
確
，
建
議
一
併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附
表
十
八
之
五
如
附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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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4節 血液治療藥物 Hematological drugs 

（自○年○月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4.2.2.繞徑治療藥物(活化的第七因子 

rVIIa, 如NovoSeven和活化的凝血

酶 原 複 合 物 濃 縮 劑  APCC, 如

Feiba)：(88/6/1、93/7/1、94/2/1、

98/8/1 、 103/4/1 、 105/2/1 、

105/8/1、108/10/1、○/○/1) 

1.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繞

徑治療藥物備用(施打 rVIIa 270μ

g/kg IV 單次注射劑量除外)，繼續治

療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

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之

二─全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

「繞徑治療藥物」在家治療紀錄）及

登錄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附表十八

之五)。醫療機構、醫師開立使用血

液製劑時，應依血液製劑條例之規定

辦理。（103/4/1、108/10/1、○/○

/1) 

2.~8.(略) 

4.2.2.繞徑治療藥物(活化的第七因子 

rVIIa, 如NovoSeven和活化的凝血

酶原複合物濃縮劑 APCC, 如

Feiba)：(88/6/1、93/7/1、94/2/1、

98/8/1、103/4/1、105/2/1、

105/8/1、108/10/1) 

1. 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繞

徑治療藥物備用(施打 rVIIa 270μ

g/kg IV 單次注射劑量除外)，繼續

治療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

理，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

八之二─全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

使用「繞徑治療藥物」在家治療紀錄

及附表十八之五─每 3個月填寫醫

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機構、醫

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製

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3/4/1、

108/10/1) 

2.~8.(略)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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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第八、第九凝血因子製劑

（103/4/1、106/9/1、106/12/1、

107/11/1、108/10/1、109/3/1、

109/9/1、○/○/1）：用於 A型或 B

型無抗體存在之血友病人： 

1.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

(至多攜回一個月)第八、第九凝血因

子備用，繼續治療時，比照化療以「療

程」方式處理，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

（如附表十八之一─全民健康保險

血友病患者使用第八、第九凝血因子

在家治療紀錄）及登錄醫療評估追蹤

紀錄表(附表十八之五)。醫療機構、

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

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3/4/1、

108/10/1、○/○/1)

2.~3.(略) 

4.2.3. 第 八 、 第 九 凝 血 因 子 製 劑

（103/4/1、106/9/1、106/12/1、

107/11/1、108/10/1、109/3/1、

109/9/1）：用於 A 型或 B 型無抗體

存在之血友病人： 

1. 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

(至多攜回一個月)第八、第九凝血因

子備用，繼續治療時，比照化療以「療

程」方式處理，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

（如附表十八之一─全民健康保險

血友病患者使用第八、第九凝血因子

在家治療紀錄）及填寫附表十八之五

─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機構、

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

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3/4/1、

108/10/1)

2.~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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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Human plasma coagulation 

factor XIII (如 Fibrogammin) 

(107/8/1、108/10/1、○/○/1) 

1.(略) 

2.門診之 XIII 因子缺乏病人，得攜回

二~四劑量(至多攜回二個月)第十三

凝血因子備用，繼續治療時，比照化

療以「療程」方式處理，並檢附上次

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四 全民健康

保險血友病患使用第十三凝血因子

在家治療紀錄）及登錄醫療評估追蹤

紀錄表(附表十八之五)。醫療機構、

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

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7/8/1、

108/10/1、○/○/1) 

3.~4.(略) 

 

4.2.6.Human plasma coagulation 

factor XIII ( 如 Fibrogammin) 

(107/8/1、108/10/1) 

1.(略) 

2.門診之 XIII 因子缺乏病人，得攜回

二~四劑量(至多攜回二個月)第十三

凝血因子備用，繼續治療時，比照化

療以「療程」方式處理，並檢附上次

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四 全民健康

保險血友病患使用第十三凝血因子

在家治療紀錄及填寫附表十八之五

─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機

構、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

血 液 製 劑 條 例 之 規 定 辦 理 。

(107/8/1、108/10/1) 

3.~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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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雙特異性單株抗體藥物(如

Hemlibra)：(108/11/1、109/8/1、○/

○/1) 

用於 A型血友病且有抗體病人預防性治

療，並符合以下情形： 

1.~5.(略) 

6.門診之血友病病人得攜回一至二劑

量(至多攜回一個月)備用，繼續治療

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

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之

六─全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

雙特異性單株抗體藥物在家治療紀

錄表）及登錄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

(附表十八之五)：(109/8/1、○/○

/1) 

(1)~(3) (略) 

 

4.2.7. 雙特異性單株抗體藥物 (如

Hemlibra)：(108/11/1、109/8/1) 

 

用於 A 型血友病且有抗體病人預防性治

療，並符合以下情形： 

1.~5.(略) 

6.門診之血友病病人得攜回一至二劑

量(至多攜回一個月)備用，繼續治療

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

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之

六─全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

雙特異性單株抗體藥物在家治療紀

錄表）及填寫附表十八之五─醫療評

估追蹤紀錄表：(109/8/1) 

 

(1)~(3) (略)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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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之五附表十八之五附表十八之五附表十八之五    重型血友病患重型血友病患重型血友病患重型血友病患「「「「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

病人本人至少需於 3 個月回診時由醫師填寫一次醫療評估追蹤紀錄表  

基本資料:  

姓名: ________病歷號碼:__________年齡:______ 歲 體重: ______公斤 身高: ______ 公分 

血友病: □A 型 □B 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診分類: 

□ 預防性注射 4 歲及以下之病人，每 2 至 4 週應至少回診一次。

□ 預防性注射 4 歲以上至 12 歲之病人，每 4 至 6 週應至少回診一次。

□ 預防性注射 12 歲以上之病人，每 6 至 8 週應至少回診一次。

□ 有抗體之病人治療時(抗體最高歷史數值:  BU/mL)，應該每 4 週至少回診一次 

□ 需要時治療之無抗體重型血友病患，每 3 個月應至少回診一次

□ 如果接受「皮下非補充製劑」的治療時，視同 Prophylaxis 追蹤

治療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 預防注射：使用劑量: 每公斤  (單位:IU/μg/mg) 

 使用頻次：每  週使用  次 共  次數  共  單位/月 

□第八因子(藥名：______)

□第九因子(藥名：______)

□其他(藥名：______)

 次數  共  單位 (activated) PCC(藥名：______) 

 次數  共  單位 recombinant factor VII(藥名：______)    

 次數  共  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藥名：______) 

二、出血時注射(突破性出血)： 

 出血部位：□腦部 □腸胃道 □呼吸道 □肌肉 □關節 □其他: 

 次數  共  單位 □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 □其他 

 次數  共  單位 (activated) PCC(藥名：    ) 

 次數  共  單位 recombinant factor VII(藥名：  ) 

 次數  共  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藥名：    ) 

附表 2 

報4(7)-6



三、手術或侵入性處置: □  無  □ 有  請說明:   

四、抗體數值：       BU /mL 檢驗日期:________________ 

   (有抗體之病人請註明三個月內抗體檢測數值；無抗體之病人請註明一年內抗體檢測數值) 

五、每三個月至少一次檢測最低凝血因子濃度(trough level)________ 檢驗日:________ 

六、治療計畫： 

□維持治療

□調整治療

請說明: 

□進一步檢查(例如:藥物動力學檢測)

請說明: 

□療效評估(每年評估一次)

1.Pettersson score、HJHS、肌肉骨骼超音波：

請說明:

評估醫師:

2.HAL、QoL：

請說明:

3.不良事件反應：

請說明:

4.併發症：

請說明:

評估醫師評估醫師評估醫師評估醫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備註：灰底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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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含含含oxaliplatin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如如如如Oxalip)

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

報告案第4案之(8)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

9.10. Oxaliplatin：：：：(89/7/1、、、、91/10/1、、、、93/8/1、、、、98/2/1、、、、
98/3/1、、、、98/7/1、、、、102/9/1、、、、102/12/1)
1.和5-FU和folinic acid併用

(1)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惟若再加用irinotecan

( Campto) (91/10/1)

2

(如Campto)則不予給付。(91/10/1)

(2)作為第三期結腸癌(Duke`s C)原發腫瘤完全切除
手術後的輔助療法。(98/2/1)

2.與capecitabine併用，可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
胃癌之治療。 (98/2/1、98/3/1、98/7/1、102/9/1、
1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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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1/2)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oxaliplatin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如如如如Oxalip)併用併用併用併用

fluoropyrimidine治療局部晚期及復發治療局部晚期及復發治療局部晚期及復發治療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轉移性胃轉移性胃轉移性胃
癌癌癌癌

3

癌癌癌癌

�晚期胃癌第一線治療以platinum併用fluoropyrimidine藥
品組合為主。然而目前oxaliplatin胃癌健保給付規範為
「與capecitabine併用，可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
癌之治療」，臨床上具有oxaliplatin併用fluoropyrimidine

之需求性，也因此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曾建議TFDA修
改oxaliplatin適應症，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
議依適應症擴增oxaliplatin給付規範。

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2/2)

�擴增oxaliplatin胃癌健保給付後，其他fluoropyrimidine藥

品 包 含 fluorouracil 及 UFUR 將 取 代 capecitabine 併 用
oxaliplatin ，廠商估計連續五年可減少藥費支出達
5,090萬7,515元，並減少3,444萬6,665元之總額支出。

4

報4(8)-2



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

�oxaliplatin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如如如如Oxalip)預估修訂給預估修訂給預估修訂給預估修訂給
付範圍後付範圍後付範圍後付範圍後，，，，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575人 567人 561人 555人 549人

5

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575人 567人 561人 555人 549人

年度藥費年度藥費年度藥費年度藥費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註註註註1 5,442萬元 5,364萬元 5,309萬元 5,253萬元 5,187萬元

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註註註註2 6,483萬元 6,392萬元 6,325萬元 6,257萬元 6,189萬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1,041萬元 -1,028萬元 -1,016萬元 -1,004萬元 -1,002萬元

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註註註註3 -703萬元 -695萬元 -686萬元 -678萬元 -682萬元

註1：新情境藥品組合包括：(XELOX占55%、FOLFOX占30%、TEGAFOX占15%)

(1)XELOX：oxaliplatin + capecitabine(每28天療程費用為22,548元)

(2)FOLFOX：oxaliplatin + fluorouracil+ leucovorin(每28天療程費用為12,328元)

(3)TEGAFOX：oxaliplatin + UFUR + leucovorin(每28天療程費用為18,434元)

註2：取代藥品組合XELOX：oxaliplatin + capecitabine。
註3：因5-FU輸注時間24小時，將使用「化療藥物持續輸注器」健保支付費用納入估算。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1/2)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 學理及文獻來看oxaliplatin與f1uoropyrimidine併用，可
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之治療是合理及可行。

� 某些晚期胃癌病人因胃腸功能不佳並不適合口服

6

capecitabine而降低這些病人的治療機會。

� Oxaliplatin與f1uoropyrimidine併用如用注射式5-FU則比
口服capecitabine費用更低，反而會降低健保費用。

� 另基於國內健保給付在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之
治療的藥品種類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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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2/2)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 Oxaliplatin健保給付規範擴增可與f1uoropyrimidine併用
後 ， oxaliplatin 可 與 5-FU 或 UFUR 併 用 取 代 現 有
oxaliplatin與capecitabine併用市場，可節省oxaliplatin併

7

用組合在胃癌治療的藥費。

� 限制規定：限癌症相關科別專科醫師使用、限成人使用。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

�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
� 目前晚期胃癌第一線治療以platinum併用fluoropyrimidine

藥品組合為主，考量本案藥品併用5-FU或UFUR組合之
藥費均較併用capecitabine組合之藥費為低，擴增給付範

8

圍後可節省本案藥品於晚期胃癌治療的健保藥費支出；
另對於一些因胃腸功能不佳，不適合口服藥品治療的晚
期胃癌病人，亦可增加臨床用藥選擇，爰建議擴增給付
範圍。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 建議修訂藥品給付規定9.10.Oxaliplatin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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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

品項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註註註註1 599人 599人 595人 590人 586人

9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0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註註註註1 599人 599人 595人 590人 586人

年度藥年度藥年度藥年度藥費費費費預估預估預估預估註註註註2 5,650萬元 5,650萬元 5,620萬元 5,570萬元 5,530萬元

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
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註註註註3 6,750萬元 6,750萬元 6,710萬元 6,650萬元 6,600萬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1,100萬元 -1,100萬元 -1,090萬元 -1,080萬元 -1,070萬元

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健保財務影響註註註註4 -540萬元 -540萬元 -540萬元 -530萬元 -530萬元

註1：依據2017年癌症登記報告以及文獻，推估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病人數；接著依據健保資料庫分析藥品使用率，以估
算使用人數。

註2：新情境藥品組合：XELOX、FOLFOX、TEGAFOX。
註3：取代藥品組合XELOX。
註4：將5-FU輸注費用納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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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自○年○月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10.Oxaliplatin：（89/7/1、

91/10/1、93/8/1、98/2/1、

98/3/1、98/7/1、102/9/1、

102/12/1、○/○/1） 

1.和 5-FU 及 folinic acid 併用

(1)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惟若

再加用 irinotecan (如

Campto)則不予給付。

(91/10/1)

(2)作為第三期結腸癌(Duke`s

C) 原發腫瘤完全切除手術後

的輔助療法。(98/2/1) 

2.與 fluoropyrimidine 類藥物(如

capecitabine、5-FU、UFUR，但

不包含 TS-1)併用，可用於局部晚

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之治療。

(須依藥品許可證登載之適應症

使用)。(98/2/1、98/3/1、

98/7/1、102/9/1、102/12/1、○

/○/1）

9.10.Oxaliplatin：（89/7/1、

91/10/1、93/8/1、98/2/1、

98/3/1、98/7/1、102/9/1、

102/12/1） 

1.和 5-FU 和 folinic acid 併用

(1)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惟

若再加用 irinotecan (如

Campto)則不予給付。

(91/10/1)

(2)作為第三期結腸癌(Duke`s

C) 原發腫瘤完全切除手術

後的輔助療法。(98/2/1) 

2.與 capecitabine 併用，可用於局

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之治

療。 (98/2/1、98/3/1、98/7/1、

102/9/1、102/12/1)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附表 

報4(8)-6



肆、討論提案 

第 1 案： 有關「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擴增含

trifluridine/ tipiracil 成分藥品(如 Lonsurf)使用於轉移

性胃癌案。 

第 2 案： 有關「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轉移性

乳癌之含 trastuzumab emtansine 新成分新藥「賀癌寧

凍晶注射劑，Kadcyla 100mg/vial 及 160mg/vial」共 2

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3 案：  有關「台灣優時比貿易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局部癲

癇發作之含 brivaracetam 新成分新藥「必治顛膜衣錠，

Briviact 50mg、100mg tablet」共 2 品項納入健保給付

案。 

第 4 案： 有關「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建議治療

兒童及成人因囊狀纖維化症(Cystic Fibrosis, CF)、慢性

胰臟炎及胰臟手術等情況所引起的胰液分泌不全之含

pancreatin 新劑型新藥「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Creon 

25000、Creon 40000」共 2 品項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5 案： 有關「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乳癌

之含 ixabepilone 新成分新藥「易莎平注射劑，Ixempra 

for injection」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6 案： 有關「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

含 blinatumomab 成分藥品(如 Blincyto)之給付規定案。 

第 7 案： 有關「嬌生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治療不適合接受酵

素療法之輕度至中度第一型高雪氏症成人患者之含

miglustat 已收載成分藥品 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

由專案進口藥品改為具許可證藥品納入健保給付案。 



第 8 案： 有關「百特醫療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Baxter”

Extraneal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with 7.5% 

Icodextrin 共 1 品項列為特殊藥品案。 

第 9 案： 有關「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建議調高抗微生物用藥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 

(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 (健保代碼 BC20266277)之

健保支付價案。 

第 10 案：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會議議事規範研修案。 

 



含含含含trifluridine/tipiracil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如如如如Lonsurf)

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

討論案第1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

9.66. Trifluridine/tipiracil(如如如如Lonsurf)：：：：(107/12/1)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下列療法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之成人患者，包括 fluoropyrimidine, oxaliplatin及
irinotecan為基礎的化療，和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anti-VEGF)等療法；若RAS為原生型(wild type)，

2

(anti-VEGF)等療法；若RAS為原生型(wild type)，
則需接受過抗表皮生長因子受體(anti-EGFR)療法。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
程以8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證據(如：影
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

3.本藥品不得與regorafenib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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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1/2)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建議擴增含 trifluridine/tipiracil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 (如如如如

Lonsurf)給付範圍用於治療轉移性胃癌給付範圍用於治療轉移性胃癌給付範圍用於治療轉移性胃癌給付範圍用於治療轉移性胃癌
�依據第三期TAGS臨床試驗，納入接受過至少2線化學治療

3

�依據第三期TAGS臨床試驗，納入接受過至少2線化學治療
(必須包含fluoropyrimidine、platinum、taxane或是irinotecan)

的轉移性胃癌或胃食道接合處腺癌病人，且基準ECOG體能
狀態為0或1，比較Lonsurf治療組和安慰劑組，結果顯示
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分別為 5.7個月和 3.6個月
(HR=0.69 [95% CI 0.56-0.85]；p=0.00058)，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mPFS)分別為2.0個月和1.8個月(HR=0.57 [95% CI

0.47-0.70]；p<0.0001)。

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2/2)

�依據2019年於日本發表Lonsurf在胃癌第3線治療之成本效益
分析研究，將Lonsurf和Nivolumab取得適應症之大型臨床三
期研究(TAGS study和ATTRACTION-2 study)進行比較，結
論顯示使用Lonsurf治療胃癌第 3線病患，每一位相比
Nivolumab可以節省日幣2,963,523元。

4

Nivolumab可以節省日幣2,963,5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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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

�trifluridine/tipiracil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 (如如如如 Lonsurf)

預估修訂給付範圍後預估修訂給付範圍後預估修訂給付範圍後預估修訂給付範圍後，，，，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72人 90人 100人 110人 113人

5

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預估使用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72人 90人 100人 110人 113人

年度藥費年度藥費年度藥費年度藥費預估預估預估預估 647萬元 809萬元 898萬元 988萬元 1,015萬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647萬元 809萬元 898萬元 988萬元 1,015萬元

註：假設未來五年市占率為15%至30%。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1/4)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在第三期臨床試驗證實，可延長已經過兩線藥物治療之晚期
胃癌患者的整體存活時間，由3.6個月延長至5.7個月。

�另一個同樣適應症的藥物PD-1，PD-L1抑制劑，於2020/4/1

6

後新個案已無健保給付。

�第三線胃癌患者的人數不多，且從實證醫學立場Lonsurf的
確顯示其抗癌效果，而毒性也不是很高。

�平均使用2個月。

�限成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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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2/4)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依據轉移性胃癌TAGS臨床試驗，Lonsurf與安慰劑相比，中
位存活期有意義延長 (5.7個月 vs 3.6個月，HR=0.69，
p=0.0006)。

7

�Nivolumab於轉移性胃癌第三線療效不佳，今年4月健保已取
消給付。

� 2019年日本發表Lonsurf在胃癌第3線治療之成本效益分析研
究，將Lonsurf and Nivolumab取得適應症之大型臨床三期研
究(TAG Study and ATTRACTION-2 Study)進行比較。結論顯
示，使用 Lonsurf治療胃癌第 3線病患，每一位相比
Nivolumab可以節省日幣2,963,523 JYP(26,996 USD；26,518

EUR)。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3/4)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續續續續)

� 2020年加拿大亦發表Lonsurf在胃癌第3線治療之成本效益分析
研究，分析2017年曾使用Lonsurf and Nivolumab之病患，分析
藥品費用、照顧費用、輸注費、醫師診察費、檢測費、藥師、
護理師費及副作用衍生費用，結果顯示使用Lonsurf治療胃癌

8

護理師費及副作用衍生費用，結果顯示使用Lonsurf治療胃癌
第3線病患，每一位相比Nivolumab 可以節省加拿大幣12,208

CAD。

�限癌症相關科別專科醫師使用，無需事前審查，原因：病患在
第三線使用，事前審查會延遲病患接受治療之時間。

�限成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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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4/4)

�台灣消化醫學會台灣消化醫學會台灣消化醫學會台灣消化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晚期胃癌治療藥物相較台灣主要癌別相對缺乏，

TAS102(Lonsurf)與Nivolumab為唯二經樞紐試驗證實有意義
延長整體存活之第三線用藥，且Nivolumab之給付近來又被
取消，故晚期胃癌目前缺乏有效之三線用藥(有給付者)。

9

取消，故晚期胃癌目前缺乏有效之三線用藥(有給付者)。

�相較已有給付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第三線用藥TAS102在胃
癌三線之survival gain 2.1個月高於大腸癌三線之1.8個月。

�限制規定：事前專案審查核准後使用、制定本品項專用申報
表、申報費用時檢附病歷紀錄/資料(前三項比照大腸直腸癌
之規定)，限制每日最大劑量，限成人使用。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

�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
� 依據第三期TAGS臨床試驗，比較Lonsurf治療組和安
慰劑組，結果顯示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分別為
5.7個月和3.6個月（HR=0.69 [95% CI 0.56-0.85]；

10

p=0.00058）；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分
別為2.0個月和1.8個月（HR=0.57 [95% CI 0.47-0.70]；
p<0.0001），考量目前缺乏轉移性胃癌之第三線健保
給付用藥，為滿足臨床需求，增加臨床醫師之用藥選
擇，建議擴增給付範圍。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 建議修訂藥品給付規定9.66. Trifluridine/tipiracil(如

Lonsurf)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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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1 128人 156人 183人 197人 202人

11

註：1.參考癌登資料及相關研究推估目標族群人數，並假設未來五年市占率為30%至50%推
估用藥人數。

2.參考仿單用量及臨床試驗結果，以每次劑量50mg、用藥期間2個月進行推估。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5.22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 128人 156人 183人 197人 202人

年度藥年度藥年度藥年度藥費費費費預估預估預估預估2 1,150萬元 1,400萬元 1,640萬元 1,770萬元 1,810萬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1,150萬元 1,400萬元 1,640萬元 1,770萬元 1,8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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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66.Trifluridine/tipiracil(如

Lonsurf)：(107/12/1、○/○/1) 

1.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下列療

法的轉移性大腸直腸癌之成

人患者，包括

fluoropyrimidine, 

oxaliplatin 及 irinotecan

為基礎的化療，和抗血管內皮

生長因子(anti-VEGF)等療

法；若 RAS 為原生型(wild 

type)，則需接受過抗表皮生

長因子受體(anti-EGFR)療

法。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

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8週

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

證據（如：影像學）證實無惡

化，才可繼續使用。 

(3)本藥品不得與regorafenib併

用。 

 

2.轉移性胃癌：(○/○/1)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兩種

(含)以上治療（包括含

fluoropyrimidine–、

9.66.Trifluridine/tipiracil(如

Lonsurf)：(107/12/1)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下列療法的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之成人患者，

包括 fluoropyrimidine, 

oxaliplatin及 irinotecan為基

礎的化療，和抗血管內皮生長因

子(anti-VEGF)等療法；若 RAS 為

原生型(wild type)，則需接受過

抗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anti-EGFR)療法。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

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 8週為

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證據

（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

可繼續使用。 

3.本藥品不得與 regorafenib 併

用。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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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taxane–或 

irinotecan 為基礎的化學療

法，以及 HER2/neu 標靶治療

[如果適合]）的轉移性胃腺癌

或胃食道接合處腺癌病人。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

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8週

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

證據（如：影像學）證實無惡

化，才可繼續使用。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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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癌寧凍晶注射劑賀癌寧凍晶注射劑賀癌寧凍晶注射劑賀癌寧凍晶注射劑
Kadcyla 100mg/vial, 160mg/vial

(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案第2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賀癌寧凍晶注射劑 Kadcyla 100mg/vial, 160mg/vial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000949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2/11/06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F. HOFFMANN-LA ROCHE LTD.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瑞士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Trastuzumab Emtansine,凍晶注射劑, 100毫克、160毫克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Trastuzumab Emtansine,凍晶注射劑, 100毫克、160毫克

ATC碼碼碼碼 L01XC14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成分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1)轉移性乳癌：單獨使用時能夠治療HER2陽性、之前分別接受過trastuzumab與一
種taxane藥物治療或其合併療法的轉移性乳癌病人。說明：病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前已經接受過轉移性癌症治療或在輔助療法治療期間或完成治療後6個月內癌症
復發。(2)早期乳癌：單獨使用適用於HER2陽性早期乳癌病人，在接受過以taxane

和trastuzumab為基礎的前導性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後，仍有殘留病灶的輔助療
法(adjuvant therapy)。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建議劑量為：3.6mg/kg，每3週(為期21天)靜脈輸注一次。直到病情惡
化或出現無法接受的毒性為止。。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100mg/vial每劑36,600元，160mg/vial元每劑5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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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

�乳癌乳癌乳癌乳癌
�源自於乳管細胞(ductal cell)或乳小葉細胞(lobular cell)異常
增生；除了局部侵犯乳房外，癌細胞也可能遠處轉移到如
：骨骼、肺、肝、腦等重要器官，破壞其功能，甚至危害

3

生命。

�轉移性乳癌仍幾乎是不可治癒的疾病，近期部份研究似乎
顯示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 OS)有所改善，主要歸因於
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陽性晚期乳癌在治療方面的
進展；過去HER2陽性乳癌是較具侵襲性的疾病亞型，常見
中樞神經系統轉移，且有較差的預後。

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1/3)

�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 HER2(+)且且且且HR(-)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
�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NCCN)
�建議選用「化學治療合併 HER2標靶治療」。

偏好選項偏好選項偏好選項偏好選項
�合併 pertuzumab, trastuzumab, docetaxel（category 1）
�合併 pertuzumab, trastuzumab, paclitaxel（category 2A）

� Trastuzumab emtansine（category 2A）

4

�治療建議持續至病人發生疾病惡化或無法接受的毒性。在疾病惡化後，
病人可再接受另一線化學治療合併HER2標靶治療。

�大部分病人將接受多次全身性治療以緩和晚期乳癌，在每一次重新評估
時，臨床醫師應藉由共享決策過程評估繼續治療的價值、另一線化學治
療的風險及效益、病人體能狀態及病人偏好。

其他建議選項其他建議選項其他建議選項其他建議選項

� Trastuzumab emtansine（category 2A）
�合併 trastuzumab, paclitaxel +/- carboplatin（category 2A）
�合併 trastuzumab, docetaxel（category 2A）
�合併 trastuzumab, vinorelbine（category 2A）
�合併 trastuzumab, capecitabine（category 2A）
�合併 lapatinib, capecitabine（category 2A）
�合併 trastuzumab, lapatinib（category 2A）
� Trastuzumab合併其他藥品（category 2A）

(摘自於2019.09.26完成的HTA報告)討2-2



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2/3)

�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 HER2(+)且且且且HR(+)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
�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NCCN)
�在任何時候若是合理的，建議以毒性較低的內分泌治療作為初始治療；另
亦可比照HER2陽性且HR陰性病人選擇「化學治療合併HER2標靶治療」。

�可選擇的「內分泌治療HER2標靶治療」如下所列。若病人尚未停經，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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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的「內分泌治療HER2標靶治療」如下所列。若病人尚未停經，考慮
卵巢剝除或抑制(ovarian ablation or suppression)；另亦可使用選擇性ER

modulator合併HER2標靶治療而不接受卵巢燒灼或抑制。
� Aromatase inhibitor +/- trastuzumab

� Aromatase inhibitor +/- lapatinib

� Aromatase inhibitor +/-合併lapatinib, trastuzumab

� Fulvestrant +/- tratuzumab

� Tamoxifen +/- tratuzumab

(摘自於2019.09.26完成的HTA報告)

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3/3)

�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 HER2(+)且且且且HR(+)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晚期乳癌(續續續續)
� 若選擇使用合併 pertuzumab, trastuzumab, chemotherapy，在化學治療停
用後，可考慮加入內分泌治療與pertuzumab及trastuzumab合併使用。

� 治療建議持續至病人發生疾病惡化或無法接受的毒性。在發生疾病惡化
後的治療選擇，則視病人第一線治療選擇而定：

6

� 第一線選擇「內分泌治療」：若病人對內分泌治療不具有抗性（not

endocrine refractory），可考慮再接受另一線內分泌治療HER2標靶治療；若
在上達三種內分泌治療HER2標靶治療後仍無臨床效益，或病人出現有症狀
的內臟疾病，則改為化學治療合併HER2標靶治療，直至發生疾病惡化。

� 第一線選擇「化學治療合併HER2標靶治療」：可再接受另一線化學治療合
併HER2標靶治療，並持續HER2標靶治療，直至發生疾病惡化。

� 大部分病人將接受多次全身性治療以緩和晚期乳癌，在每一次重新評估
時，臨床醫師應藉由共享決策過程評估繼續治療的價值、另一線化學治
療的風險及效益、病人體能狀態及病人偏好。

(摘自於2019.09.26完成的HTA報告)討2-3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Trastuzumab emtansine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 本案藥品為是鎖定HER2的抗體藥物複合體。抗體是人類抗HER2

IgG1-(trastuzumab)。小分子細胞毒素DM1是微管抑制劑。結合到
HER2受體的第IV小區後，trastuzumab emtansine開始以受體為媒
介進行內化，之後的溶酶體降解過程讓細胞內釋放含有DM1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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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進行內化，之後的溶酶體降解過程讓細胞內釋放含有DM1的細
胞毒性代謝物。DM1結合到微管蛋白(tubulin)的過程會破壞細胞
內的微管網絡，導致細胞周期阻滯與細胞凋亡。此外，體外試驗
顯示，trastuzumab emtansine與trastuzumab類似，也會抑制HER2

受體訊息傳遞的功能，引起抗體依賴性細胞媒介的細胞毒性，並
抑制HER2過度表現的人類乳癌細胞內的HER2胞外區脫落。

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

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

�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註註註註1 285人 334人 377人 396人 434人

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註註註註2 2.77億元 3.24億元 3.66億元 3.84億元 4.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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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年度新藥預估註註註註2 2.77億元 3.24億元 3.66億元 3.84億元 4.21億元

器官轉移年度藥費預估器官轉移年度藥費預估器官轉移年度藥費預估器官轉移年度藥費預估註註註註3 3.06億元 3.43億元 3.77億元 3.97億元 4.30億元

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註註註註4 1.55億元 1.11億元 1.17億元 1.23億元 1.29億元

Herceptin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註註註註5 1.31億元 1.35億元 1.39億元 1.43億元 1.48億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0.70億元 0.97億元 1.21億元 1.31億元 1.54億元

註1：廠商推估之年度為2020年至2024年。
註2：廠商建議健保支付價Kadcyla 100mg/vial每劑36,600元，160mg/vial元每劑52,700元。
註3：包括lapatinib+capecitabine及傳統化療年度藥費。
註4：用於腦轉移患者為取代lapatinib與capecitabine，用於其他器官轉移患者取代傳統化療組合。
註5：Herceptin IV和SC各降價6.5%。

討2-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1/6)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CADTH：：：：

�於2014年1月公告，建議給付 trastuzumab emtansine用於
HER2陽性、無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病人；主
要考量EMILIA試驗結果顯示trastuzumab emtansine具淨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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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量EMILIA試驗結果顯示trastuzumab emtansine具淨臨
床效益，惟須符合下列條件：
� Trastuzumab emtansine的成本效果須改善至可接受的程度。
� 病人的 ECOG體能狀態須為0或1分。
� 病人先前須針對轉移性疾病接受過trastuzumab合併化學治療
，或在以trastuzumab合併化學治療作為輔助療法治療期間或
完成治療後6個月內癌症復發。

報告完成日期 2019.09.26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2/6)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續續續續)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PBAC：：：：

�於2013年7月、2014年3月及2014年11月公告，建議給付
trastuzumab emtansine用於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病人。此
係整體考量HER2標靶藥品的成本效果及各廠商共同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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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整體考量HER2標靶藥品的成本效果及各廠商共同簽訂
的風險分攤協議，摘要澳洲PBS給付條件於下：
� 病人的原發腫瘤病灶或轉移性病灶須有經原位雜交（ISH）
證實HER2基因放大的證據。

� 病人的體能狀態分數須為0或1分。
� 每位病人一生僅給付一次trastuzumab emtansine療程。
� 不應用於LVEF＜45%及/或有症狀的心衰竭病人。

報告完成日期 2019.09.26討2-5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3/6)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續續續續)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NICE：：：：

�於2017年7月公告(該年11月因給付協議改變而有更新)，建
議給付trastuzumab emtansine在其上市許可範圍內，單獨用
作HER2陽性、先前接受過trastuzumab及taxane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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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HER2陽性、先前接受過trastuzumab及taxane治療(分別或

合併治療皆可)、無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成年病人
的一項治療選擇；惟須符合下列條件：
� 病人先前已針對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疾病接受過治療，或在輔
助療法治療期間或完成治療後6個月內出現疾病復發。

� 廠商須提供在簡單折扣型病人可近性方案(simple discount

Patient Access Scheme)中協定的藥價折扣。

報告完成日期 2019.09.26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4/6)

�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
�隨機對照隨機對照隨機對照隨機對照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EMILIA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 EMILIA試驗為一第 III期、開放式作業、隨機對照試驗，旨在評估
trastuzumab emtansine相較於合併lapatinib, capecitabine用於先前接受過
trastuzumab和一種taxane藥品治療的HER2陽性晚期乳癌病人之療效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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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stuzumab和一種taxane藥品治療的HER2陽性晚期乳癌病人之療效及安
全性。

� Kadcyla相較於lapatinib併用capecitabine，PFS增加3.2個月(9.6個月vs.6.4

個月，HR=0.65，95% CI 0.55 to 0.77)，OS增加5.8個月(30.9個月vs.25.1

個月，HR=0.68，95% CI 0.55 to 0.85)。

�在基期時具有中樞神經系統轉移的受試者中(佔9.6%)*，trastuzumab

emtansine組OS增加13.9個月(26.8個月vs.12.9個月，HR=0.38，95% CI

0.18 to 0.80)，兩組PFS結果則為相似(5.9個月vs. 5.7個月)。

報告完成日期 2019.09.26

* 須留意的是，trastuzumab emtansine 組有較多受試者（82.1% vs 63.6%）在停用試驗藥品後接受
後續抗癌治療，且EMILIA 試驗未收納具有進行性的、有症狀的中樞神經系統轉移之受試者。

討2-6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5/6)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查驗中心根據建議者假設之市佔率，本報告以校正後符合
適應症人數重新計算 (2021至2025年 )，本品用於第二線
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的使用人數，在腦轉移約為第一年
61 11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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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人至第五年119人，在其他器官轉移約為第一年256人至
第五年424人，兩者合計約為第一年317人至第五年543人。

�本品年度藥費：本品用於第二線HER2陽性、轉移性乳癌的
年度藥費約為第一年2.95億元至第五年5.02億元。被取代藥
品年度藥費：被取代藥品年度藥費約為第一年0.79億元至第
五年1.39億元。Herceptin降價之藥費節省：Herceptin IV以及
SC降價帶來的財務節省，約為第一年1.32億元至第五年1.51

億元。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6/6)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續續續續)
�本品年度藥費約為第一年2.95億元至第五年5.02億元，扣除
被取代的化療藥品費用以及Herceptin IV以及SC降價帶來的
藥費節省與後，本品納入給付後對於健保財務影響約為第

0.8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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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0.84億元至第五年2.12億元。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7.02討2-7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Kadcyla 100mg/vial
�美國：113,488.01元，日本：66,029.60元，
英國：65,591.17元，德國：89,929.15元，
比利時：57,953.35元，瑞士：60,952.08元，
澳洲：36,294.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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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36,294.31元。
�國際中位數：65,591.17元，國際最低價：36,294.31元。

�Kadcyla 160mg/vial
�美國：181,581.19元，日本：105,021.56元，
英國：104,946.03元，德國：142,674.81元，
比利時：92,725.36元，瑞士：95,950.99元，
澳洲：58,070.63元。

�國際中位數：104,946.03元，國際最低價：58,070.63元。

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1/3)

�截至2020年9月15日止，共收集到台灣癌症基金會及癌症希望
基金會等二個病友團體提供透過網路問卷蒐集之調查結果，填
答者包括病友本人及其照護者，其中包含曾使用過Kadcyla ®賀
癌寧® (Trastuzumab Emtansine )（以下簡稱本品）的病友提供
使用經驗。使用經驗。

�本品使用經驗本品使用經驗本品使用經驗本品使用經驗：：：：整體來說，使用過本品的病友多數認為本品的
副作用相較先前治療低副作用相較先前治療低副作用相較先前治療低副作用相較先前治療低，，，，甚至沒有甚至沒有甚至沒有甚至沒有；但部分病友指出有疲倦疲倦疲倦疲倦、、、、
肝指數上升肝指數上升肝指數上升肝指數上升、、、、血小板低下血小板低下血小板低下血小板低下的情況，其中有病友指出血小板低下
症狀使其無法出門，也有病友因此覺得心理不安心；其餘提及
的副作用尚包含四肢麻痺、食慾不振、紅血球過少（貧血）及
便秘等。此外，多數病友表示本品治療費用過高多數病友表示本品治療費用過高多數病友表示本品治療費用過高多數病友表示本品治療費用過高，，，，對於家庭經對於家庭經對於家庭經對於家庭經
濟造成較大的負擔濟造成較大的負擔濟造成較大的負擔濟造成較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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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2/3)

�醫療現況醫療現況醫療現況醫療現況：：：：多數多數多數多數分享意見的分享意見的分享意見的分享意見的轉移性乳癌病友曾接受過多種藥品轉移性乳癌病友曾接受過多種藥品轉移性乳癌病友曾接受過多種藥品轉移性乳癌病友曾接受過多種藥品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包括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包括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包括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包括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三陽性乳癌病人另曾使用過三陽性乳癌病人另曾使用過三陽性乳癌病人另曾使用過三陽性乳癌病人另曾使用過
賀爾蒙治療賀爾蒙治療賀爾蒙治療賀爾蒙治療；根據部份病友提及目前的治療方式能控制病情的
程度不一，從不太有改善到良好控制的病友皆有。常見的副作
用包括手臂神經痛、四肢麻、噁心嘔吐、便祕、食慾不振、皮用包括手臂神經痛、四肢麻、噁心嘔吐、便祕、食慾不振、皮
膚乾癢與起疹、暈眩、掉髮、腹瀉、疲倦、白血球及血小板低
下、疼痛、貧血、失眠、肝指數上升等。

�生活品質面生活品質面生活品質面生活品質面：：：：多數病友因疾病本身及治療導致之副作用影響日影響日影響日影響日
常生活常生活常生活常生活，甚至衝擊工作以及產生擔心疾病復發或轉移與面對死衝擊工作以及產生擔心疾病復發或轉移與面對死衝擊工作以及產生擔心疾病復發或轉移與面對死衝擊工作以及產生擔心疾病復發或轉移與面對死
亡的恐懼感亡的恐懼感亡的恐懼感亡的恐懼感；其中一位正接受labatinib等治療的病友表示，由
於手腳趾容易發炎，所以會盡量避免碰水的活動，如煮飯。而
照顧者因照顧病人造成心理壓力及精神負擔，而醫療與照護相醫療與照護相醫療與照護相醫療與照護相
關費用也帶來經濟壓力關費用也帶來經濟壓力關費用也帶來經濟壓力關費用也帶來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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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3/3)

�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病友主要期待新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主要期待新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主要期待新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主要期待新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如可
消除癌細胞、腫瘤縮小、避免疾病轉移、改善手足麻木腫脹等
；其次為減少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其次為減少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其次為減少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其次為減少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如減少所有化療副作用、掉
髮、噁心嘔吐、血球低下、食慾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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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2)

�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根據EMILIA臨床試驗顯示，Kadcyla相較於 lapatinib併用

capecitabine，PFS增加3.2個月(9.6個月vs.6.4個月，HR=0.65)

，OS增加5.8個月(30.9個月vs.25.1個月，HR=0.68)，CNS

metastases OS 13.9 (26.8 vs.12.9

19

metastases次族群分析OS增加13.9個月(26.8個月vs.12.9個月
，HR=0.38)。另廠商願意將Herceptin IV及SC劑型之健保支
付價調降6.5%，亦即Herceptin IV劑型由現行支付價46,894

元調降至43,845元，Herceptin SC劑型由現行支付價38,196元
調降至35,713元，且廠商願意與健保署簽訂藥品其他給付協
議，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2)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第2A類新藥。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建議本案藥品以國際最低價(澳洲)核價，核予160mg品項每

20

�建議本案藥品以國際最低價(澳洲)核價，核予160mg品項每
支58,070元，惟高於廠商建議價，故依廠商建議價核予
160mg品項每支52,700元，另100mg品項依高低規格量藥價
換算為每支36,597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增訂藥品給付規定9.○. Trastuzumab Emtansine (如

Kadcyla)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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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註註註註1 317人 416人 485人 516人 543人

21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 317人 416人 485人 516人 543人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註註註註2 2.95億元 3.85億元 4.49億元 4.77億元 5.02億元

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
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註註註註3 0.79億元 1.06億元 1.24億元 1.31億元 1.39億元

Herceptin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降價節省藥費註註註註4 1.32億元 1.36億元 1.41億元 1.46億元 1.51億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註註註註5 0.84億元 1.43億元 1.84億元 2.00億元 2.12億元

註1：推估之年度為2021年至2025年。
註2：Kadcyla 100mg/vial每劑36,597元，160mg/vial元每劑52,700元。
註3：臨床使用地位除了取代關係外，於腦轉移且未曾使用過anthracycline病人，本品臨床使用地位屬於新增關係。
註4：Herceptin IV和SC各降價6.5%。
註5：尚未扣除協議還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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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9節 抗腫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 Trastuzumab Emtansine (如

Kadcyla)：(○/○/1) 

1.限單獨使用於 HER2過度表現 

(IHC3+或 FISH+)之轉移性乳癌

患者作為二線治療，且同時符合

下列情形： 

  (1)之前分別接受過

trastuzumab與一種 taxane

藥物治療，或其合併療法，

或 pertuzumab與

trastuzumab與一種 taxane

藥物治療。 

  (2)之前已經接受過轉移性癌症

治療，或在輔助療法治療期

間或完成治療後6個月內癌

症復發。 

  (3)合併有主要臟器(不包含骨

及軟組織)轉移。 

2.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核准後

每12週須檢附療效評估資料再

次申請，若疾病有惡化情形即不

應再行申請，每位病人至多給付

10個療程為限。 

3.Trastuzumab Emtansine和 

lapatinib僅能擇一使用，不得

無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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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換。 

9.47.lapatinib（如 Tykerb）： 

    （103/9/1、106/11/1、○/○/1） 

1.與 capecitabine併用，使用

於曾接受 anthracycline, 

taxane以及 trastuzumab治

療後病況惡化之轉移性乳癌

併有腦部轉移，且為 HER2過

度表現(IHC3+或FISH+)患者。 

2.每 3個月需進行療效評估，病

歷應留存評估紀錄，無疾病惡

化方可繼續使用。(106/11/1) 

3.Lapatinib和 Trastuzumab 

Emtansine僅能擇一使用，不

得互換。(○/○/1) 

9.47.lapatinib（如 Tykerb）： 

    （103/9/1、106/11/1） 

1.與 capecitabine併用，使用

於曾接受 anthracycline, 

taxane以及 trastuzumab治

療後病況惡化之轉移性乳癌

併有腦部轉移，且為 HER2過

度表現(IHC3+或FISH+)患者。 

2.每 3個月需進行療效評估，病

歷應留存評估紀錄，無疾病惡

化方可繼續使用。(106/11/1)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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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治癲膜衣錠必治癲膜衣錠必治癲膜衣錠必治癲膜衣錠
Briviact Tablets 50mg, 100mg

(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案第3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必治癲膜衣錠 Briviact Tablets 50mg, 100mg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027716, 027717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8/08/23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台灣優時比貿易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Pharma SA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美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Brivaracetam, , 50 100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Brivaracetam,膜衣錠, 50、100毫克

ATC碼碼碼碼 N03AX23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成分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BRIVIACT適用於4歲以上局部癲癇發作病人的治療。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初始劑量：每日2次，每次50毫克；
最大劑量：每日2次，每次100毫克。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50毫克及100毫克均一價：46.4元/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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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

�癲癇癲癇癲癇癲癇(Epilepsy)
� 癲癇是由於不同原因的腦部疾病或
病變，造成腦細胞不正常的陣發性
、過度性及無秩序性放電而導致臨
床上出現各種不同的症狀及腦波上

全身性發作 不明原因發作局部型發作

意識
清楚

意識
障礙

運動性
• 自動症

運動性
• 強直-陣攣發作
• 陣攣發作
• 強直發作
• 肌陣攣發作

運動性
• 強直-陣攣發作
• 癲癇樣痙孿發作

非運動性
• 行為終止

3

床上出現各種不同的症狀及腦波上
陣發性變化；國際抗癲癇聯盟
(ILAE) 於2017年更新癲癇的操作
型分類為：局部型癲癇發作局部型癲癇發作局部型癲癇發作局部型癲癇發作(focal

onset)、廣泛性或全身性癲癇發作廣泛性或全身性癲癇發作廣泛性或全身性癲癇發作廣泛性或全身性癲癇發作
(generalized onset)及不明種類之癲不明種類之癲不明種類之癲不明種類之癲
癇發作癇發作癇發作癇發作(unknown onset)，是以意識意識意識意識
改變與否改變與否改變與否改變與否以及是否具有不同的運動是否具有不同的運動是否具有不同的運動是否具有不同的運動
障礙障礙障礙障礙進行鑑別。

• 自動症
• 失張力發作
• 陣攣發作
• 癲癇樣痙孿發作
• 過度運動發作
• 肌陣攣發作
• 強直發作

非運動性
• 自主神經發作
• 行為終止
• 認知性發作
• 情緒性發作
• 感覺性發作

局部型進展為
雙側強直-陣攣性

• 肌陣攣發作
• 肌陣攣-強直-陣
攣發作

• 肌陣攣-失張力
發作

• 失張力發作
• 癲癇樣痙孿發作

非運動性
• 典型發作
• 不典型發作
• 肌陣攣發作
• 眼瞼肌陣攣發作

• 行為終止

無法分類

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

�國際治療指引國際治療指引國際治療指引國際治療指引
� 美國神經醫學學會(AAN)於2014年對癲癇病人的治療指引：gabapentin、

lamotrigine、topiramate、oxcarbazepine可作為新發局部癲癇病人的單一治
療藥品。

� 美國神經醫學學會及與美國癲癇病學會(AES)2018年治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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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神經醫學學會及與美國癲癇病學會(AES)2018年治療指引：

許多第二代的抗癲癇藥品對新發的局部癲癇病人有效，lamotrigine、

levetiracetam及zonisamide可降低新發局部癲癇成人病人的發作

頻率，lamotrigine及gabapentin可降低60歲以上的新發局部癲癇病人

的發作頻率，對於難治型的局部癲癇病人，具有降低發作頻率療效。

建議等級A藥品：速效劑型的pregabalin、perampanel。

建議等級B藥品：lacosamide、緩釋劑型的topiramate等。

對於難治型局部癲癇病人的輔助治療，levetiracetam可用於1個月以上至16

歲病人。 討3-2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Brivaracetam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本案藥品是一種新型抗癲癇藥品，其產生抗痙攣活性的確
切機制目前不明；Brivaracetam表現出對腦中突觸囊泡蛋白
2A(synaptic vesicle protein 2A, SV2A)高度且具選擇性的親合

5

性，可能因此產生抗痙攣效果。

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

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

�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 323人 812人 1,502人 1,909人 2,223人

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 1,094萬元 2,750萬元 5,089萬元 6,467萬元 7,52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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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 1,094萬元 2,750萬元 5,089萬元 6,467萬元 7,529萬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 1,061萬元 2,682萬元 4,947萬元 6,287萬元 7,305萬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 33萬元 68萬元 142萬元 180萬元 224萬元

註1：廠商建議本案藥品Briviact Tablets支付價50毫克及100毫克均一價：46.4元/錠。
註2：本案藥品預期將取代lacosamide, perampanel, levetiracetam, topiramate, zonisamide之市場。
註3：本案藥品Briviact Tablets用法用量，每日最多兩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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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1)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CADTH：：：：

�於2017年1月公告，建議給付brivaracetam (商品名Brivlera)使用
於現行治療未能良好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partial-onset seizures)

成人病人作為輔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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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病人作為輔助療法。
�給付的條件：

1.目前正接受兩種以上抗癲癇藥品治療的病人；
2.目前沒有接受levetiracetam治療的病人；
3.臨床上不適合使用成本較低的抗癲癇藥品或使用後無效果的
病人。

�給付的情形：
1.須由有癲癇治療經驗的醫師進行治療；
2.使用brivaracetam的每日成本不可超過其他輔助療法。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3.0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2)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續續續續)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PBAC：：：：

�於2017年11月公告，建議給付brivaracetam使用於16歲以上、現
行治療未能良好控制之難治局部發作癲癇(intractable partial-

onset seizures)的病人；給付為起始治療須符合下列條件：

8

onset seizures)的病人；給付為起始治療須符合下列條件：
1.必須合併使用2種以上的抗癲癇藥品，其中應包含1項第二線
的輔助治療藥品。

2.病人未能由其他抗癲癇藥品獲得良好控制，其中藥品須包含
至少1項第一線及至少2項第二線輔助性抗癲癇藥品。

3.不可同時使用levetiracetam藥品治療。
4.必須為無法使用固體劑型藥品的病人(僅適用於brivaracetam口
服懸液劑型)。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3.04討3-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3)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續續續續)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HTA機構機構機構機構NICE：：：：

�截至於2020年2月15日為止，查無相關評估報告。

9報告完成日期 2020.03.0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4)

�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
� 本品的相對療效及安全性實證來自三項(20mg、50mg、100mg

)隨機分派、安慰劑對照之第三期樞紐臨床試驗(N01252、N01253

及N01538)，結果顯示：brivaracetam用於已同時使用一至兩種抗

10

及N01538)，結果顯示：brivaracetam用於已同時使用一至兩種抗

癲癇藥品仍未能控制良好的局部癲癇發作成年病人(排除同時使

用levetiracetam的病人)作為輔助治療，相對於安慰劑具有療效且

耐受性良好；摘要如下：

�相對療效評估共分析1,160位病人。

�每日使用brivaracetam 50mg、100mg及200mg於12週治療期內每28天局部
發作頻率，相較於安慰劑分別顯著減少19.5% (95% CI 8.0% 至29.6%，
p=0.0015)、24.4% (95% CI 16.8%至31.2%，p<0.00001)以及24.0% (95% CI

15.3%至31.8%，p<0.00001)。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3.04討3-5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5)

�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續續續續)
�每日使用brivaracetam 50mg、100mg、200mg以及安慰劑，反應者比
率(每週局部發作頻率相較於基期減少≧50%的病人佔比)分別為34.2%

、39.5%、37.8%以及20.3%，各劑量組與安慰劑相比之p值分別為
0.0015、< 0.00001、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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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0.00001、0.00003。

�無癲癇發作比例方面，brivaracetam 50mg、100mg、200mg以及安慰
劑分別為2.5%、5.1%、4.0%及0.5%。

�相對安全性評估共分析 1,262 位病人。整體而言，brivaracetam治療後
不良事件比例為 68.0%，而安慰劑組為 62.1%。治療後嚴重不良事件
比例在brivaracetam為 3.0%，而安慰劑組為 2.8%。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3.0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6)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查驗中心依據建議者所提之建議價格，預估本品年度藥費
約為第一年1,100萬元至第五年7,620萬元，扣除取代藥費後
對健保藥費財務影響約為第一年150萬元至第五年1,030萬元

12

150 1,030

。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8.06討3-6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Briviact Tablets 50mg, 100mg
�美國：729.55元，英國：91.42元，
加拿大：100.70元，德國：133.18元，
法國：46.46元，比利時：60.86元，

13

法國：46.46元，比利時：60.86元，
瑞典：74.53元，瑞士：110.48元，
澳洲：57.31元。

�國際中位數：91.42元，國際最低價：46.46元。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

�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本案藥品與已收載藥品如lacosamide、perampanel之臨床價
值相近，建議納入給付範圍。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14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第2B類新藥。

討3-7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本案常用規格量Briviact 100mg以國際藥價十國最低價(法國)

核為每粒46.4元，並每日限使用2粒，可避免醫事機構因同
價而選用低規格量品項之顧慮，且十國藥價有九國100mg與

15

100mg

50mg同價，故建議核予Briviact 100mg及50mg均為每粒46.4

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修訂藥品給付規定1.3.2.9.Brivaracetam(如 Briviact)如附
表。

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使用人數1 323人 812人 1,502人 1,909人 2,223人

16

註：1.同建議者之推估。
2.每粒46.4元，假設有90％患者每日兩次口服錠劑50毫克，10％的患者每日兩次口服錠劑100毫克。
3.依最新之健保價格計算被取代藥費。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8.06

使用人數 323人 812人 1,502人 1,909人 2,223人

新藥藥費2 1,100萬元 2,790萬元 5,140萬元 6,540萬元 7,620萬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3 960萬元 2,420萬元 4,460萬元 5,670萬元 6,590萬元

新藥財務影響 150萬元 370萬元 680萬元 870萬元 1,030萬元

討3-8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1節 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自○年○月 1日生效）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3.2.9. Brivaracetam (如

Briviact)：(○/○/○) 

1.限用於 4歲以上經使用其他抗

癲癇藥物後仍然無法有效控制

之局部癲癇發作病人的單一療

法或輔助性治療(add on 

therapy)。 

2.每日限使用 2粒。 

 

無 

 

 

附表 

討3-9



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
Creon 25000、、、、Creon 40000

(新劑型新藥新劑型新藥新劑型新藥新劑型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案第4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卡利消腸溶微粒膠囊 Creon 25000 、Creon 40000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027421, 027422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7/04/23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Abbott Laboratories GMBH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德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Pancreatin , , 25,000U 40,000U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Pancreatin , 腸溶微粒膠囊劑, 25,000U、40,000U

ATC碼碼碼碼 A09AA02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劑型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兒童及成人因囊狀纖維化症(Cystic Fibrosis, CF)、慢性胰臟
炎及胰臟手術等情況所引起的胰液分泌不全。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仿單：4歲以下：1,000 units lipase/公斤/每餐，超過4歲：500 units 

lipase/公斤/每餐。
廠商建議：25,000U，每天4粒。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15.6元/25,000 U；22.4元/40,000 U。

健保已給付同成分健保已給付同成分健保已給付同成分健保已給付同成分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Protase腸溶微粒膠囊（AC46067100）

2討4-1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與參考品比較
本品本品本品本品 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參考品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Creon 25000 、、、、Creon 40000 Protase E.C. Capsules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含量含量含量含量/劑劑劑劑型型型型

Amylase 18000/25000 Ph.Eur. units

Lipase 25000/40000 Ph.Eur. units

Protease 1000/1600 Ph.Eur. units

(pancreatin 300mg/400mg)

Amylase 66400 USP units

Lipase 20000 USP units

Protease 75000 USP units

(pancrelipase 280mg )

3

(pancreatin 300mg/400mg)

腸溶微粒膠囊劑
(pancrelipase 280mg )

腸溶微粒膠囊劑

ATC碼碼碼碼 A09AA02 A09AA02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兒童及成人因囊狀纖維化症
(Cystic Fibrosis, CF)、慢性胰臟炎及
胰臟手術等情況所引起的胰液分泌不
全。

囊腫性纖維化疾病、慢性胰臟炎、胰
臟切除、胃腸繞道手術及因腫瘤引發
胰管式膽管阻塞等疾病所導致的胰液

分泌不全。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依疾病別及病人體重調整，以60公斤病人
計算，囊狀纖維化症成人病人一天約4粒
Creon 25000，其他胰液分泌不全的劑量成
人病人一天約6顆Creon 25000

囊狀纖維化症成人病人，每餐每公斤
體重1500U~3000U lipase；其他胰分
泌不全病人每餐和點心併服1粒

療程療程療程療程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每天約6粒，93.6元 每天約3~6粒，23.4~46.8元

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1)

�胰液分泌不全胰液分泌不全胰液分泌不全胰液分泌不全－－－－胰臟外胰臟外胰臟外胰臟外分分分分

泌泌泌泌功能問題功能問題功能問題功能問題
� 胰液由胰臟分泌，胰液中的消化酶包括
：澱粉酶（ amylase）、胰蛋白酶（

4

：澱粉酶（ amylase）、胰蛋白酶（
trypsin）和胰凝乳蛋白酶（chymotrypsin

）、解脂酶（lipase），另含有碳酸氫鹽
、鈉、鉀、氯電漿、水等物質，經由胰
管進入十二指腸內，人體是重要的消化
液。

� 胰液分泌不全，輕微時會出現消化不良
、軟便等狀況，嚴重時會影響人體的消
化機能，出現下痢、脂肪便、體重減輕
的情形。 討4-2



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2)

�導致胰液分泌不全原因導致胰液分泌不全原因導致胰液分泌不全原因導致胰液分泌不全原因

�囊狀纖維化症(Cystic Fibrosis, CF)

�慢性胰臟炎及胰臟手術

5

�慢性胰臟炎及胰臟手術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Pancreatin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 本案藥品含有豬來源的胰消化酵素腸溶微
粒，充填於膠囊中。膠囊在胃中溶解並釋
放出微粒，與胃乳糜充份混合。

� 當腸溶微粒到達小腸時，膜衣會快速崩解(

6

� 當腸溶微粒到達小腸時，膜衣會快速崩解(

在pH > 5.5的環境中)，釋放出具有分解活
性的消化酵素，以消化脂肪、澱粉及蛋白
質。

� Creon 具 超 微 粒 科 技 (Mini-microsphere,

MMS Technology)，每顆直徑只有 0.7-

1.6mm，可增加與食糜接觸的表面積，進
而縮短藥品起始作用時間。

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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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

�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每年藥費及取代每年藥費及取代每年藥費及取代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 39人 117人 205人 263人 341人

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 316萬元 1,025萬元 1,937萬元 2,686萬元 3,75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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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 316萬元 1,025萬元 1,937萬元 2,686萬元 3,754萬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 146萬元 455萬元 828萬元 1,105萬元 1,487萬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 170萬元 570萬元 1,109萬元 1,581萬元 2,267萬元

註1：廠商建議本案藥品健保支付價Creon 25000每顆15.6元、Creon 40000每顆22.4元。
註2：本案藥品與與現有胰消化酶用藥為取代關係。
註3：本案藥品用法用量依疾病別及病人體重調整，以60公斤病人計算，囊狀纖維化症成人病人一天約4顆

Creon 25000，其他胰液分泌不全的劑量成人病人一天約6顆Creon 25000。

HTA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查驗中心經以健保資料庫修正相關參數後，預估未來5年財
務影響第1年約300萬元至第5年約3,300萬元。

�考量市佔率為較敏感之參數，故以增減幅度50%進行高低推

8

�考量市佔率為較敏感之參數，故以增減幅度50%進行高低推
估之敏感度分析，預估未來5年經調整市佔率後之財務影響
第1年約200萬元至500萬元，而第5年約1,700萬元至5,000萬
元。

�另以藥品使用量之方式進行推估及廠商建議價格，預估未
來5年財務影響第1年約200萬元至第5年約2,700萬元。

�依專家會議建議核價，預估未來5年財務影響第1年約100萬
元至第5年約900萬元。

報告完成日期 2019.09.28討4-4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Creon 25000, 25,000U/300mg
�日本：17.02元，英國：11.29元，加拿大：19.86元，
法國：9.65元，比利時：15.97元，瑞典：17.43元，
瑞士：36.91元，澳洲：11.53元。

9

瑞士：36.91元，澳洲：11.53元。

�國際中位數：16.50元，國際最低價：9.65元。

�Creon 40000, 40,000U/400mg
�英國：19.01元，瑞士：47.58元，澳洲：18.44元。

�國際中位數：19.01元，國際最低價：18.44元。

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1)

�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健保給付
�本保險已收載含相同成分及適應症之藥品Protase腸溶微粒
膠囊(AC46067100，每粒7.8元)。本案藥品相較Protase顆粒
小，為0.7-1.6mm，可增加與食糜接觸表面積，依據歐洲慢

10

0.7-1.6mm

性胰臟炎治療指引，補充胰消化酶於胰液分泌不全病人時
，應優先使用顆粒小於2mm腸溶微粒，並可經由胃造口管
給藥，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新新新新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藥類別
�第2A類新藥。

討4-5



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健保署意見意見意見意見(2)

�核價核價核價核價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案藥品Creon 25000建議採十國藥價最低價(法國)核予每
粒9.6元；另外，Creon 40000則依規格量換算為每粒13.8元
(9.6/25000*40000*0.9)。

11

(9.6/25000*40000*0.9)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增訂藥品給付規定7.〇.含Amylase+Lipase+Protease複
方製劑(如Protase、Creon)如附表。

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1 1,400人 4,200人 7,500人 9,900人 13,200人

12

註1：依據Protase使用人數推估。
註2：假設本品每人每日使用3顆計算。
註3：依據Protase支付價格7.8元計算。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1

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使用人數 1,400人 4,200人 7,500人 9,900人 13,200人

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新藥藥費2 約400萬元 約1,300萬元 約2,300萬元 約3,000萬元 約4,000萬元

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被取代藥品藥費3 約300萬元 約1,000萬元 約1,800萬元 約2,300萬元 約3,100萬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 約100萬元 約300萬元 約500萬元 約700萬元 約9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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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7節 腸胃藥物 Gastrointestinal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7.〇.含 amylase+lipase+protease

複方製劑(如 Protase、Creon)：

(〇/〇/1)  

1. 適用因疾病所導致之胰液分泌

不全：如囊狀性纖維化疾病、

慢性胰臟炎、胰臟切除手術、

胃腸繞道手術，或其他因腫瘤

引發之胰管膽管阻塞之情形。 

2. 申報費用時應檢附病歷資料及

相關檢驗（查）報告： 

(1)胰液分泌不全之疾病。 

(2)有營養不良或脂肪痢便之記

載。 

3. 功能性腸胃炎不得使用本類藥

品。 

 

無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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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莎平注射劑易莎平注射劑易莎平注射劑易莎平注射劑
Ixempra for injection

(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新成分新藥)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案第5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易莎平注射劑 Ixempra for injection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025053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98/07/14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BAXTER ONCOLOGY GMBH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德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Ixabepilone,凍晶注射劑, 15毫克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Ixabepilone,凍晶注射劑, 15毫克

ATC碼碼碼碼 L01DC04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新成分新藥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Ixempra合併capecitabine適用於治療對anthracycline和taxane治療有抗
藥性，或對taxane有抗藥性又不能接受進一步anthracycline治療的轉移
性或局部晚期乳癌患者。

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Ixempra 40mg/m2，每3週1次(每療程使用40*1.59/15=5 vial)；
Xeloda 1000mg/m2，服用14天停藥7天(每療程費用(97*4)*2*14=10,864元)。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每劑9,242元。

2討5-1



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1/2)

�乳癌乳癌乳癌乳癌(Breast cancer)
�乳癌大致可分為原位癌及侵襲性乳癌；而侵襲性乳癌依臨
床分期又可分為早期乳癌(包含stage I、IIa 及IIb)、局部晚期
乳癌(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LABC]；包含stages IIIa

IIIb IIIc)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

3

、IIIb 及IIIc)，及轉移性乳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

；stage IV)；其中早期及局部晚期乳癌的癌細胞並未發生遠
端轉移，而轉移性乳癌則是指癌細胞已擴散至骨頭、肝臟
、肺及腦等部位。

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2/2)

�乳癌的亞型是以荷爾蒙受體荷爾蒙受體荷爾蒙受體荷爾蒙受體(HR)以及第二型人類上皮細胞第二型人類上皮細胞第二型人類上皮細胞第二型人類上皮細胞
生長素接受體生長素接受體生長素接受體生長素接受體(HER2)的表現來區分，HR包括雌激素接受體雌激素接受體雌激素接受體雌激素接受體
(ER)與黃體素接受體黃體素接受體黃體素接受體黃體素接受體(PR)進行分類；可依前述基因表現型態
分為4類：

� HR+/HER2-：賀爾蒙受體(HR)陽性且HER2陰性

4

� HR+/HER2-：賀爾蒙受體(HR)陽性且HER2陰性

� HER2+/HR-：HER2陽性且HR陰性

� ER-/PR-/HER2-：三陰性(即ER陰性、PR陰性且HER2陰性)

� ER+/PR+/HER2+：三陽性(即ER陽性、PR陽性且HER2陽性)

HR：賀爾蒙受體hormone receptor

HER2：第二型人類上皮細胞生長素接受體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ER：雌激素接受體estrogen receptor

PR：黃體素接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

討5-2



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疾病治療簡介

�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國際治療指引建議
�乳癌的治療大致可包含手術、放射療法(radiotherapy)、傳統
化學治療(chemotherapy)、荷爾蒙療法(hormone therapy)及生
物製劑療法(biological therapy)，將依據診斷及疾病分期決定

5

治療策略，其中晚期或轉移性乳癌通常不可治癒。

� 2019年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年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年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年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NCCN)針對乳癌發布的第三版
本臨床指引，建議ixabepilone用於治療復發或轉移性(stage

IV；M1)HER2陰性乳癌病人，其他建議治療選擇藥品另有
cyclophosphamide、 docetaxel、 albumin-bound paclitaxel及
epirubicin。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Ixabepilone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本案藥品是透過阻斷細胞分裂週期的有絲
分裂期，導致細胞死亡，為新一代的抗有
絲分裂藥品。

6

�它可以與一種蛋白質「微管素」(tubulin)

結合，微管素是構成微小管(microtubule)

的子成份，而微小管是有絲分裂重要胞器
之一，因此Ixabepilone可影響微管素與微
小管之間的動態平衡，使微小管無法分解
，導致癌細胞於細胞週期有絲分裂過程中
被「固定」在中期，無法順利進行有絲分
裂，進而使癌細胞產生凋亡。

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本案藥品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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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廠商建議資料

�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每年藥費及取代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預估使用人數 119人 197人 340人 491人 637人

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註註註註1 0.27億元 0.46億元 0.79億元 1.13億元 1.4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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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註註註註1 0.27億元 0.46億元 0.79億元 1.13億元 1.47億元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capecitabine藥費藥費藥費藥費註註註註2 0.32億元 0.54億元 0.93億元 1.34億元 1.74億元

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取代之藥費註註註註3 0.42億元 0.69億元 1.20億元 1.73億元 2.24億元

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藥費財務影響 -0.1億元 -0.15億元 -0.27億元 -0.39億元 -0.50億元

註1：廠商建議健保支付價 Ixempra for injection 9,242元/支，每療程藥費約46,210元。
註2：Xeloda(capecitabine成分藥品)健保支付價99元/錠，每療程藥費約8,316元。
註3：預計取代Halaven藥品，健保支付價11,715元/支，每療程藥費約70,290元。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1/4)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HTA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CADTH、、、、澳洲澳洲澳洲澳洲PBAC及及及及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NICE)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1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4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尚查無相尚查無相尚查無相尚查無相
關給付建議資料可供參考關給付建議資料可供參考關給付建議資料可供參考關給付建議資料可供參考。。。。

8報告更新日期 2020.01.02討5-4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2/4)

�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
�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CA163-046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針對曾接受過anthracycline或對anthracycline產生抗藥性，並對
taxane類藥品產生抗藥性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病人，合併
ixabepilone, capecitabine組相較於單獨capecitabine組，可延長中

9

ixabepilone, capecitabine組相較於單獨capecitabine組，可延長中
位無惡化存活期(5.8個月及4.2個月)，降低25%疾病惡化的發生風
險(HR=0.75，95%CI=0.64至0.88，p=0.0003)，亦可增加客觀反
應率。

�而合併ixabepilone, capecitabine組及單獨capecitabine組，中位整
體存活期分別為12.9個月及11.1個月，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HR

＝0.9，95%CI＝0.77至1.05，p=0.1936)。

報告完成日期 2019.11.25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3/4)

�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相對療效(續續續續)
�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隨機對照試驗--CA163-048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針對曾接受過anthracycline及taxane類藥品治療之局部晚期或轉移
性乳癌病人，合併ixabepilone, capecitabine組及單獨capecitabine

組中位整體存活期分別為16.4個月及15.6個月，未達統計上顯著

10

組中位整體存活期分別為16.4個月及15.6個月，未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HR=0.9，95% CI=078至1.03，p=0.1162)。

�而針對 79%可測量腫瘤病灶的病人族群，合併 ixabepilone,

capecitabine組相較於單獨capecitabine組，統計上可顯著延長無惡
化存活期(6.24及4.4個月，p=0.0005)，且可增加客觀反應率。

報告完成日期 2019.11.25討5-5



HTA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4/4)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 查驗中心依據建議者提出之給付規定建議，並更新評估起始年度
，重新推估未來五年本品使用人數為第一年約180人至第五年約
880人，其中包含自原使用eribulin族群所取代的用藥人數第一年
105人至第五年約460人，以及自原單獨capecitabine族群所新增的

11

105人至第五年約460人，以及自原單獨capecitabine族群所新增的
用藥人數第一年約75人至第五年約420人；並進一步以臨床試驗
治療療程中位數估算未來五年本品年度藥費為第一年約4,200萬元
至第五年約2.04億元，而納入併用之capecitabine的藥費後，合計
之年度藥費為第一年約4,700萬元至第五年約2.28億元；而在扣除
eribulin被取代的藥費，以及capecitabine因併用本品延長用藥時間
所新增的藥費後，預估本品納入給付後之整體財務影響為第一年
約710萬元至第五年約5,000萬元。

報告完成日期 2020.07.02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Ixempra for injection 15mg/vial
�美國：53,562.60元。
�國際中位數：53,562.60元，國際最低價：53,56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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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1/2)

�截至2020年9月15日止，共收集到癌症希望基金會提供透

過問卷填寫以及網路問卷蒐集之調查結果，填答者皆為病

友本人，且皆未曾使用過Ixempra for Injection®易莎平注射

劑® （以下簡稱本品）。劑 （以下簡稱本品）。

�醫療現況醫療現況醫療現況醫療現況：：：：目前的治療方式為化療目前的治療方式為化療目前的治療方式為化療目前的治療方式為化療、、、、標靶及賀爾蒙藥品標靶及賀爾蒙藥品標靶及賀爾蒙藥品標靶及賀爾蒙藥品，

病人多因疾病復發或轉移而接受過多種藥品治療。

�生活品質方面生活品質方面生活品質方面生活品質方面：：：：疾病及治療所產生之副作用造成病友生活造成病友生活造成病友生活造成病友生活

上的影響上的影響上的影響上的影響，如手指甲裂開、腳底乾裂破皮、甲溝炎導致病

友行動不定行動不定行動不定行動不定，其他如注意力不集中與容易疲倦等狀況導致注意力不集中與容易疲倦等狀況導致注意力不集中與容易疲倦等狀況導致注意力不集中與容易疲倦等狀況導致

工作受到影響工作受到影響工作受到影響工作受到影響。
13

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病人意見分享(2/2)

�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對新治療的期待：：：：近五成病友認為療效提升及副作用改療效提升及副作用改療效提升及副作用改療效提升及副作用改

善皆為重要的治療考量善皆為重要的治療考量善皆為重要的治療考量善皆為重要的治療考量，其對新治療的期待在提升療效

部分，主要包含減緩癌細胞增生、控制疾病轉移、縮小

腫瘤、提升生活品質、獲得後線治療選擇等。而在期望腫瘤、提升生活品質、獲得後線治療選擇等。而在期望

能改善的副作用部分，包含減少皮膚紅疹、失眠、食慾

不振、暈眩、熱潮紅、情緒困擾、噁心嘔吐、掉髮、拉

肚子、白血球低下、手腳麻木、關節疼痛等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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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2)

�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根據CA163-046和CA163-048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本案藥品

ixabepilone合併capecitabine相較於單獨以capecitabine治療，
可延長PFS(分別為5.8個月vs.4.2個月，HR=0.75，p=0.0003

6.24 vs.4.4 HR=0.79 p=0.0005)

15

；6.24個月vs.4.4個月，HR=0.79，p=0.0005)，且廠商願意
簽訂價量協議全數返還超出限量額度之醫令外，並同意另
外再簽訂藥品其他給付協議，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新藥類別
�第2B類新藥。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2)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建議採療程劑量比例法，以Halaven(BC26140212，每支

11,376元)每療程注射6支之費用，換算本案藥品每療程注射
5支合併capecitabine(BC22409100，每粒97元)每療程服用
112 11,478

16

112粒之費用，計算本案藥品藥價為每支 11,478元
[(11,376*6-97*112)/5=11,478]，因高於廠商建議價，建議以
廠商建議價核予本案藥品支付價每支9,242元。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增訂藥品給付規定9.○.Ixabepilone(如Ixempra)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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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整體財務

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1 180人 320人 540人 700人 880人

17

註：
1、以2015-2018年健保資料庫乳癌且使用Eribulin新發人數、乳癌且使用CAPECITABINE但排除DOCETACEL

併用之病人數推估，再依建議者假設之本品市佔率推估本品使用人數。
2、本品依8月藥品專家諮詢會議決議之給付價9,242元進行推估。
3、取代藥品依最新健保給付價進行估算
4、尚未扣除協議還款部分

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每年使用人數預估 180人 320人 540人 700人 880人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新藥年度藥費預估2 0.42億元 0.74億元 1.24億元 1.63億元 2.04億元

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可取代的現有
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藥品費用預估3 0.35億元 0.55億元 0.90億元 1.23億元 1.53億元

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新藥財務影響4 0.07億元 0.19億元 0.34億元 0.40億元 0.51億元

報告更新日期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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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Ixabepilone (如 Ixempra)：

(○/○/1) 

1. 限 Ixabepilone 合併

capecitabine 用於局部晚期或轉

移性乳癌患者，需符合以下條件之

一： 

(1) 對 taxane 有抗藥性且無法接

受 anthracycline 治療者。 

(2) 對taxane及anthracycline治

療無效者。 

2. 每 3個療程需進行療效評估，病歷

應留存評估紀錄，無疾病惡化方可

繼續使用。 

3. Ixabepilone 與 eribulin 用於治療

上述之轉移性乳癌患者時，僅得擇

一使用，且不得互換(ixabepilone

限用於未曾使用過 eribulin 之病

患)。 

無 

9.48.Eribulin（如 Halaven）：

（103/12/1、106/11/1、108/12/1、○

/○/1） 

1.轉移性乳癌： 

(1)用於治療轉移性乳癌患者且先

前曾接受過 anthracycline 和

9.48.Eribulin（如 Halaven）：

（103/12/1、106/11/1、108/12/1） 

 

1.轉移性乳癌： 

(1)用於治療轉移性乳癌患者且

先前曾接受過 anthracycline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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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ne 兩種針對轉移性乳癌之

化學治療輔助性治療。 

(2)每 3個療程需進行療效評估，

病歷應留存評估紀錄，無疾病

惡化方可繼續使用。

(106/11/1) 

(3) Eribulin 與 ixabepilone 用於

治療上述之轉移性乳癌患者

時，僅得擇一使用，且不得互

換（eribulin 限用於未曾使用

過 ixabepilone 之病患）。

(○/○/1) 

2.脂肪肉瘤：(略)。 

和 taxane 兩種針對轉移性乳

癌之化學治療輔助性治療。 

(2)每 3個療程需進行療效評估，

病歷應留存評估紀錄，無疾病

惡化方可繼續使用。

(106/11/1) 

 

 

 

 

 

 

2.脂肪肉瘤：(略)。 

9.17.Capecitabine（如 Xeloda）：

（88/10/1、91/4/1、92/6/1、93/8/1、

96/9/1、97/12/1、○/○/1） 

1.Capecitabine 與 docetaxel 併用

於治療對anthracycline化學治療

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病

患。 

2.用於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需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1) 

(1)Capecitabine 單獨用於無法接

受 anthracycline 治療者。 

(2)Capecitabine 合併

ixabepilone用於對taxane有抗

藥性且無法接受 anthracycline

治療者。 

(3)Capecitabine 單獨或合併

9.17.Capecitabine（如 Xeloda）：

（88/10/1、91/4/1、92/6/1、

93/8/1、96/9/1、97/12/1） 

1.Capecitabine 與 docetaxel 併用

於治療對 anthracycline 化學治

療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

病患。 

2.單獨用於對 taxanes 及

anthracycline 化學治療無效，或

無法使用 anthracycline 治療之

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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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abepilone 用於對 taxane 及

anthracycline 治療無效者。 

3.~5.(略)  

 

 

3.~5. (略)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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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含含含blinatumomab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如如如如Blincyto)

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給付規定修訂案

討論案第6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現行藥品給付規定

9.64. Blinatumomab(如如如如Blincyto)：：：：(107/9/1)
1.適用於治療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療程(如TPOG之
療程表)治療無效或已復發第二次或以上費城染色
體陰性復發型或頑固型B細胞前驅因子之急性淋巴
芽細胞白血病之 (Ph(-) Relapse/Refractory B-cell

2

芽細胞白血病之 (Ph(-) Relapse/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Ph(-) B-

cell precursor R/R ALL)成人病患，且計畫進行造血
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2療程。

2.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附完整之造血
幹細胞移植計畫，並詳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確
認移植之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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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建議修訂者及修訂理由

�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
�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含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含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含建議修訂抗癌瘤藥物含blinatumomab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成分藥品

(如如如如Blincyto)之給付規定之給付規定之給付規定之給付規定
�本案藥品於107年6月經衛生福利部核准變更適應症，廠商建

3

議擴增範圍用於「復發性或頑固型B細胞前驅細胞之急性淋
巴芽細胞白血病(R/R BCP ALL)之兒童病患兒童病患兒童病患兒童病患，且計畫進行造
血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2療程」。

�本案藥品用於R/R BCP ALL之兒童病患兒童病患兒童病患兒童病患治療成效，相較傳統
化學治療，接受Blincyto治療的病患有較佳的完全緩解率與
MRD反應率(偵測不到微量病灶疾病)，病患可接續異體造血
幹細胞移植的比率較高，整體存活期更長，相對傳統化學治
療毒性更低，安全性與耐受性顯著更好。

MR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廠商財務預估

�含含含含blinatumomab(如如如如Blincyto)藥品預估修藥品預估修藥品預估修藥品預估修
訂給付範圍後訂給付範圍後訂給付範圍後訂給付範圍後，，，，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每年使用人數及費用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使用人數 10人 10人 10人 11人 11人

4

預估使用人數 10人 10人 10人 11人 11人

修定給付規定
年度藥費預估註1 2,128萬元 2,128萬元 2,128萬元 2,341萬元 2,341萬元

取代之藥費註2 165萬元 167萬元 205萬元 207萬元 169萬元

財務影響 1,963萬元 1,961萬元 1,923萬元 2,134萬元 2,172萬元

註1：台灣安進藥品有限公司預估本案藥品將取代多重化學治療藥物組合，估算第1療程使用24瓶，
第2療程使用28瓶，每人每人每人每人平均治療療程數為平均治療療程數為平均治療療程數為平均治療療程數為1.39，廠商同意由現行每瓶61,747元降至十國最低價
60,942元，總藥費為212萬8,094元。

註2：接受二線化學治療(TPOG-ALL-2013指引的誘導療法) 每人化療療程藥費為14,229元；接受三線
化學治療(Evoltra-based化學治療)每人化療療程藥費為388,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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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1)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B-ALL兒童病患接受一線化療療程後約有90%病患可達
完全緩解，但仍有少部分兒童病患對化療反應不佳，為
頑固型或復發型疾病，且化療副作用大，兒童病患與家

5

屬皆承受極大負擔，如一些接受誘導性治療達到緩解在
半年內又復發或接受誘導性治療卻無法達到緩解的病人，
其預後通常不佳，需要使用本藥來控制疾病，以爭取異
體造血幹細胞移植來達到治療疾病的機會。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2)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續續續續)
�B1incyto已經由臨床試驗證實其療效安全性，且國際治
療指引已建議此族群病患及早接受治療，及早使用此藥
可提升完全緩解率，延長存活期。

6

�建議排外規定：排除≧grade 3肝功能異常，神經功能異
常之病人。

�限血液專科和骨髓移植專科醫師使用、事前審查、申報
費用時檢附病歷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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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3)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第3期臨床試驗(AALLl 331)顯示使用本案藥品之試驗藥
組(b1inatumomab)比傳統化療組有更好的緩解率、更高
的MRD陰性率、更少副作用，以及更多病患可接著進

7

行骨髓移植，因此也反應在試驗藥組有明顯的存活優勢。
由於此優勢非常明顯，試驗案中的獨立DSMB要求終止
試驗，不能再讓病人接受明顯劣勢的傳統化學治療。

�建議修正後之給付規定：(1)復發型或頑固型B細胞前驅細
胞之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之兒童病患，且計畫進行異體造血幹
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2療程。(2)限血液病專科
醫師或血液及骨髓移植專科醫師申請使用，申請時須同時附
上移植計畫書。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4)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續續續續)
�建議排外規定：不得與clofarabine併用。

�限血液病專科醫師或血液及骨髓移植專科醫師使用、事
前審查、申報費用時檢附病歷紀錄/資料。

8

前審查、申報費用時檢附病歷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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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5)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在MT103-205和RIALTO兩個試驗都顯示復發或頑固型

B cell precursor ALL兒童病患使用Blincyto可以提高完全
緩解率，分別為39%和59%，並提高病患接續異體造血

9

幹細胞移植的比率，而延長整體存活期。於2019年ASH

大會也發表AALL1331試驗，為第一個與化療對照的
head to head臨床試驗，MRD反應率達66%而化療組僅
有33%，可接續移植的比率為73%而化療組僅有45%，
此藥療效十分顯著。

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6)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續續續續)
�在臨床上，這些復發或頑固型兒童病患，對前線傳統化療的反應不佳，
後線再調整化療藥物組合和劑量的治療效果也都不好，進行移植的預
後有限，而且化療副作用也是一大挑戰，病患必須承受化療副作用帶
來的不適與可能的感染風險，這些都是臨床治療上極需克服的問題。

10

來的不適與可能的感染風險，這些都是臨床治療上極需克服的問題。
建議兒童病患應於首次復發即可及早使用Blincyto，提升完全緩解率
和MRD反應，可增加移植成功率而延長存活期。

�財務影響方面，廠商計算目前標準化療藥費與住院費用，僅含一次引
導治療與住院一個月時間。對復發或頑固型病患的治療，臨床上使用
的化學治療組合會根據醫師判斷而會提高強度，住院時間是在1~2個
月之間，因此可能低估原情境費用。臨床上還有其他針對副作用處置
的費用，注射高劑量的化療藥物時，可能造成貧血、白血球低下、感
染、或預防感染等情況而需要投予其他藥物，這些費用應該不少，因
此原情境的健保費用支出應該更高，而擴增給付Blincyto時實際財務
影響則會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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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相關醫學會意見(7)

�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對於頑固型急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兒童，例如持續

MRD陽性，使用Blincyto兩個療程後可達59%緩解率，
其中又有62%病人持續造血幹細胞移植計畫，提高存活

11

率。

�由於對於兒童病患而言，若在Blincyto兩個療程後達到
完全緩解，後續也許可以免除造血幹細胞移植治療。除
造成更多醫療花費外，造血幹細胞治療長期追蹤後，有
急性或慢性移植抗宿主病等長期慢性併發症，嚴重影響
病人生活品質。

�限血液專科醫師使用、事前專案審查核准後使用。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

�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建議修訂給付規定
� 本案藥品用於「復發型或頑固型B細胞前驅細胞之急性
淋巴芽細胞白血病之兒童病患」，相較傳統化學治療
具有較佳的完全緩解率及MRD反應率，且在臨床試驗

12

中使用於兒童病患的治療效果至少與成人近似，考量
兒童為特殊族群且長期的可能治療社會效益甚至可以
大於成人，倘廠商願意降價至十國藥價最低價60,942

元（澳洲），則建議擴增給付規定。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 建議修訂藥品給付規定9.64.Blinatumomab(如Blincyto)

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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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HTA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評估報告及本案藥品核算支付價，，，，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財務影響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第五年

預估小兒使用人數預估小兒使用人數預估小兒使用人數預估小兒使用人數註1 10人 10人 10人 11人 11人

13

註1：根據TPOG年報之B-cell ALL新發人數、復發率推估復發型及頑固型病人數，並以AALL1331試驗中病人接受化療後可進
行HSCT的比例以及市佔率假設，推估用藥人數。

註2：依仿單建議之調配方式計算劑量(第一療程使用25瓶、第二療程使用28瓶)。考量目前臨床實務上不會等待MRD檢測結果
決定是否給予下一個療程，故以每位病人打滿2個療程計算。以核算支付價每瓶60,942元計算，每人總費用約323萬元。

註3：取代做為鞏固治療或增強性療法的Ara-c based、Evoltra-based化療方案，以TPOG-ALL-2013建議的劑量計算藥費。
註4：以台大病歷資料推估符合適應症之成人患者數；根據現行給付規定，以每位病人接受2個療程計算藥費。

報告更新日期 2020.10.07

修定給付規定修定給付規定修定給付規定修定給付規定
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年度藥費預估註2

3,200萬元 3,200萬元 3,200萬元 3,600萬元 3,600萬元

可取代之藥費可取代之藥費可取代之藥費可取代之藥費註3 200萬元 200萬元 200萬元 200萬元 200萬元

降價可節省之成人藥費降價可節省之成人藥費降價可節省之成人藥費降價可節省之成人藥費註4 120萬元 130萬元 140萬元 160萬元 170萬元

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2,880萬元 2,870萬元 2,860萬元 3,240萬元 3,2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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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9節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9.64.Blinatumomab(如 Blincyto)：

(107/9/1、○/○/1) 

1.適用於治療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

療程(如 TPOG之療程表)治療無效或

已復發第二次或以上費城染色體陰

性復發型或頑固型 B細胞前驅因子

之急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之(Ph(-) 

Relapse/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Ph(-) B-cell precursor 

R/R ALL)成人病患，且計畫進行造血

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

2療程。 

2.用於復發型或頑固型 B細胞前驅細

胞之急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之未滿

18歲兒童病患，且計畫進行造血幹

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 2

療程，不得與 clofarabine併用。（○

/○/1） 

3.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

附完整之造血幹細胞移植計畫，並詳

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確認移植之

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資料。 

 

9.64.Blinatumomab(如 Blincyto)：

(107/9/1) 

1.適用於治療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

療程(如 TPOG之療程表)治療無效或

已復發第二次或以上費城染色體陰

性復發型或頑固型 B細胞前驅因子

之急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之(Ph(-) 

Relapse/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Ph(-) B-cell precursor 

R/R ALL)成人病患，且計畫進行造血

幹細胞移植的病人，每位病人限給付

2療程。 

 

 

 

 

 

 

2.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

附完整之造血幹細胞移植計畫，並詳

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確認移植之

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資料。 

 

9.57.Clofarabine（如 Evoltra）：

（106/1/1、○/○/1） 

9.57.Clofarabine（如 Evoltra）：

（106/1/1）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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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使用於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療程

(如 TPOG之療程表)治療無效或已復

發第二次或以上之急性淋巴母細胞

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病，且計畫進行造血幹細

胞移植的病人(限 21歲以下)，每位

病人限給付一療程。 

2.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

附完整之造血幹細胞移植計畫，並

詳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確認移

植之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

資料。 

3.不得與 blinatumomab併用。（○/○

/1） 

1.使用於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療程

(如 TPOG之療程表)治療無效或已復

發第二次或以上之急性淋巴母細胞

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病，且計畫進行造血幹細

胞移植的病人(限 21歲以下)，每位

病人限給付一療程。 

2.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

附完整之造血幹細胞移植計畫，並

詳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確認移

植之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

資料。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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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維可膠囊澤維可膠囊澤維可膠囊澤維可膠囊100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 

(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已收載成分、、、、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劑型新品項)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案第7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澤維可膠囊100毫克 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罕藥輸字第000028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3/05/10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Almac Pharma Services Limited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英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Miglustat,膠囊劑, 100毫克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Miglustat,膠囊劑, 100毫克

ATC碼碼碼碼 A16AX06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治療不適合接受酵素療法之輕度至中度第一型高雪氏症成人患者。

建議劑量建議劑量建議劑量建議劑量 每天3次於固定間隔時間口服1顆膠囊(100mg)。

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 2,642元/粒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2,752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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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本案藥品建議納入健保給付，該藥品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

屬健保已收載罕見疾病用藥品項，原為專案進口藥品，健保代碼
為X000074100，支付價2,642元，因業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核發藥品許可證，故重新以新品項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查健保已收載適用於第一型高雪氏症治療之藥物，其中1品項

3

�查健保已收載適用於第一型高雪氏症治療之藥物，其中1品項
Cerdelga Capsules 84mg(成分為eliglustat tartrate)與本案藥品作用
機轉相近及同為膠囊劑其支付價為11,641元，而本案藥品適應症
為「治療不適合接受酵素療法之輕度至中度第一型高雪氏症成人
患者」，臨床上乃作為不適合接受酵素療法之另一治療選擇。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35條，有關罕見疾病
用藥、不可替代特殊藥品及特殊藥品之支付價格訂定，屬專案進
口或專案製造者及其同成分劑型第一個取得許可證者，提藥物擬
訂會議討論。

參考藥品基本資料參考藥品基本資料參考藥品基本資料參考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高雪嘉膠囊84毫克 Cerdelga capsules 84mg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部罕藥輸字第000042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6/08/16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Genzyme Ireland Limited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愛爾蘭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Eliglustat,膠囊劑, 84毫克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Eliglustat,膠囊劑, 84毫克

ATC碼碼碼碼 A16AX10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改善成人第一型高雪氏症症狀，包括貧血、血小板減少症、肝臟
或脾臟腫大、骨病變；這些病人有可能為CYP2D6代謝不佳者
(PMs)、中度代謝者(IMs)或廣泛代謝者(EMs)。

建議劑量建議劑量建議劑量建議劑量
(1)廣泛及中度代謝者為每天口服二次。
(2)代謝不佳者為每天口服一次。

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 11,641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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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

�高雪氏症高雪氏症高雪氏症高雪氏症(Gaucher’s Disease)

�高雪氏症是一種罕見遺傳隱性疾病，致病
原因是因體內葡萄糖腦苷脂酶失去活性，
導致醣脂類大分子的新陳代謝無法順利進
行，囤積在患者骨髓細胞及神經系統，其行，囤積在患者骨髓細胞及神經系統，其
明顯的病徵如下，臨床上有三種亞型：
�第一型第一型第一型第一型：：：：非神經元病變型，其患者醣脂類堆
積過程不波及中樞神經，患者智能及運動協
調功能不受影響，但會有肝脾腫大、血小板
缺乏、貧血、出血傾向。

�第二型第二型第二型第二型：：：：急性神經元病變型，約3至6個月即
出現症狀，通常在2歲前夭折。

�第三型第三型第三型第三型：：：：慢性神經元病變型或青年型，發病
較遲，初發症狀為脾臟腫大及肌痙攣性抽筋，
患者智能漸退化、失去運動能力。 5

疾病治療現況疾病治療現況疾病治療現況疾病治療現況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目前高雪氏症的治療，除骨髓移植外，僅第一型患者可以使
用「酵素取代療法」，利用基因工程合成出來的葡萄糖腦苷
脂酶(Cerezyme)來治療，目前藥物已列為衛生署公告罕見疾
病藥物，並獲得健保給付。病藥物，並獲得健保給付。

�第二、三型尚無有效療法。不過，高雪氏症已完成人體第一
號染色體上的基因定序，目前國內已有幾家醫學中心能做基
因檢測，藉由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及透過產前遺傳檢查，避
免家族中遺傳疾病的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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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Miglustat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第一型高雪氏症是由於葡萄糖腦苷脂酶葡萄糖腦苷脂酶葡萄糖腦苷脂酶葡萄糖腦苷脂酶的功能缺損所造成，此酵
素乃是分解鞘醣脂葡萄糖神經酰胺鞘醣脂葡萄糖神經酰胺鞘醣脂葡萄糖神經酰胺鞘醣脂葡萄糖神經酰胺的媒介。葡萄糖神經酰胺合成葡萄糖神經酰胺合成葡萄糖神經酰胺合成葡萄糖神經酰胺合成
酶酶酶酶為大部分鞘醣脂合成的一系列反應中的第一個酵素，miglustat是
該合成酶的競爭性競爭性競爭性競爭性及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有助於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該合成酶的競爭性競爭性競爭性競爭性及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可逆性抑制劑，有助於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降低鞘醣脂生合成的
速率速率速率速率，將鞘醣脂受質的含量降到一個程度，使不足的葡萄糖腦苷
脂酶之殘餘活性更具效果(受質減少療法)。體外及活體內試驗均已
證實miglustat可減少以葡萄糖神經酰胺為基礎的鞘醣脂合成。

7

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本案藥品嬌生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本案藥品嬌生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本案藥品嬌生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本案藥品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進口成本分析進口成本分析進口成本分析進口成本分析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元元元元)/錠錠錠錠

1 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 2,006

8

1 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 2,006

2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8

3 關稅關稅關稅關稅 1

4 報關費用報關費用報關費用報關費用 1

5 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 1

6 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1~5) 2,016

7 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30%) 605

8 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5% [(6+7)*5%] 131

9 藥害救濟徵收金藥害救濟徵收金藥害救濟徵收金藥害救濟徵收金0.05%[(6+7+8)*0.05%] -

1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752討7-4



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
�美國：11,089.18元，日本：2,874.68元，
英國：1,853.74元，德國：3,982.33元，
法國：1,678.12元，比利時：2,391.40元，

9

法國：1,678.12元，比利時：2,391.40元，
瑞典：1,628.71元，瑞士：3,362.34元。

�國際中位數：2,633.04元，國際最低價：1,628.71元。

�Cerdelga capsules 84mg
�美國：18,140.85元，日本：21938.14元，
英國：13,545.52元，德國：19,790.25元，
法國： 10,552.63元，比利時：13,426.79元。

�國際中位數：15,843.18元，國際最低價：10,552.63元。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

�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本案藥品Zavesca hard capsule 100mg為專案進口罕見疾病用
藥中該同成分劑型第一個取得許可證者，屬全民健康保險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已收載成分、劑型新品項。與

10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已收載成分、劑型新品項。與
Cerdelga(eliglustat tarttrate)皆為酵素療法以外的治療選項，
或用於不適用酵素療法患者之用，兩者皆可以口服，建議
納入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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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因考量本案藥品專利權已過，原專案進口品項支付價方於

108年2月1日調整為每粒2,642元，雖國際藥價參考中位數
為2,633元，惟廠商建議支付價依成本提高為每粒2,752元，

11

為2,633元，惟廠商建議支付價依成本提高為每粒2,752元，
而健保尚有收載可替換之Cerdelga藥品療程費用亦較高，本
案藥品亦已取得藥品許可證，建議以前專案進口時之支付
價，核予本案藥品支付價為每粒2,6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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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特百特百特百特”愛愛愛愛多尼爾腹膜透析多尼爾腹膜透析多尼爾腹膜透析多尼爾腹膜透析液列為特液列為特液列為特液列為特
殊殊殊殊藥品藥品藥品藥品案案案案

討論案第8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百特百特百特百特””””愛愛愛愛多尼爾腹膜透析液多尼爾腹膜透析液多尼爾腹膜透析液多尼爾腹膜透析液
�本案藥品是一種專供腹膜透析使用之
無 菌 透 析 溶 液 ， 主 要 含 有 7777....5555%%%%
IcodextrinIcodextrinIcodextrinIcodextrin之之之之電解液電解液電解液電解液。

� Icodextrin為澱粉類多醣聚合物，主
要作用是在連續可活動式腹膜透析
(CAPD)中產生滲透壓，Extraneal藥品
在長達12小時之CAPD中，仍可維持穩
定脫水效能；相對於相似脫水效能之
4.25%葡萄糖腹膜透析液，Extraneal
藥品可減輕病人自腹膜透析液中吸收
熱量之負擔。

2

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圖片出處：：：：http://www.latinoamerica.baxter.com

討8-1



案件案件案件案件經過經過經過經過

�本案藥品曾屬特殊品項，惟前經106年6月藥品共同

擬訂會議特殊品項檢討案討論，決定如下：

�考量當初列為特殊品項之起因多數為有暫時性之缺藥風險，

而法定之特殊藥品須具備價格較便宜，不敷成本及臨床需而法定之特殊藥品須具備價格較便宜，不敷成本及臨床需

求等因素。因凝血因子、insulin、EPO及腹膜透析液均屬

價格較為昂貴之藥品，未符法定條件，故不列為特殊藥品。

�該案為通案性處理，若有個別品項未來有符合特殊藥品之

條件，則可再提出討論。

3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今本案藥品廠商來文建議考量「“百特”愛多尼爾腹膜

透析液」之少量性、必要性及特殊性，依全民健康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34條將其回歸為特殊品

項，避免在DET下造成價格波動，但未提出提高藥

價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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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1)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34

條規定

�特殊藥品係指本標準已收載品項，非屬不可替代但具臨床�特殊藥品係指本標準已收載品項，非屬不可替代但具臨床

價值，且相較於其他可替代成分藥品價格便宜，並經藥物

擬訂會議認定者。

�有關罕見疾病用藥、不可替代特殊藥品及特殊藥品原則上

尊重市場價格，其成分、劑型及規格為本標準已收載之品

項，因匯率或成本變動等因素致支付價格不敷成本者，由

藥商或醫藥團體視需要提出建議。

5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2)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第24條

規定

�罕見疾病用藥或經保險人公告之特殊藥品，其支付價格應�罕見疾病用藥或經保險人公告之特殊藥品，其支付價格應

每二年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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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

�雖健保收載之腹膜透析液種類多，然本案藥品含特殊成分且

不含葡萄糖，用於無法以一般含葡萄糖腹膜透析液或一般腹

膜透析高糖液適當脫水的病人，其成分特殊性與適應性為其

他腹透液無法取代。

77

他腹透液無法取代。

�使用本案藥品的病人多為無法脫水的病人，其病況相對較差，

部分患者血糖較高且對本案藥品依賴性高，若供貨短缺恐影

響病人權益。

�綜上，建議將本案藥品列為特殊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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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黴素威黴素威黴素威黴素500公絲靜脈注射劑公絲靜脈注射劑公絲靜脈注射劑公絲靜脈注射劑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

(建議提高支付價案建議提高支付價案建議提高支付價案建議提高支付價案)

討論案第9案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藥品部分第46次次次次(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109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藥品基本資料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威黴素500公絲靜脈注射劑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020266號 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發證日期 107/12/04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製造廠名稱 FAMAR L’AIGLE 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製造國別 法國

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成分劑型規格 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凍晶注射劑, 500mg

ATC碼碼碼碼 J01FA01 藥品類別藥品類別藥品類別藥品類別 已收載成分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健保支付價 161元/支

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廠商建議價 381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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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疾病簡介

細菌性腦膜炎細菌性腦膜炎細菌性腦膜炎細菌性腦膜炎
腦膜炎是指腦部及脊髓周圍的腦膜受到微生物感染或是其他
原因所引發的炎症反應，可透過直接接觸病患的鼻喉分泌物
而傳播感染；細菌性腦膜炎可能是由腦膜炎雙球菌、流感嗜
血桿菌、肺炎鏈球菌…等感染所引起。

腦膜炎最典型症狀是頭痛及頸部的僵直，另外會出現高燒、
意識不清、昏迷、譫妄、抽搐、顏面神經麻痺、眼球活動異
常、皮膚疹等症狀，嚴重者會致命。

治療細菌性腦膜炎主要在減少因發炎反應對中樞神經的損害
，使用適當的抗生素以到達腦脊髓液，以及維持全身及腦之
灌流。

4

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本案藥品簡介

Erythrocin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Erythromycin為一種抗生素，俗稱的紅黴
素。由於紅黴素的化學結構為一個大型的
環狀、因此這類的抗生素又稱「大環內酯
類抗生素(Macrolide)」。

 Erythromycin主要的藥理作用是能夠抑制
細菌蛋白質的產生，使細菌不能正常地生
長與繁殖，最後導致細菌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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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1)
建議提高含建議提高含建議提高含建議提高含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注射劑注射劑注射劑注射劑500毫毫毫毫
升健保支付價升健保支付價升健保支付價升健保支付價

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來函，因國外原
物料成本大漲，造成本藥進口成本大幅提升143％，此情況
造成該公司嚴重虧損，無法持續經營本藥，建議提高健保支
付價。

廠商建議調高支付價所提供之產品成本試算如下：
以產品完稅成本232.66元加管銷費用130.21元再加計0.05%藥
害救濟及5%營業稅換算，建議調高支付價為381.2元。

6

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廠商建議事項(2)
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出威黴素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出威黴素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出威黴素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出威黴素500公公公公
絲靜脈注射劑絲靜脈注射劑絲靜脈注射劑絲靜脈注射劑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 500公公公公
絲產品成本分析絲產品成本分析絲產品成本分析絲產品成本分析：：：：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元元元元)/支支支支 本署核算方式本署核算方式本署核算方式本署核算方式(元元元元)/支支支支
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進口報單之單價(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含運費) 229.97 229.97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1.03 1.03
關稅關稅關稅關稅 0 0
報關費用報關費用報關費用報關費用 1.66 1.66

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特殊倉儲保管費 0 0
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進口成本合計(1~5) 232.66 232.66

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 130.21
加計加計加計加計50%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管銷費用

116.33
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5% 18.14 17.44

藥害救濟藥害救濟藥害救濟藥害救濟0.05% 0.19 0.17
含稅總價含稅總價含稅總價含稅總價 381.2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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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國際價格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凍晶注射劑, 500mg
美國：3004.51元，日本：215.04元，德國：789.90元
國際中位數：789.90元，國際最低價：215.04元。

8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1)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提高支付價提高支付價提高支付價提高支付價
本案藥品為特殊少有之erythromycin注射針劑，臨床用途係
用於不典型細菌腦炎，對於無法口服或嚴重感染需快速達
到erythromycin血中濃度時可用，建議列屬特殊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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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2)

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核價方式
本案建議採用「參考成本價」方式，依據廠商提供之「進
口成本分析資料」，其進口成本為每支232.66元，加計百
分之五十管銷費用為349元，再加上領有藥物許可證者，得
加計繳納藥害救濟徵收金比率0.05%及營業稅5%，核算本
案藥品支付價為每支366元。

10

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健保署意見(3)

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給付規定
建議修訂給付規定10.4.3.(3)抗微生物劑Antimicrobial agents:

Clarithromycin（如Klaricid IV)及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
如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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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健保署財務評估

以以以以106〜〜〜〜108年之年平均處方量年之年平均處方量年之年平均處方量年之年平均處方量，，，，依建議調整依建議調整依建議調整依建議調整
後之價格預估整體財務如下後之價格預估整體財務如下後之價格預估整體財務如下後之價格預估整體財務如下：：：：

品項品項品項品項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500mg

整體藥費整體藥費整體藥費整體藥費註1 約600萬元 /年

財務衝擊財務衝擊財務衝擊財務衝擊註2 約336萬元/年

註1︰整體藥費=三年平均申報數量×提高後之藥價=16, 417×366元=6,008,622元
註2：財務衝擊=三年平均申報數量×(提高後之藥價-原支付價)=16, 417×(366元-161元)=3,365,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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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草案） 

第 10節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自○年○月 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0.4.巨環類 Macrolides（如

erythromycin、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

roxithromycin）：(90/11/1、

93/9/1、97/12/1、98/10/1、

100/5/1、108/1/1、○/○/1) 

1.(略) 

2.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 (如

Erythrocin lactobionate-I.V. )  

(1)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患。  

(2)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10日。 

(3)若需使用高劑量（成人每日劑量

大於 2g）或延長治療者，需經感

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要使

用。(○/○/1) 

3.(1)Azithromycin 

a.錠劑膠囊劑(如 Zithromax 

capsules)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3

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對於「禽

結核桿菌(Mycobacterium avium‐ 

intracellulare complex, MAC)」

感染患者，使用期限及劑量則不

受上述之限制。(100/5/1) 

b.口服液劑(如 Zithromax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使用期間

10.4.巨環類 Macrolides（如

erythromycin、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

roxithromycin）：(90/11/1、

93/9/1、97/12/1、98/10/1、

100/5/1、108/1/1) 

1. (略) 

 

 

 

 

 

 

 

 

2.(1)Azithromycin 

a.錠劑膠囊劑(如 Zithromax 

capsules)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3

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對於「禽

結核桿菌(Mycobacterium avium‐ 

intracellulare complex, MAC)」

感染患者，使用期限及劑量則不

受上述之限制。(100/5/1) 

b.口服液劑(如 Zithromax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使用期間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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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 3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100/5/1) 

(2)Azithromycin長效製劑(如 Zmax 

extended release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限單次投予，

每次最大劑量為 2g；不受全民健

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通則八之限

制。(97/12/1、100/5/1) 

4. (1)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Tab、Klaricid Paediatric 

Suspension)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10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對

於「非結核分枝(耐酸)桿菌 

(NTM) 」感染患者，每日得使用

1000mg，且得持續使用 6個月以

上。(93/9/1、100/5/1) 

(2)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Tab) 用於消化性潰瘍之胃幽門

桿菌消除治療，使用總量以 28顆

（每顆 250mg）為限；依比例換

算使用 clarithromycin 500mg

者，則使用總量以 14顆為限。

(98/10/1、100/5/1) 

(3)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IV) (108/1/1） 

Ⅰ.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患。 

Ⅱ.若需使用高劑量（成人每日劑

量大於 1g）或延長治療者，需

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

不得超過 3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100/5/1) 

(2)Azithromycin長效製劑(如 Zmax 

extended release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限單次投予，

每次最大劑量為 2g；不受全民健

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通則八之限

制。(97/12/1、100/5/1) 

3. (1)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Tab、Klaricid Paediatric 

Suspension)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10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對

於「非結核分枝(耐酸)桿菌 

(NTM) 」感染患者，每日得使用

1000mg，且得持續使用 6個月以

上。(93/9/1、100/5/1) 

(2)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Tab) 用於消化性潰瘍之胃幽門

桿菌消除治療，使用總量以 28顆

（每顆 250mg）為限；依比例換

算使用 clarithromycin 500mg

者，則使用總量以 14顆為限。

(98/10/1、100/5/1) 

(3)Clarithromycin (如 Klaricid 

IV)(108/1/1） 

Ⅰ.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患。 

Ⅱ.若需使用高劑量（成人每日劑

量大於 1g）或延長治療者，

需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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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5. Roxithromycin (如 Rulid)使用期間

不得超過 10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100/5/1) 

6. 本類製劑應儘量避免合併使用其他

抗生素，用於治療「非結核分枝(耐

酸)桿菌 (NTM)」者不在此限。

(100/5/1) 

認需要使用。 

4. Roxithromycin (如 Rulid)使用期間

不得超過 10日，每日最大劑量

500mg。(100/5/1) 

5.本類製劑應儘量避免合併使用其他

抗生素，用於治療「非結核分枝(耐

酸)桿菌 (NTM)」者不在此限。

(100/5/1) 

備註：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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